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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運動賽會服務品質及滿意度之情形-以 2012 年全民運動會水

上救生競賽為例。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總計發放 253 份，回收有效問卷

計有 21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4.4%。研究工具分為三部分，依序為服務品質量

表、滿意度量表、人口統計變項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計分。問卷回收

後，以 SPSS12.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雪費法、典型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之處理與分析。研究結

果發現：參與者性別以「男性」居多；年齡層以「20 歲」以下為最大宗；教育程

度以「大學」比例最高；職業以「學生」為主要族群；月收入以「20,000 以下」

佔多數；婚姻狀況以「未婚」居多數，居住地以「北部」佔多數。服務品質之現

況以『專業態度』得分最高，其次為『傳遞承諾』、『即時反應』、『關懷需求』、

『實體形象』。滿意度之現況以『人力資源』、得分最高，其次為『場館設施』、

『賽程規劃』、『選手表現』、『服務便利』。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等，

在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構面均有顯著差異存在。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結果呈現正

相關，即賽會服務品質越好，則參與者滿意度越高。 

 

關鍵詞：全民運動會、水上救生競賽、服務品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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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for 

sport events - a case study of 2012 citizens games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253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21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84.4% of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s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service quality scale, satisfaction scal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using (likert) way to 
answer the five-point scale scoring. The instruments used in study included the 
demographics,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satisfaction scale. The data using spss12.0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s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methods: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e-way ANOVA, 
steffen's metho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participant 
gender is mostly "male"; for ages up to 20 years of age; university to the largest groups 
for level of education occupational "students" as the main ethnic groups; monthly 
income "less than $ 20,000" majority; marriage the majority as "unmarried" residence 
the majority of the "northern". The status of the service quality scored the highest is 
professional attitude, followed by "delivery commitment", "immediate reaction", "care 
needs", "physical image". Satisfaction the highest score is "human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venues and facilities”, “schedule planning "," player performance”, 
"convenience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occupation, in the dimensions of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There were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Keywords: Citizens Games,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Service Quality,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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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章  緒 論  

 

本 研 究 主 要 宗 旨 在 於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以「 2 0 1 2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進 行 研 究 。

本 章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 第 六 節 本 研 究 重 要 性 ， 茲 將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水 上 救 生 是 一 項 融 合 游 泳 及 救 生 技 巧 的 水 上 競 速 運 動 ，

主 要 源 起 於 歐 美 及 澳 洲 等 水 上 運 動 強 國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官

網，2 0 0 9 )，而 游 泳 能 力 為 所 有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的 基 本 先 決 要 件。

游 泳 能 力 可 視 為 國 家 進 步 與 否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除 了 可 有 效

增 進 健 康 體 能 ， 亦 可 自 救 與 救 人 ， 進 而 減 少 溺 水 傷 亡 事 件 之

發 生 。 觀 諸 日 本 、 英 國 、 法 國 、 澳 洲 、 德 國 、 荷 蘭 等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 莫 不 重 視 游 泳 技 能 之 培 養 ， 更 將 基 本 自 救 與 水 上 求

生 技 巧 ， 列 為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中 最 受 重 視 之 水 上 運 動 技 能 之 一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0 9 )。 反 觀 我 國 因 早 期 海 防 戒 嚴 、 宗

教 觀 念 、 經 濟 等 因 素 ， 與 水 域 相 關 之 各 項 運 動 並 未 普 及 化 ，

因 而 阻 礙 了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的 發 展 。   
臺 灣 為 典 型 的 海 島 國 家 ， 四 面 環 海 ， 擁 有 得 天 獨 厚 的 海

洋 資 源 ， 非 常 適 合 發 展 各 項 水 域 運 動 與 遊 憩 絕 佳 環 境 ， 國 人

理 應 與 水 親 近 。 但 根 據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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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約 有 6 0 0人 因 溺 水 死 亡，相 較 於 其 他 同 為 海 島 型 國 家 及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 溺 水 率 偏 高 （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 2 0 1 1）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 H O )於 2 0 0 1年 統 計 ， 0 ~ 1 4歲 兒 童 每 十 萬 人 口 溺 水 死

亡 率，南 韓 1 . 5、日 本 0 . 6、澳 洲 0 . 5、英 國 0 . 1，我 國 則 高 達 1 . 8，

(教 育 部 ， 2 0 1 0）。誠 如 上 述 ，我 國 每 年 因 溺 水 死 亡 人 數 約 為

6 0 0 人 ， 0 ~ 1 4 歲 兒 童 溺 水 率 高 出 英 國 1 8 倍 ， 與 這 些 先 進 國 家

相 較 起 來 ， 我 國 溺 水 死 亡 率 顯 然 偏 高 ， 也 因 此 讓 政 府 高 層 及

相 關 單 位 不 得 不 重 視 此 一 現 象 。  
 

有 鑑 於 此 ， 教 育 部 為 提 昇 青 少 年 水 上 運 動 能 力 ， 於 2 0 0 9

年 修 訂 國 中 小 游 泳 能 力 標 準 ， 將 行 之 有 年 的 十 級 游 泳 能 力 分

級 標 準 簡 化 為 五 級 ， 原 十 級 游 泳 能 力 最 高 級 之 蝶 式 、 仰 式 、

蛙 式 、自 由 式 各 2 5公 尺 ，提 高 為 蛙 式、 自 由 式 各 1 0 0公 尺； 並

增 加 自 救 救 生 能 力 ， 分 別 為 十 字 漂 、 仰 漂 、 水 母 漂 等 列 為 游

泳 教 學 優 先 課 程 。 強 調 學 生 應 具 備 長 距 離 游 泳 及 水 中 安 全 自

救 等 技 能，透 過 循 序 漸 進 的 能 力 基 本 指 標，培 養 學 生 具 備「 帶

著 走 」 的 親 水 能 力 （ 教 育 部 ， 2 0 0 9） 。  
 

    在 提 升 全 民 水 上 運 動 能 力 方 面，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以 下

簡 稱 體 委 會 )則 於 2 0 1 0年，提 出「 打 造 運 動 島 」計 畫，並 將「 泳

起 來 ！ 專 案 」 列 為 重 點 推 展 項 目 ， 讓 各 縣 市 政 府 提 出 計 畫 推

動 游 泳 及 水 域 相 關 活 動 ， 鼓 勵 全 民 參 與 游 泳 ， 進 而 從 事 其 他

水 上 運 動 ， 並 培 養 國 人 水 域 安 全 觀 念 及 自 救 救 人 技 能 ， 讓 國

人 在 親 水、樂 水、活 水 的 同 時 也 能 注 重 安 全 (許 瓊 云，2 0 1 1 )。  
 

為 落 實 「 泳 起 來 ！ 專 案 」 ， 體 委 會 統 合 產 官 學 等 相 關 部

會 資 源，共 同 研 商 提 昇 水 上 運 動 策 略，自 2 0 1 0年 起 規 劃 近 程 、

中 程 、 長 程 1 2年 之 推 動 目 標 ， 並 具 體 逐 步 實 施 。 「 泳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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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 核 心 在 於 提 升 各 族 群 （ 民 眾 、 學 生 、 軍 、 警 、 消 防 及

海 巡 人 員 ） 水 上 運 動 能 力 、 強 化 自 救 知 能 ， 並 以 改 善 及 新 建

泳 池 設 施、建 構 優 質 游 泳 環 境，終 而 形 塑 臺 灣 水 上 運 動 風 潮 。

（ 吳 龍 山 ， 2 0 1 1； 巴 唐 志 強 ， 2 0 1 1） 。  
 
因 此 ， 體 委 會 於 2 0 1 0年 起 針 對 各 族 群 ， 以 趣 味 的 水 上 競

賽 運 動 方 式 來 親 近 國 人 ， 分 別 舉 辦 「 軍 、 警 、 消 、 海 巡 游 泳

競 賽 」 、 「 全 國 消 防 人 員 水 上 救 生 技 能 競 賽 」 、 「 全 國 中 學

生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 「 企 業 游 泳 挑 戰 賽 」 以 及 「 全 國 青 少 年

城 市 游 泳 對 抗 賽 」 等 各 項 全 民 泳 起 來 之 活 動 ， 藉 以 宣 導 及 鼓

勵 國 人 增 進 水 中 自 救 和 救 人 的 能 力 。 除 此 之 外 ， 教 育 部 為 了

加 強 學 生 水 上 救 生 觀 念 與 游 泳 相 關 技 能 ， 持 續 將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列 入 運 動 成 績 優 良 學 生 甄 試 資 格 盃 賽 (教 育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1 2 )。  
 

基 於 上 述 ， 體 委 會 希 冀 「 泳 起 來 ！ 專 案 」 以 政 策 領 航 ，

啟 動 再 造 ， 普 及 全 民 水 上 運 動 風 氣 、 強 化 國 民 體 質 為 核 心 ，

並 達 到 人 溺 己 溺 、 自 救 救 人 的 終 極 目 標 ， 更 可 落 實 我 國 「 海

洋 國 家 」的 國 際 形 象，並 有 助 於 躋 身 先 進 國 家 之 林 (吳 龍 山 ，

2 0 1 1 )。  
 

我 國 海 岸 線 延 綿 甚 長 ， 四 面 環 海 的 地 理 環 境 特 性 ， 造 就

河 川 溪 流 密 佈 ， 因 此 國 人 接 觸 開 放 水 域 機 會 極 高 。 近 年 來 周

休 二 日 的 實 施 ， 加 上 政 府 強 調 「 海 洋 立 國 」 的 理 念 及 體 委 會

「 打 造 運 動 島 」 計 畫 成 效 逐 漸 顯 現 ， 投 入 水 域 休 閒 遊 憩 活 動

的 國 人 也 日 益 攀 升 。 隨 著 水 上 運 動 的 普 及 化 ， 每 當 炎 炎 夏 日

來 臨 ， 游 泳 池 、 海 邊 、 湖 濱 或 溪 畔 ， 便 湧 入 攜 家 帶 眷 、 呼 朋

引 伴 的 戲 水 人 潮 。 但 國 人 親 水 能 力 普 遍 不 足 ， 又 缺 乏 水 中 自



4 

 

救 常 識，無 形 中 增 添 了 潛 在 危 險，再 加 上 臺 灣 氣 候 風 災 頻 傳 ，

如 「 莫 拉 克 」 風 災 、 「 凡 那 比 」 颱 風 重 創 南 台 灣 ， 在 在 顯 示

水 上 救 生 的 重 要 與 必 要 性 。  
 

水 上 救 生 最 高 處 理 原 則 ： 器 材 救 援 勝 於 徒 手 救 援 ； 岸 上

救 援 勝 於 入 水 救 援；團 體 救 援 勝 於 個 人 救 援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 2 0 1 2 a )。 「 會 游 泳 並 不 代 表 會 救 人 」 ， 當 人 處 於 溺

水 狀 態 時 ， 往 往 會 緊 緊 抓 住 某 個 物 體 不 放 ， 如 果 施 救 者 沒 有

專 業 技 術 ， 極 易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陷 入 危 險 的 處 境 。 因 此 ， 如 何

在 第 一 時 間 以 正 確 的 技 術 及 方 法 急 救 ， 此 時 便 凸 顯 出 水 上 救

生 技 巧 、 常 識 及 專 業 的 重 要 性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為 「 世 界 運 動 會 」 競 賽 運 動 種 類 之 一 ， 因

應 2 0 0 9年 「 世 界 運 動 會 」 競 賽 運 動 種 類 國 際 接 軌 ， 體 委 會 於

2 0 0 8年 高 雄 市 主 辦 的 第 五 屆 「 全 民 運 動 會 」 競 賽 項 目 中 ， 納

入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 此 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首 度 受 到 政 府

高 層 重 視 ， 躍 升 為 全 國 性 質 的 運 動 比 賽 項 目 ， 亦 是 銜 接 2 0 0 9

年 「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 的 暖 身 賽 。  
 

「 全 民 運 動 會 」於 2 0 0 0年 首 辦，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同「 世

界 運 動 會 」 皆 是 以 非 亞 、 奧 運 所 舉 辦 競 賽 運 動 項 目 為 主 。 舉

辦 「 全 民 運 動 會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宣 導 全 民 將 運 動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 融 合 生 活 與 休 閒 走 向 運 動 的 新 風 潮 。  
 

隨 著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覺 醒 ， 帶 動 了 運 動 產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2 ) 認 為 運 動 產 業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大 多 屬 於

服 務 的 範 圍 ， 因 此 應 適 用 於 服 務 業 的 分 類 基 礎 。 黃 煜 ( 2 0 0 3 )

提 出 運 動 產 業 為 範 疇 廣 泛 、 產 業 相 互 間 關 聯 大 、 附 加 價 值 高

的 經 濟 體 ， 其 中 又 以 參 與 性 和 觀 賞 性 運 動 服 務 業 為 帶 動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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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產 業 發 展 的 基 礎 產 業 。 除 此 之 外 ， 歐 洲 運 動 管 理 學 會 在

第 六 屆 年 會 ， 首 將 服 務 品 質 列 入 主 要 專 題 ， 顯 示 出 國 際 間 開

始 重 視 運 動 產 業 的 服 務 品 質 (葉 雪 鳳 ， 2 0 1 0 )。 如 上 所 述 ， 運

動 產 業 被 歸 類 為 服 務 業 範 疇 ， 因 應 服 務 之 無 形 性 、 易 逝 性 、

無 法 儲 存 、 異 質 性 、 不 可 分 割 等 特 性 ( K o t l e r , 1 9 9 7 ) ，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可 從 軟 體 、 硬 體 等 設 施 規 劃 ，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進 而 提 昇 賽 會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首 見 於 P a r a s u r a m a n 等 人 的

( 1 9 8 5 ) 研 究 中 ， 研 究 文 獻 指 出 高 水 準 的 知 覺 性 服 務 會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增 加 ， 但 兩 者 並 非 完 全 相 等 (王 志 明 ， 2 0 0 6 )。 環 視

近 年 來 國 內 相 關 文 獻 發 現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廣 泛 運

用 於 運 動 產 業 ， 如 ： 「 中 華 民 國 木 球 協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倪 玉 珊 ， 2 0 0 5 )；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與 球 迷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陳 雅 玲， 2 0 0 5 )；「 服 務 品 質、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以 2 0 0 8年 企 業 排 球 聯 賽 為 例 」(吳 柏 叡，

2 0 0 9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9臺 東 之 美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 為 例 」 (黃 詩 雯 ， 2 0 1 0 )；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  
 

    綜 合 上 述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雖 然 探 討 主 題

不 盡 相 同 ， 但 研 究 結 果 皆 顯 示 服 務 品 質 為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基 石 。 因 此 ， 服 務 品 質 為 組 織 經 營 的 關 鍵 因 素 ， 如 何 創 造 令

人 滿 意 的 服 務 品 質，以 及 持 續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之 滿 意 度，

已 成 為 現 代 社 會 保 持 競 爭 優 勢，長 期 永 續 經 營 的 重 要 策 略 (高

俊 雄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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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者 身 為 水 上 救 生 教 練 ， 樂 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已 逐 漸 受

到 體 委 會 及 教 育 部 高 度 重 視 。 環 顧 國 內 各 項 運 動 賽 事 之 研 究

相 當 豐 富 多 元 ， 但 有 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運 動 相 關 研 究 ， 卻 鮮 少

有 文 獻 著 墨 ， 因 而 引 發 筆 者 研 究 動 機 。  
 
    鑒 此 ， 本 研 究 擬 以 「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而 探 討 不 同 特 性 之 參 與 者 於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上 之 現 況 、 差 異 性 以 及 相 關 情 形 ， 為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研

究 動 機 。  
 

    冀 望 研 究 結 果 ， 具 有 學 術 性 價 值 ， 並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可 行

性 建 議 ， 及 籌 辦 此 類 賽 會 活 動 策 略 上 實 務 性 參 考 依 據 ， 進 而

帶 動 「 全 民 泳 起 來 」 運 動 風 氣 ， 達 到 「 人 人 會 游 泳 ， 個 個 能

自 救 ， 人 人 懂 救 生 」 之 遠 景 ， 以 符 應 「 海 洋 之 子 」 稱 譽 ， 躋

身 先 進 國 家 之 林 。  

  



7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本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 

二 、  瞭 解 「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  

三 、  瞭 解 「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四 、  瞭 解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之 差 異 性 。  

五 、  瞭 解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異 性 。  

六 、  探 討 參 與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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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瞭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現

況 為 何 ?  
 

二 、  瞭 解 「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為

何 ？  
 

三 、  瞭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為 何 ？  
 

四 、  瞭 解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異 ？  
 

五 、  瞭 解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異 ？  
 

六 、  探 討 參 與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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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原 賽 程 日 期 預

定 1 1 月 3 日 至 4 日 舉 行 ； 同 時 間 由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L i f e  S a v i n g  F e d e r a t i o n， I L S )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

之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於 澳 洲 阿 得 雷 德 ( A d e l a i d e ) 市 舉 行，賽

程 日 期 為 2 0 1 2 年 1 1 月 4 日 至 1 3 日，由 I L S 所 主 辦 之「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錦 標 賽 ( R e s c u e  2 0 1 2 )」，堪 稱 先 進 國 家 的 重 要 指 標 ，

總 計 共 有 近 百 個 國 家 參 與 ， 超 過 4 , 0 0 0 名 的 救 生 競 技 高 手 參

賽 ， 為 歷 屆 「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錦 標 賽 」 規 模 最 壯 觀 的 一 次 ， 直

可 媲 美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之 盛 況，我 國 亦 派 出 1 2 名 選 手 代 表 參

賽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I L S 官 網 ， 2 0 1 2 )。  
 

    如 上 所 述 ， 國 內 「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與 「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之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錦 標 賽 」 ， 比 賽 日 期 重 疊 。

除 此 之 外 ， 「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參 賽 選 手 ， 亦 有

多 位 選 手 為 2 0 1 2 年「 澳 洲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錦 標 賽 」國 家 代 表 隊 ，

為 顧 及 參 賽 選 手 及 教 練 的 權 益 ， 在 經 與 各 單 位 協 調 後 ， 決 議

將 「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賽 程 日 期 提 前 於 2 0 1 2 年

1 0 月 3 1 日 至 1 1 月 1 日 舉 行。 因 此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亦 可 稱 為 國 際 賽 事 暖 身 賽 ， 茲 將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敘 述

如 下 ：  
 
一 、 研 究 範 圍  

  (一 )本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如 選 手 、教 練、 隨 隊 職 員 、裁 判、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 觀 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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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地 點 於 南 投 縣 立 三 和 游 泳 池 ； 施 測 日 期

自 2 0 1 2 年 1 0 月 3 1 日 至 1 1 月 1 日 。  

 

二 、 研 究 限 制  

  (一 )因 人 力 與 時 間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之 現 場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故 研 究 結 果

無 法 推 論 至 全 民 運 動 會 其 他 競 賽 項 目 及 相 關 運 動 賽

會 。  

 

  (二 )研 究 方 法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問 卷 內 容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故 本 研 究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填 答 問 卷 時 的 心 理 狀 態 ， 僅

假 設 受 試 者 對 於 「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 皆 能 依 真 實 情 況 據 實 回 答 。  

 

  (三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依 水 域 不 同 ， 分 為 「 靜 水 救 生 」 及

「 海 浪 救 生 」 兩 大 項 目 。 「 靜 水 救 生 」 競 技 場 地 在 游

泳 池 舉 行，「 海 浪 救 生 」項 目 則 必 須 於 海 邊 舉 行。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由 南 投 縣 政 府 主 辦 ， 南 投 縣 位 於 臺 灣 中

央 ， 全 縣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土 地 皆 為 山 地 ， 是 臺 灣 唯 一

不 瀕 臨 海 的 內 陸 縣 市 (南 投 縣 政 府 官 網 ， 2 0 1 2 )。 因 受

主 辦 單 位 地 理 環 境 限 制 ，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故 只 進 行

「 靜 水 救 生 」 競 賽 項 目 ， 而 「 海 浪 救 生 」 競 賽 項 目 ，

則 不 予 舉 辦 。 因 此 ， 對 於 本 研 究 內 容 的 深 度 、 廣 度 ，

以 及 研 究 對 象 樣 本 數 來 源 均 有 所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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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運 動 賽 會 ( S p o r t i n g  E v e n t s )  

        凡 是 透 過 運 動（ 即 具 有 特 定 規 則、場 地、裝 備 配 件 、

服 裝 、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 裁 判 互 動 ） 的 形 式 ， 以 身 體 活 動

(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的 過 程 行 之 者，可 謂 廣 義 的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葉 公 鼎， 2 0 0 9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賽 會 係 指  2 0 1 2  年 由

南 投 縣 政 府 所 舉 辦 之 全 民 運 動 會，可 吸 引 全 國 各 地 觀 眾 、

選 手 、 教 練 、 裁 判 、 新 聞 媒 體 、 行 政 管 理 人 員 等 參 與 競 賽

或 觀 賞 的 賽 事 活 動 。  

 

二 、 全 民 運 動 會 ( C i t i z e n s  G a m e s )  

        全 民 運 動 會 每 二 年 舉 辦 一 次， 2 0 0 0 年 首 辦 迄 今 已 邁

入 第 七 屆 ， 競 賽 種 類 為 非 亞 奧 運 的 運 動 項 目 。 依 據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準 則 第 二 條 ： 為 發 展 我 國 全 民 運 動 ， 提 升 運

動 技 能 ， 增 強 國 民 體 質 ， 增 進 辦 理 賽 會 能 力 ， 推 展 運 動

產 業，促 進 國 民 生 命 素 質，特 舉 辦 全 民 運 動 會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官 網 ， 2 0 1 2 )。 本 研 究 係 指  2 0 1 2  年 1 1 月 3 日

至 1 1 月 7 日 ， 假 南 投 縣 政 府 所 舉 辦 之 全 民 運 動 會 。  

 

三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L i f e s a v i n g  C o m p e t i t i o n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包 含 游 泳 能 力 與 救 生 技 巧 ， 依 水 域 不

同 分 為 靜 水 救 生 和 海 浪 救 生 。 因 水 上 救 生 講 求 迅 速 、 確

實 ， 救 援 生 命 為 第 一 目 標 ， 故 各 項 救 生 競 賽 均 以 速 度 取

勝。 本 研 究 係 指 2 0 1 2  年 1 0 月 3 1 日 至 1 1 月 1 日 ，於 南

投 縣 立 三 和 游 泳 池 所 舉 辦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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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服 務 品 質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服 務 品 質 ， 意 指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服 務 需 求 ，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之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等 知 覺 感 受 差 距 ， 給 予

主 觀 評 價 。  

 

五 、 滿 意 度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滿 意 度 ， 意 指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經 驗 ， 對 於 賽 會 本 身 或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之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服 務 便 利 等 知 覺 ， 形

成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心 理 感 受 ， 給 予 主 觀 之 滿 意 度 評 價 。  

 

六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即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個 人 的 基 本 資 料 。 本 研 究 之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分 別 為 ：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 、 婚 姻 狀 況 、 居 住 地 等 七 個 變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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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本 研 究 重 要 性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為 體 委 會 呼 應「 2 0 0 9  世 界

運 動 會 」國 際 接 軌，於「 2 0 0 8 全 民 運 動 會 」新 增 之 競 賽 項 目 。

隨 著 水 上 運 動 人 口 增 加 及 因 應 體 委 會 「 泳 起 來 ！ 專 案 」 ， 如

何 藉 由 舉 辦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賽 會 ， 進 而 提 升 國 人 水 上 救 生 觀 念

則 刻 不 容 緩 。 茲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之 探 究 結 果 ， 將 本 研 究 重 要 性

分 述 如 下 ：  

 

一 、  透 過 研 究 結 果 ，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瞭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滿 意 度 上 之 現 況 及 差

異 性 。  
 

二 、  經 由 相 關 性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供 日 後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在

籌 備 及 規 劃 上 之 改 善 依 據，進 而 提 高 此 類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 使 水 上 運 動 賽 會 更 臻 於 完 善 。  
 

三 、  冀 望 透 過 舉 辦 賽 會，提 昇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觀 賞 性 以 及 教 育

性 ， 符 應 體 委 會 「 泳 起 來 ！ 專 案 」， 培 養 國 人 具 備 「 帶

著 走 」的 親 水 能 力 ， 進 而 培 育 更 多 水 上 救 生 人 才 ， 與 國

際 水 上 運 動 腳 步 接 軌 。  
 

四 、  「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 處 於 剛 萌 芽 階 段 ，

其 水 上 救 生 相 關 研 究 相 當 匱 乏，期 望 本 研 究 結 果 具 有 實

務 及 學 術 研 究 參 考 價 值，提 供 後 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研

究 者 之 依 據 及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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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章  文 獻探討  
 

本 章 旨 在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並 瞭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及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之 歷 史 沿 革 。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全 民 運 動 會 歷 史 沿 革 ； 第 二 節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歷 史 沿 革 ； 第 三 節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研 究 ； 第 四 節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第 五 節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第 六 節 本 章 總 結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全 民 運 動 會 歷 史 沿 革  
 

    高 俊 雄 ( 2 0 0 3 )， 指 出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創 造 多 元 且

持 續 效 益 的 功 能 ， 而 獲 得 效 益 的 對 象 ， 除 了 個 人 身 心 健 康 與

成 長 之 外 ， 同 時 擴 及 國 家 、 城 市 、 運 動 和 觀 光 領 域 ， 創 造 的

效 益 內 容 則 包 括 建 築 設 施、基 礎 建 設、知 識 資 訊、人 力 資 源 、

人 際 網 絡 、 正 面 形 象 、 經 濟 成 長 、 機 構 組 織 運 作 等 ， 還 可 以

提 高 年 輕 人 運 動 風 氣 ， 提 高 居 民 對 城 市 的 驕 傲 以 及 吸 引 觀 光

客 ， 有 形 、 無 形 的 效 益 無 限 。  
 

    臺 灣 地 區 最 早 的 全 國 性 運 動 賽 會 ， 可 追 溯 至 1 9 4 6年 慶 祝

臺 灣 光 復，每 年 由 各 縣 市 輪 流 舉 辦 的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省 運 會 )。省 運 會 期 間 臺 北 市 於 1 9 6 7年 升 格 為 直 轄 市，因 此 省、

市 各 自 舉 辦 運 動 會 ， 爾 後 為 配 合 社 會 背 景 ， 省 、 市 運 動 會 於

1 9 7 4年 合 併 並 更 名 為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區 運 會 )。 1 9 9 7

年 體 委 會 成 立，加 上 政 經 環 境 改 變，在 整 合 相 關 單 位 意 見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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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體 委 會 主 導 將 區 運 會 從 1 9 9 9年 起 一 分 為 二 ， 分 別 為 全 國 運

動 會 及 全 民 運 動 會 。 因 此 要 了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歷 史 軌 跡 ， 須

從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前 身 省 運 會 及 區 運 會 開 始 探 討 。  
 

    根 據 上 述 文 獻 ， 本 節 針 對 全 民 運 動 會 相 關 之 文 獻 ， 加 以

整 理 ， 分 為 兩 部 分 做 探 討 ， 第 一 部 分 為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前 身 ；

第 二 部 分 為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現 況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前 身  

   (一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1 9 4 6年 臺 灣 省 教 育 廳 訂 頒「 臺 灣 省 全 省 運 動 會 舉 辦 辦

法 」，同 年 為 慶 祝 臺 灣 光 復 滿 週 年，及 倡 導 國 人 運 動 風 氣 ，

發 展 國 民 體 育，由 臺 灣 省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籌 辦 第 一 屆 臺 灣 省

運 動 會，於 臺 北 市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運 動 場 舉 行，為 臺 灣 最 早

的 全 國 性 運 動 賽 會，也 揭 開 了 臺 灣 運 動 之 大 門（ 許 樹 淵 ，

1 9 9 9） 。  
         

       省 運 會 期 間 臺 北 市 於 1 9 6 7年 升 格 為 直 轄 市，另 行 舉 辦

臺 北 市 運 動 會，爾 後 教 育 部 依 據 各 界 意 見，並 基 於 政 經 、

文 化、教 育 等 考 量 下，認 為 臺 灣 面 積 不 大，省 市 行 政 區 獨

自 辦 理 大 型 運 動 賽 會，實 在 過 於 耗 費 資 源 (謝 仁 義，2 0 0 3）  

，在 經 與 各 單 位 協 調 後，決 議 聯 合 舉 辦 運 動 會 由 省 市 輪 流

合 辦 運 動 會，藉 以 集 中 資 源，發 揮 整 體 功 能，提 升 競 技 水

準；因 此 從 1 9 7 4年 起，由 省 市 輪 流 合 辦 運 動 會，將 省 運 會

更 名 為「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並 由 原 先 準 備 舉 辦 第 二 十 九 屆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之 高 雄 市，更 改 籌 辦 第 一 屆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

省 運 會 自 此 宣 告 結 束， 由 區 運 會 替 代（ 黃 冠 曉，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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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 省 運 會 發 展 的 起 源 ， 是 為 了 慶 祝 臺 灣 光 復 而 舉

辦 ， 但 對 臺 灣 體 育 界 而 言 ， 省 運 會 則 是 開 啟 國 內 優 秀 選

手 競 技 及 展 現 訓 練 成 果 的 最 佳 舞 台 ， 更 藉 由 此 舞 台 孕 育

出 對 臺 灣 體 育 界 影 響 深 遠 的 運 動 健 將，如 楊 傳 廣、紀 政 、

吳 阿 民 等 人 。 省 運 會 從 1 9 4 6 ~ 1 9 7 3年 前 後 共 舉 辦 2 8屆 ， 其

競 賽 場 地 、 比 賽 制 度 、 設 施 器 材 、 裁 判 水 準 、 選 手 表 現

等 ， 一 屆 比 一 屆 進 步 並 逐 具 規 模 。 茲 將 省 運 會 歷 屆 舉 辦

地 、 競 賽 項 目 、 參 加 總 人 數 ， 整 理 如 表 2 - 1 - 1所 示 。  

 

 

表 2 - 1 - 1  

臺 灣 省 運 動 會 歷 屆 舉 辦 地 、 競 賽 項 目 、 參 加 總 人 數 一 覽 表  

屆 別  年 份  舉 辦 地  競 賽 項 目  參 加 總 人 數  

1  1 9 4 6  臺 北 市  1 7  2 , 6 0 8  

2  1 9 4 7  臺 中 市  1 7  1 , 0 0 4  

3  1 9 4 8  臺 南 市  1 8  2 , 3 1 6  

4  1 9 4 9  臺 北 市  1 9  2 , 7 4 1  

5  1 9 5 0  高 雄 市  1 9  3 , 1 8 3  

6  1 9 5 1  臺 北 市  1 9  3 , 8 7 3  

7  1 9 5 2  屏 東 市  1 9  3 , 9 9 5  

8  1 9 5 3  臺 北 市  2 1  4 , 4 8 3  

9  1 9 5 4  陽 明 山  2 3  4 , 4 7 9  

1 0  1 9 5 5  臺 北 市  2 3  4 , 6 5 3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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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別  年 份  舉 辦 地  競 賽 項 目  參 加 總 人 數  

1 1  1 9 5 6  臺 中 市  2 3  4 , 7 6 1  

1 2  1 9 5 7  臺 北 市  2 8  4 , 7 2 5  

1 3  1 9 5 8  臺 中 市  2 8  4 , 7 9 3  

1 4  1 9 5 9  新 竹 縣  3 1  4 , 4 8 4  

1 5  1 9 6 0  臺 中 市  3 1  4 , 6 6 0  

1 6  1 9 6 1  高 雄 市  3 1  5 , 2 5 5  

1 7  1 9 6 2  臺 中 市  3 1  4 , 0 7 4  

1 8  1 9 6 3  新 竹 縣  3 1  4 , 1 7 4  

1 9  1 9 6 4  臺 中 市  3 1  4 , 2 1 7  

2 0  1 9 6 5  臺 中 市  3 2  4 , 5 6 2  

2 1  1 9 6 6  屏 東 縣  3 3  5 , 0 5 0  

2 2  1 9 6 7  臺 中 市  3 2  4 , 2 0 7  

2 3  1 9 6 8  高 雄 市  3 3  4 , 6 3 3  

2 4  1 9 6 9  新 竹 縣  2 9  4 , 9 9 8  

2 5  1 9 7 0  臺 南 市  3 0  5 , 3 6 6  

2 6  1 9 7 1  嘉 義 縣  3 0  5 , 4 0 7  

2 7  1 9 7 2  臺 中 市  3 2  5 , 4 8 2  

2 8  1 9 7 3  桃 園 縣  3 2  5 , 2 6 2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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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區 運 會 為 省 運 會 的 延 續 ， 從 1 9 7 4 ~ 1 9 8 8年 前 後 共 歷 時

二 十 五 年，區 運 會 在 這 二 十 五 年 當 中，規 模 越 來 越 壯 大 ，

參 賽 人 數 也 日 益 增 多，乃 臺 灣 體 壇 一 年 一 度 的 運 動 盛 會 ，

各 縣 市 莫 不 以 區 運 會 來 顯 示 施 政 的 實 力，更 是 國 人 每 年 必

看 的 賽 會 活 動，也 是 國 內 體 育 愛 好 者 彼 此 互 相 競 技 比 賽 與

交 流 的 重 要 舞 台。由 此 觀 之，區 運 會 對 於 我 國 全 民 體 育 的

提 倡、競 技 水 準 的 提 昇、優 秀 選 手 的 發 掘，以 及 國 際 體 壇

地 位 的 提 升 等 方 面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貢 獻 。  
 

爾 後 於  1 9 9 7  年 國 家 發 展 會 議 達 成 了 虛 級 化 凍 省 的

共 識 後，使 得 區 運 會 面 臨 轉 型。因 此，體 委 會 於 1 9 9 9年 主

導 將 區 運 會 改 制 為，每 兩 年 交 叉 舉 辦 一 次 的 全 國 運 動 會 及

全 民 運 動 會 迄 今。因 此，區 運 會 於 1 9 9 8年 正 式 走 入 歷 史 。  
 

從 1 9 7 4 年 高 雄 市 舉 辦 第 一 屆 區 運 會 至 1 9 9 8 年 台 南 縣

舉 辦 最 後 一 屆 區 運 會，前 後 共 歷 經 二 十 五 年。此 外 自 1 9 8 9

年 ~ 1 9 9 1年 ， 各 區 運 會 主 辦 縣 市 為 增 加 熱 鬧 氣 氛 、 提 升 民

眾 精 神 生 活 及 賽 會 參 與 感，亦 開 始 公 開 遴 選 各 式 各 樣 的 動

物 和 圖 案 ， 作 為 區 運 會 的 吉 祥 物 。  
 

茲 將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歷 屆 舉 辦 地、競 賽 項 目、參 加 總 人

數 、 吉 祥 物 ， 整 理 如 表 2 - 1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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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 2  

區 運 會 歷 屆 舉 辦 地 、 競 賽 項 目 、 參 加 總 人 數 、 吉 祥 物 一 覽 表  

屆 別  年 份  舉 辦 地  競 賽 項 目  參 加 總 人 數  吉 祥 物  

1  1 9 7 4  高 雄 市  3 2  0 6 , 6 8 9    - - -  

2  1 9 7 5  臺 北 市  3 9  0 7 , 2 3 1    - - -  

3  1 9 7 6  臺 中 市  3 8  0 7 , 0 2 1    - - -  

4  1 9 7 7  新 竹 縣  3 8  0 7 , 1 7 1    - - -  

5  1 9 7 8  臺 南 市  3 7  0 7 , 4 1 5    - - -  

6  1 9 7 9  臺 北 市  3 8  0 8 , 1 1 1    - - -  

7  1 9 8 0  嘉 義 縣  3 7  0 8 , 3 5 6    - - -  

8  1 9 8 1  桃 園 縣  4 0  0 8 , 8 2 2    - - -  
9  1 9 8 2  臺 南 市  4 4  1 0 , 0 6 7    - - -  

1 0  1 9 8 3  臺 北 市  4 5  1 0 , 7 3 5    - - -  

1 1  1 9 8 4  高 雄 縣  4 6  1 1 , 1 4 6    - - -  
1 2  1 9 8 5  彰 化 縣  5 1  1 1 , 8 0 0    - - -  
1 3  1 9 8 6  高 雄 市  5 2  1 1 , 3 4 5    - - -  

1 4  1 9 8 7  臺 北 縣  5 6  1 1 , 4 7 0    - - -  
1 5  1 9 8 8  苗 栗 縣  5 8  1 0 , 8 2 0    - - -  
1 6  1 9 8 9  臺 北 市  5 8  0 8 , 6 4 3    浣 熊  

1 7  1 9 9 0  高 雄 市  5 9  0 8 , 7 3 2    飛 馬  

1 8  1 9 9 1  臺 中 市  5 8  0 8 , 4 2 8    雲 豹  

1 9  1 9 9 2  宜 蘭 縣  6 1  0 9 , 3 5 1    - - -  

2 0  1 9 9 3  桃 園 縣  6 0  1 1 , 1 5 9    兔 子  

2 1  1 9 9 4  臺 北 市  6 0  0 9 , 4 9 3    企 鵝  

2 2  1 9 9 5  高 雄 市  6 8  1 0 , 5 7 1    梅 花 鹿  

2 3  1 9 9 6  屏 東 縣  7 0  1 0 , 7 0 0    猴 子  

2 4  1 9 9 7  嘉 義 縣  7 2  1 0 , 4 8 0    熊  

2 5  1 9 9 8  臺 南 縣  7 1  1 1 , 3 3 2    和 平 鴿  

資 料 來 源：本 研 究 整 理     備 註：“ - - -” 代 表 無 遴 選 吉 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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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 國 運 動 會  

    與 全 民 運 動 會 相 呼 應 輪 流 舉 辦 的 全 國 運 動 會 ， 於

1 9 9 9 年 由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導 改 制 更 名 ，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並 仿 照 亞 奧 運 的 模 式，只 舉 辦 亞 奧 運 比 賽 的 運 動 種

類 ， 於 2 0 1 1 年 邁 入 了 第 七 屆 ， 並 且 歷 屆 皆 有 不 同 的 吉 祥

物，反 映 了 主 辦 城 市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風 格。茲 將 全 國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全 運 會 )歷 屆 舉 辦 地、參 加 總 人 數、吉 祥 物 ，

整 理 如 表 2 - 1 - 3 所 示 。  

 

表 2 - 1 - 3  

全 運 會 歷 屆 舉 辦 地 、 參 加 總 人 數 、 吉 祥 物 一 覽 表  

屆 別  年 份  舉 辦 地  
參 加  

總 人 數  
吉 祥 物  

1  1 9 9 9  桃 園 縣   6 , 7 0 2     龍  

2  2 0 0 1  高 雄 縣   8 , 1 0 3     綠 繡 眼 (鳥 )  

3  2 0 0 3  臺 北 縣   6 , 2 8 1     雁 鴉 (鴉 )  

4  2 0 0 5  雲 林 縣   6 , 5 9 0     哈 嘜 二 齒 (布 袋 戲 )  

5  2 0 0 7  臺 南 市   6 , 8 4 1     J a m e s  胖 (豬 )  

6  2 0 0 9  臺 中 市   6 , 7 2 3     太 陽 王 子 (太 陽 )  

7  2 0 1 1  彰 化 縣   8 , 6 4 5     福 來 鷹 (老 鷹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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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現 況  

體 委 會 於 1 9 9 9年 主 導 將 區 運 會 改 制 為 全 國 運 動 會 ， 且 只

舉 辦 亞 奧 運 比 賽 種 類 與 項 目 。 此 一 改 革 措 施 ， 使 得 臺 灣 地 區

非 亞 奧 運 競 賽 項 目 頓 失 表 演 舞 台 ， 為 了 顧 及 非 亞 奧 運 競 賽 項

目 選 手 及 教 練 之 權 益 ， 體 委 會 規 劃 特 設 全 民 運 動 會 ， 並 與 全

國 運 動 會 相 呼 應 隔 年 輪 流 舉 辦 。 是 故 ， 全 民 運 動 會 乃 因 應 體

委 會 為 改 革 區 運 會 之 後，搭 配 全 國 運 動 會 而 設 置 的 配 套 措 施，

因 此 開 啟 了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序 幕 (黃 冠 曉 ， 2 0 0 7） 。  
 

有 別 於 全 國 運 動 會 強 調 的 競 技 運 動 ， 全 民 運 動 會 希 望 不

分 老 少、全 民 皆 可 參 與，讓 運 動 更 加 全 面 化、普 及 化。因 此 ，

希 望 藉 由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推 展 與 參 與 ， 讓 國 人 建 立 規 律 運 動 的

生 活 習 慣 ， 達 到 生 活 運 動 化 的 目 標 。 而 舉 辦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目

的 除 了 讓 全 國 民 眾 了 解 ｢追 求 健 康 ， 從 運 動 開 始 ｣的 意 涵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喚 起 國 人 對 保 障 運 動 的 權 益 和 增 進 身 心 健 康 的 重

視，進 而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的 生 活 習 慣，並 達 到 ｢欣 賞 運 動、享 受

運 動 、 喜 愛 運 動 ｣的 境 界 ， 讓 ｢運 動 生 活 化 ｣， 最 後 實 現 ｢生 活

運 動 化 ｣的 目 標 （ 臺 北 市 政 府 ， 2 0 0 2） 。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縣 市 經 體 委 員 評 選 核 定 後，由 南

投 縣 取 得 第 一 優 先 主 辦 權 ； 體 委 會 依 據 「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準

則 」，於 2 0 0 9 年 底 函 請 各 縣 市 政 府 提 報 申 辦 計 畫 書 申 請，至

2 0 1 0 年 4 月 3 0 日 截 止，計 有 新 竹 市 與 南 投 縣 提 送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申 辦 計 畫 書。此 乃 全 民 運 動 會 自 2 0 0 0 年 第 一 屆 開 辦

至 今，首 次 有 兩 縣 市 同 時 提 出 申 辦，並 強 烈 展 現 其 申 辦 意 願 ，

顯 示 全 民 運 動 會 已 受 到 縣 市 政 府 之 重 視 ， 體 委 會 陳 士 魁 副 主

委 表 示 ， 這 對 體 委 會 來 說 亦 是 一 種 鼓 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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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委 會 就 舉 辦 準 則 所 規 定 之 1 0 項 評 估 指 標 訂 定 審 議 標

準，以 為 評 估 申 辦 單 位 是 否 具 備 舉 辦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能 力

之 依 據 。 2 0 1 1 年 9 月 7  ~  8 日 由 陳 士 魁 副 主 委 率 評 選 小 組 ，

分 別 赴 新 竹 市 及 南 投 縣 聽 取 簡 報 ， 並 就 場 地 規 劃 進 行 實 地 訪

視 與 評 估。評 選 小 組 歷 經 2 日 密 集 而 審 慎 之 評 估 行 程，於 2 0 1 1

年 9 月 8 日 會 勘 完 畢 即 行 召 開 總 評 選 會 議 ， 經 各 委 員 就 兩 縣

市 之 優 、 缺 點 充 分 討 論 後 如 下 ：  
 

  (一 )新 竹 市 主 要 特 點 為 ：  

     1 .交 通 便 利 ， 場 地 集 中 。  

     2 .經 費 籌 募 周 延 、 充 裕 。  

     3 .充 分 利 用 大 專 院 校 資 源 。  

     4 .提 供 充 足 旅 館 供 選 手 裁 判 住 宿 。  

     5 .城 市 行 銷 規 劃 周 延 。  

     6 .賽 會 結 合 科 技 、 環 保 、 文 化 ， 頗 具 特 色 等 。  
 
  (二 )南 投 縣 主 要 優 勢 則 是 有 以 下 七 項 ：  

     1 .舉 辦 種 類 2 3 種 ， 大 隊 接 力 具 特 色 。  

     2 .組 織 6 部 3 1 組 ， 分 工 明 確 ， 人 員 安 置 到 位 。     

     3 .設 置 裁 判 村 ， 集 中 安 排 。  

     4 .藝 文 活 動 展 演 豐 富 多 元 ， 免 費 一 日 遊 具 特 色 。  

     5 .場 地 寬 敞 ， 亮 麗 新 穎 。  

     6 .結 合 溫 泉 季 等 大 型 活 動 ， 帶 動 產 業 發 展 。  

     7 .大 會 主 題 標 誌 、 吉 祥 物 ， 皆 已 具 體 提 出 。  
 
新 竹 市 與 南 投 縣 均 展 現 其 強 烈 申 辦 之 決 心 ， 同 時 呈 現 積

極 、 熱 忱 、 用 心 之 態 度 ， 並 提 出 周 詳 之 申 辦 計 畫 以 及 周 全 之

禁 藥 宣 導 、 保 險 規 劃 ； 加 上 全 體 總 動 員 ， 充 分 運 用 志 工 等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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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特 點 ， 皆 令 評 選 委 員 印 象 深 刻 。 本 次 評 選 會 議 評 選 委 員 計

七 人 出 席 ， 其 中 主 席 保 持 中 立 及 出 席 委 員 一 人 未 參 與 投 票 表

決 ， 共 計 五 位 委 員 參 與 最 後 評 選 。 經 評 選 小 組 審 慎 討 論 ， 最

後 審 查 結 果 由 南 投 縣 以 三 比 二 的 票 數 ， 一 票 之 距 取 得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第 一 優 先 承 辦 權 。  
 
鑑 於 新 竹 市 於 申 辦 過 程 中 所 展 現 之 積 極 、 熱 忱 及 用 心 ，

同 時 表 達 其 強 烈 申 辦 意 願 。 此 次 評 選 該 市 以 極 微 比 數 未 能 取

得 承 辦 權 ， 惟 全 體 委 員 皆 充 分 肯 定 其 用 心 ， 紛 紛 建 議 體 委 會

日 後 2 0 1 4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如 無 其 他 縣 市 提 出 申 辦，得 優 先 以 新

竹 市 為 考 量 協 調 接 辦 。 同 時 ， 體 委 會 為 表 慎 重 並 確 保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如 期 舉 行 ， 體 委 會 已 於 2 0 1 1 年 9 月 2 5 日 ， 與

南 投 縣 政 府 簽 訂 舉 辦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協 議 書，明 訂 雙 方 之

權 利 與 義 務，以 確 保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順 利 舉 辦 及 提 高 運

動 賽 會 品 質 (以 上 引 述 東 森 新 聞 網 ， 2 0 1 0 )。  
 
全 民 運 動 會 競 賽 項 目 為 非 亞 奧 運 競 賽 項 目 ， 依 照 「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準 則 」 規 定 ， 將 競 賽 項 目 分 為 兩 類 ：  

  (一 )第 一 類 ： 非 亞 運 、 非 奧 運 但 為 國 際 單 項 運 動 總 會 聯 合  

會 所 承 認 之 競 賽 種 類 及 項 目 ， 或 世 界 運 動 會

之 競 賽 種 類 及 項 目 。  

  (二 )第 二 類 ： 其 他 運 動 競 賽 種 類 或 表 演 性 活 動 。  
 

前 項 第 一 款 之 競 賽 種 類，在 國 內 必 須 有 九 個 以 上 縣 市 (含

直 轄 市 )已 成 立 各 該 單 項 運 動 委 員 會。第 一 項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之 活 動 ， 由 舉 辦 單 位 依 地 方 特 色 、 場 地 設 施 、 經 費 籌 措 等 條

件 ， 遴 選 規 劃 ， 經 籌 委 會 通 過 後 ， 提 報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核

定 之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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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制 後 的 第 一 屆 全 民 運 動 會 (以 下 簡 稱 ， 全 民 運 )， 於

2 0 0 0 年 由 雲 林 縣 政 府 承 辦 ， 迄 今 2 0 1 2 年 已 邁 入 第 七 屆 ， 茲

將 全 民 運 歷 屆 舉 辦 地 、 競 賽 項 目 、 參 加 總 人 數 、 吉 祥 物 ， 整

理 如 表 2 - 1 - 4 所 示 。  

 

表 2 - 1 - 4  

全 民 運 歷 屆 舉 辦 地 、 競 賽 項 目 、 參 加 總 人 數 、 吉 祥 物 一 覽 表  

屆 別  年 份  舉 辦 地  
競 賽 項 目  參 加  

總 人 數  
 吉 祥 物  

第 一 類  第 二 類  

1  2 0 0 0  雲 林 縣  1 0  4  4 , 1 1 0   千 禧 龍  

2  2 0 0 2  臺 北 市  9  5  4 , 1 9 3   小 馬 哥  

3  2 0 0 4  基 隆 市  9  6  5 , 1 1 2   吉 祥 猴  

4  2 0 0 6  臺 中 市  1 4  5  5 , 4 5 1   白 鷺 鷥  

5  2 0 0 8  高 雄 市  1 8  7  8 , 9 7 3   水 精 靈  

6  2 0 1 0  臺 中 市  1 2  9  8 , 2 3 8   太 陽 寶 寶  

7  2 0 1 2  南 投 縣  1 4  7  8 , 2 2 8   庫 比 熊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彙 整 省 運 會 、 區 運 會 、 全 國 運 動 會 、 全 民 運 動 會 等 相 關

文 獻 得 知 ， 無 論 運 動 賽 會 型 態 、 規 模 大 小 為 何 ， 運 動 賽 會 儼

然 成 為 提 昇 主 辦 城 市 形 象 的 策 略 之 一 ， 不 僅 可 以 展 現 地 方 特

色 與 風 格 、 增 加 曝 光 度 ， 同 時 對 於 舉 辦 城 市 的 經 濟 發 展 、 運

動 風 氣 、 文 化 涵 養 、 人 民 素 質 等 ， 具 有 廣 泛 而 長 遠 的 正 向 影

響 ， 有 助 於 凝 聚 民 心 士 氣 及 促 進 相 關 產 業 經 濟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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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歷 史 沿 革  
 

    本 節 以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相 關 文 獻 ， 分 為 三 部 分 進 行 探 討 ，

依 序 為 第 一 部 分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之 沿 革 ； 第 二 部 分 我 國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之 沿 革；第 三 部 分 我 國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賽 會 之 沿 革，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之 沿 革  

    國 際 性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的 成 立，可 追 溯 到 1 8 7 8 年 於 法 國 馬

賽 市 所 舉 行 的 第 一 次 世 界 救 生 會 議 。 爾 後 許 多 國 家 成 立 了 全

國 性 的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 在 各 國 基 於 相 互 交 流 救 生 技 術 之 立 場

下 ， 先 後 成 立 了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聯 盟 ( F I S ) 及 世 界 救 生 總 會

( W L S ) 。 這 兩 個 國 際 性 組 織 皆 為 提 昇 世 界 靜 水 救 生 與 海 洋 救

生 技 術 之 宗 旨 而 成 立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I L S， 2 0 1 1 )。  
 
    依 據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競 賽 規 則 ( 2 0 1 1 )記 載 ， 茲 將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之 發 展 過 程 ， 根 據 成 立 的 年 份 依 序 敘 述 如 下 ：  
 
  (一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聯 盟  

      (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S a u v e t a g e  A q u a t i q u e ,  F I S )  

    F I S 的 活 動 重 點 在 於 游 泳 池 及 靜 水 。 成 立 於 1 9 1 0

年 ， 主 要 宗 旨 為 協 助 救 生 組 織 發 展 救 生 技 巧 及 提 供 專

業 知 識 。  
 

  (二 )世 界 救 生 總 會 ( W o r l d  L i f e s a v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W L S )  

    W L S 的 活 動 重 點 在 於 海 浪 救 生 項 目。成 立 於 1 9 7 1

年 ， 其 宗 旨 乃 是 傳 授 海 浪 救 生 技 術 及 建 立 水 上 安 全 教

育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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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L i f e  S a v i n g , I L S )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最 高 國 際 行 政 部 門 組 織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 分 別 由 F I S 及 W L S 兩 大 救 生 組 織 於 1 9 9 4 年

正 式 簽 署 聯 合 規 章 後 ， 正 式 合 併 成 為 單 一 全 球 性 救 生

組 織 ， 總 部 設 於 比 利 時 的 布 魯 塞 爾 。  
 

        同 年 我 國 由「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代 表 參 加 ，

為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創 始 會 員 國 之 一，自 此 我 國 的 水

生 救 生 運 動 與 國 際 救 生 組 織 正 式 接 軌 ， 亦 是 目 前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性 活 動，唯 一 可 以 懸 掛 青 天 白 日 國 旗 的 組 織。

茲 將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之 職 權 、 宗 旨 、 貢 獻 ， 分 述 如

下 ：  

 

      1 .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職 權  

    透 過 救 生 運 動 降 低 世 界 各 地 的 溺 水 事 件 ， 制 訂

安 全 且 公 平 的 競 賽 規 則 來 引 導 競 賽 的 舉 行。  I L S  具

有 舉 辦 世 界 救 生 大 賽 的 崇 高 權 利 ， 任 何 救 生 競 賽 若

未 經 過  I L S  的 同 意，均 不 得 將 “ 世 界 與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字 眼 串 連。而  I L S  也 必 須 獨 資 贊 助 其 他 救 生 競

賽 的 舉 辦，所 有 由  I L S  贊 助 的 救 生 競 賽 組 織 都 必 須

遵 守  I L S  的 競 賽 規 則 。  

 

      2 .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宗 旨 ：  

    其 宗 旨 提 昇 人 類 在 水 域 的 安 全 與 保 護 其 生 命 ，

及 領 導 全 球 致 力 於 減 少 在 水 上 之 意 外 事 故 ， 並 透 過

救 生 運 動 來 降 低 世 界 各 地 的 溺 水 事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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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貢 獻 ：  

    其 貢 獻 將 全 世 界 救 生 體 系 單 一 化 ， 為 世 界 各 國

救 生 組 織 之 間 搭 起 橋 樑，為 全 球 的 會 員 國，在 教 育 、

醫 藥 、 財 務 與 競 賽 委 員 會 等 活 動 的 共 同 利 益 ， 擔 任

協 調 的 工 作 ， 並 為 全 世 界 的 救 生 運 動 提 供 堅 強 的 統

合 力 量 ， 並 透 過 競 賽 方 式 來 推 廣 救 生 進 而 推 動 人 道

主 義 的 救 生 工 作 。  

 

二 、 我 國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之 沿 革  

    臺 灣 擁 有 豐 沛 的 天 然 水 域 資 源 ， 四 面 臨 海 ， 氣 候 宜 人 。

國 人 普 偏 愛 好 水 域 相 關 活 動 ， 但 民 眾 對 於 水 域 安 全 教 育 的 認

知 不 足 ， 復 因 每 逢 夏 季 時 ， 常 受 颱 風 侵 襲 ， 易 生 水 患 ， 溺 水

事 件 時 有 所 聞 ， 對 個 人 、 家 庭 或 國 家 社 會 ， 均 造 成 重 大 的 損

失 。 鑑 此 ， 為 預 防 及 減 少 此 類 事 故 發 生 ， 及 喚 起 國 人 對 於 水

上 安 全 的 重 視 ， 遂 由 社 會 各 界 熱 心 人 士 ， 於 1 9 7 0年 組 成 「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總 會 」 ， 其 宗 旨 以 防 範 水 上 意 外 事 件 發 生 ，

倡 導 水 上 救 生 技 術 教 育 訓 練 ， 培 育 水 上 救 生 人 才 ， 推 廣 水 上

救 生 常 識 ， 拯 救 水 難 ， 維 護 水 上 安 全 為 目 的 。  
 

    在 成 立 過 程 中 ， 梅 可 望 先 生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 但 促

成 他 創 立 一 個 以 水 上 救 生 為 宗 旨 的 全 國 性 民 間 組 織 ， 首 推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斯 省 參 議 員 道 格 拉 斯 ‧ 達 比 先 生 。 梅 可 望 先 生 與

達 比 先 生 兩 人 結 識 於 1 9 6 8年 ， 當 時 達 比 先 生 向 梅 可 望 先 生 表

示，希 望 把 水 上 救 生 的 崇 高 理 念 帶 進 臺 灣，但 在 1 9 6 8年 時 期 ，

臺 灣 已 有 紅 十 字 會 推 廣 水 上 救 生 的 工 作 ， 但 尚 未 建 立 完 整 的

制 度。因 此 兩 人 一 致 認 為，臺 灣 需 從 速 建 立 完 善 的 救 生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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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達 比 先 生 表 達 願 意 以 澳 洲 在 救 生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 及 發 動

澳 洲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來 幫 助 臺 灣 。 於 是 ， 梅 可 望 先 生 開 始 著 手

進 行 申 請 的 工 作 ， 並 且 獲 得 當 時 負 責 救 災 的 臺 灣 省 警 務 處 以

及 致 力 於 青 年 活 動 的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兩 大 系 統 出 面 支 援 與 協

助 。  
 

    誠 如 上 述，「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總 會 」經 馳 名 國 際 的「 澳

洲 海 浪 救 生 協 會 」 成 員 指 導 與 訓 練 下 ， 遂 於  1 9 7 0  年  1 1  月  

2 9  日 成 立，並 推 舉 當 時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現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前 身 )

校 長 梅 可 望 先 生 為 第 一 屆 理 事 長 ， 故 該 會 為 我 國 最 早 的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 爾 後 依 照 「 人 民 團 體 組 織 法 」 規 定 ， 復 於 1 9 7 3年

更 名 為 「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 。 該 協 會 並 於 1 9 9 4年 代 表

我 國 加 入 全 世 界 唯 一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 為 創 始 會 員 國 之 一 ， 同 時 我 國 水 上 救 生 發 展 也 正 式 與 世 界

救 生 接 軌 。 該 協 會 歷 年 來 代 表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

不 論 是 國 際 救 生 會 議 、 國 際 救 生 比 賽 及 活 動 代 表 ， 該 協 會 皆

是 以 中 華 民 國 名 義 出 席 參 加 ， 為 目 前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性 活 動 ，

唯 一 可 以 懸 掛 青 天 白 日 國 旗 的 組 織 （ 以 上 修 改 自 姜 茂 勝 ，

1 9 9 1） 。  
 
   「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是 由 社 會 熱 心 人 士 所 組 成 的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 亦 是 臺 灣 第 一 個 結 合 警 察 、 消 防 等 政 府 組 織 力

量 所 成 立 的 全 國 性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 擁 有 最 豐 富 的 資 源 。 也 因

為 在 資 源 統 合 的 優 勢 下 ， 該 會 訓 練 出 的 救 生 人 員 也 是 臺 灣 目

前 所 有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當 中 為 數 最 多 。 自 1 9 7 1 年 起 至 2 0 1 2 年

止，該 會 訓 練 出 的 救 生 員 達 8 2 , 9 6 4 人、救 生 教 練 1 0 , 7 8 7 人 、

國 家 級 教 練 1 3 0 人 、 國 家 級 裁 判 8 4 人 ， 並 培 育 了 7 0 位 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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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 這 批 救 生 人 員 紛 紛 投 入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產 業 及 擔 任 各 階 層

之 社 會 救 生 工 作，其 貢 獻 自 然 不 可 忽 視。除 此 之 外，體 委 會 、

教 育 部 於 2 0 1 1 年 陸 續 委 託「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辦 理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等 活 動 ， 因 應 政 府 「 全 民 泳 起 來 」 之 政 策 ， 進 而

培 育 水 上 救 生 人 才，推 廣 水 上 救 生 常 識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官 網 ， 2 0 1 2 b )。  

 

三 、 我 國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賽 會 之 沿 革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起 源 於 歐 美 、 澳 洲 等 水 上 運 動 強 國 ， 發 展

於 1 9 世 紀 時 的 法 國，爾 後 才 逐 漸 擴 展 至 世 界 各 國。除 此 之 外 ，

代 表 我 國 出 席 國 際 性 救 生 會 議 之 「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

與 澳 洲 有 很 深 的 淵 源 ， 其 各 項 制 度 也 皆 仿 效 「 澳 洲 海 浪 救 生

協 會 」 。 茲 將 我 國 舉 辦 大 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發 展 及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 分 述 如 下 ：   

 

   (一 ) 2 0 0 8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2 0 0 8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於 高 雄 市 舉 辦 ， 賽 程 日 期 1 0 月

2 5 日 至 1 0 月 2 9 日 。 為 呼 應 2 0 0 9 年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國 際 接 軌，體 委 會 於 2 0 0 8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比 賽

項 目 增 加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 此 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首 度 成

為 全 國 性 的 大 型 競 賽，亦 是 全 民 運 動 會 自 2 0 0 0 年 開 辦 以

來 ， 第 一 次 辦 理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活 動 。 此 屆 水 上 救 生 靜 水

項 目 競 賽 場 地 於 高 雄 市 楠 梓 游 泳 池 舉 行 ， 海 洋 項 目 競 賽

場 地 則 於 高 雄 市 西 子 灣 海 水 浴 場 舉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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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2 0 0 9 年 世 界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2 0 0 9 年 世 界 運 動 會 賽 程 為 7 月 1 6 日 至 7 月 2 6 日 於

高 雄 市 盛 大 舉 辦 ， 此 賽 會 是 臺 灣 首 次 舉 辦 的 國 際 性 綜 合

運 動 會 ， 亦 是 第 二 次 在 亞 洲 國 家 舉 辦 的 世 界 運 動 會 ， 與

臺 北 聽 障 奧 運 並 列 為 2 0 0 9 年 臺 灣 兩 大 國 際 綜 合 性 賽 事 。

世 界 運 動 會 每 四 年 舉 辦 一 次 ， 其 舉 辦 時 間 為 夏 季 奧 運 會

的 次 年 。 世 界 運 動 會 又 稱 為 非 奧 運 比 賽 項 目 運 動 會 ， 首

屆 世 運 會 於 1 9 8 1 年 美 國 聖 塔 克 拉 拉 ( S a n t a  C l a r a ) 舉 辦 ，

而 第 一 次 的 世 界 性 水 上 救 生 競 賽，於 1 9 8 5 年 在 英 國 倫 敦

首 度 舉 辦 。 參 加 世 界 運 動 會 的 資 格 取 得 ， 是 在 舉 辦 世 界

運 動 會 的 前 一 年，由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總 會 ( I L S )所 主 辦 的 世

界 水 上 救 生 錦 標 賽 當 中，選 出 前 八 強 的 國 家 參 賽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官 網 ， 2 0 0 9 )。  
 

    世 界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 由 國 際 世 界 運 動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W o r l d  G a m e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I W G A )及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共 同 協 辦， 並 依 I L S 競 賽 規 則 進 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場 地 分 為 靜 水 (泳 池 )及 海 浪 (包 括 沙 灘 )兩 種  

， 賽 前 須 由 I L S 評 估 ， 並 由 I L S 派 出 管 理 委 員 會 ， 協 助

比 賽 裁 判 和 安 全 管 理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I L S， 2 0 1 1 )。  
 

    2 0 0 9 年 世 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明 訂 只 有 包 含 主 辦 國 在

內 的 8 個 國 家 參 賽，其 中 7 支 代 表 隊 為 上 屆 2 0 0 5 年 德 國

杜 易 斯 堡 世 運 的 前 七 強 ， 為 當 然 參 賽 國 。 每 個 國 家 的 參

賽 隊 伍 必 須 包 含 6 名 男 性 及 6 名 女 性 運 動 員 ， 最 小 參 賽

年 齡 必 須 年 滿 1 6 歲 。 2 0 0 9 年 世 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靜 水

項 目 競 賽 場 地 於 高 雄 市 前 鎮 游 泳 池 舉 行 ， 高 雄 市 海 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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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競 賽 場 地 則 於 西 子 灣 海 水 浴 場 舉 辦。(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官 網 ， 2 0 0 9 )。  
 

  (三 ) 2 0 1 0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第 六 屆 之 全 民 運 動 會 於 2 0 1 0 年 1 0 月 2 2 日 至 1 0 月

2 6 日 在 臺 中 市 舉 辦。 2 0 1 0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乃

繼 2 0 0 8 全 民 運 動 會 、 2 0 0 9 高 雄 世 界 運 動 會 之 後 第 三 次

於 國 內 舉 辦 的 水 上 救 生 競 賽。而 2 0 1 0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 臺 中 市 只 有 舉 辦 靜 水 救 生 項 目 ， 競 賽 場 地

為 臺 中 市 三 信 游 泳 池 。  
 

  (四 )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全 民 運 動 會 自 2 0 0 0 年 第 一 屆 開 辦 至 今，未 曾 同 時 有

兩 縣 、 市 提 出 申 辦 ， 今 年 新 竹 市 與 南 投 縣 同 時 提 出 申 辦

計 畫 ， 並 強 烈 展 現 其 申 辦 意 願 ， 經 評 選 小 組 審 慎 討 論 ，

最 後 審 查 結 果 由 南 投 縣 以 三 比 二 的 票 數 ， 一 票 之 距 取 得

2 0 1 2 全 民 運 動 會 第 一 優 先 承 辦 權。因 此 第 七 屆 之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於 1 0 月 3 1 日 至 1 1 月 1 日 在 南 投 縣

三 和 游 泳 池 舉 辦 ， 因 南 投 縣 為 內 陸 縣 市 不 臨 海 ， 其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故 只 舉 行 靜 水 救 生 項 目 。  
 

  (五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水 上 救 生 講 求 迅 速 、 確 實 ， 救 援 生 命 為 第 一 目 標 ，

故 各 項 救 生 競 賽 皆 以 速 度 及 反 應 取 勝 。 考 驗 救 生 員 於 不

同 水 域 應 具 備 的 技 巧 、 體 力 、 判 斷 力 、 熟 練 度 、 還 有 團

隊 默 契 。 依 水 域 不 同 ， 分 為 (泳 池 )靜 水 項 目 和 (海 洋 )海

浪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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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之 競 賽 規 則 ( 2 0 1 1 )，茲 將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靜 水 項 目 、 海 浪 項 目 及 臺 灣 歷 屆 舉 辦 之 大 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分 別 整 理 如 表 2 - 2 - 1、2 - 2 - 2、2 - 2 - 3、2 - 2 - 4 所 示 。  
 
 

表 2 - 2 - 1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靜 水 項 目  

十 項  

泳 池 競 賽 項 目  
比     賽     內     容     簡     述  

2 0 0 公 尺  

障 礙 游 泳  

淺 跳 式 入 水，2 0 0 公 尺 障 礙 游 泳 需 通 過 八 次

障 礙 網 ， 淺 跳 入 水 後 應 於 第 一 障 礙 網 前 出

水 面 ， 且 每 障 礙 網 之 間 出 水 面 以 及 轉 身 後

之 第 一 障 礙 網 前 出 水 面 。  
 

5 0 公 尺  

帶 假 人  

淺 跳 式 入 水， 游 2 5 公 尺 自 由 式 到 達 假 人 位

置 ， 之 後 於 五 公 尺 內 將 假 人 由 水 底 拖 上 水

面 ， 拖 假 人 游 往 終 點 方 向 。  
 

1 0 0 公 尺  

混 合 救 生 賽  

淺 跳 式 入 水 ，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達 對 岸 ， 之

後 轉 身 潛 泳 1 7 . 5 公 尺 至 假 人 位 置 ， 需 於 五

公 尺 內 將 假 人 拖 上 水 面 且 拖 帶 至 終 點 。  
 

1 0 0 公 尺  

穿 蛙 鞋 帶 假 人  

淺 跳 式 入 水， 穿 蛙 鞋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達 對

岸 ， 之 後 轉 身 1 0 公 尺 內 將 假 人 拖 至 水 面 ，

參 賽 者 將 拖 假 人 游 往 終 點 方 向 。  
 

1 0 0 公 尺  

穿 蛙 鞋 浮 標 拖 假 人  

淺 跳 式 入 水， 穿 蛙 鞋 背 魚 雷 浮 標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達 對 岸 ， 碰 牆 之 後 轉 身 將 魚 雷 浮 標

固 定 假 人 臂 下 往 終 點 方 向 拖 帶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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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項  

泳 池 競 賽 項 目  
比     賽     內     容     簡     述  

2 0 0 公 尺  

超 級 救 生 員  

淺 跳 式 入 水 ， 游 7 5 公 尺 自 由 式 ， 之 後 潛 泳

至 假 人 位 置 ， 五 公 尺 內 將 假 人 拖 至 水 面 ，

假 人 浮 出 水 面 後 拖 帶 至 終 點 ， 碰 牆 時 則 放

開 假 人 。 後 於 水 中 穿 蛙 鞋 背 魚 雷 浮 標 ， 穿

戴 後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碰 牆 後 參 賽 者 應 固

定 魚 雷 浮 標 於 假 人 雙 臂 下，5 公 尺 內 假 人 與

魚 雷 浮 標 位 置 應 擺 放 正 確 ， 固 定 後 將 拖 帶

假 人 至 終 點 。  
 

拋 繩 救 生  參 賽 者 面 向 隊 友 (溺 者 )拋 出 一 條 浮 水 繩 至

大 約 1 2 公 尺 處 ， 之 後 將 溺 者 往 岸 邊 拉 回 。  

 
 

4 x 2 5 公 尺  

帶 假 人 接 力 賽  

由 4 位 參 賽 者 輪 流 拖 帶 假 人 2 5 公 尺 。  

 
 

4 x 5 0 公 尺  

障 礙 接 力 賽  

淺 跳 式 入 水 ， 5 0 公 尺 障 礙 泳 需 通 過 2 次 障

礙 網。第 一 位 參 賽 者 於 對 岸 碰 牆 後，第 二 、

第 三 及 第 四 參 賽 者 重 複 相 同 步 驟 。  
 

4 x 5 0 公 尺  

混 合 接 力 賽  

淺 跳 式 徒 手 入 水，第 一 位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 不 穿 蛙 鞋 ) 達 對 岸 。 第 一 位 參 賽 者 碰 牆

後，第 二 位 淺 跳 式 入 水 穿 蛙 鞋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 第 二 位 碰 牆 後 ， 第 三 位 拖 魚 雷 浮 標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碰 牆 。 第 四 位 穿 蛙 鞋 ， 由

水 中 出 發 。 第 三 位 碰 牆 後 將 魚 雷 浮 標 遞 給

第 四 位 ， 則 第 四 位 為 救 者 第 三 位 為 溺 者 ，

兩 者 往 終 點 游 5 0 公 尺 自 由 式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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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2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海 洋 項 目  

十 六 項  
海 浪 競 賽 項 目  

比      賽      內      容      簡      述  

海 浪 游 泳 競 賽  
全 程 約 4 0 0 m  

選 手 由 沙 灘 起 點 線 跑 入 海 中 ， 游 繞 過 海 中 浮

球 ， 回 岸 後 ， 跑 回 兩 根 終 點 旗 子 之 間 。  
 

團 體  
海 浪 游 泳 競 賽  

從 起 點 線 開 始 跑 向 衝 浪 處 ， 每 一 隊 的 全 部 三 個

隊 員 繞 著 由 浮 標 圍 出 的 場 地 游 4 0 0 公 尺 ， 游 回

岸 邊 並 且 超 過 終 點 旗 。  
 

魚 雷 浮 標 救 生  每 隊 有 四 名 參 賽 者 ： 一 名 『 溺 者 』 ， 一 名 背 著

魚 雷 浮 標 的 泳 者 和 兩 名 救 者 。  
在 開 始 之 前 ： 魚 雷 浮 標 和 蛙 鞋 安 置 在 海 灘 大 約

距 離 沙 灘 邊 緣 1 5 公 尺 處，溺 者 游 到 海 中 凹 處 ，

距 離 起 點 線 大 約 是 1 2 0 公 尺 處 。  
背 魚 雷 浮 標 的 泳 者 游 向 溺 者 ， 另 兩 名 救 者 應 到

起 點 線 ， 當 背 魚 雷 浮 標 的 泳 者 將 溺 者 拖 回 岸 上

時 ， 兩 名 救 者 入 水 協 助 背 魚 雷 浮 標 的 泳 者 將 溺

者 從 水 中 拖 拉 或 攙 扶 到 終 點 。  
 

魚 雷 浮 標 競 賽  參 賽 者 衝 向 海 裡 並 攜 帶 著 魚 雷 浮 標 和 蛙 鞋 ， 穿

戴 好 裝 備 ， 進 入 水 中 並 且 向 前 繞 著 已 安 置 好 的

浮 標 游 泳 ， 之 後 折 返 回 海 邊 並 跨 越 終 點 線 。  
 

跑 -游 -跑  從 起 點 線 開 始 ， 參 賽 者 跑 過 折 返 旗 子 然 後 入 水

沿 著 浮 標 游 ， 參 賽 者 游 回 岸 邊 然 後 在 跑 回 終 點

線 前 再 跑 過 折 返 旗 子 一 次 。  
 

沙 灘 奪 旗  參 賽 者 以 伏 臥 的 姿 勢 抬 高 身 體 ， 然 後 轉 身 跑 去

奪 取 一 根 插 在 沙 中 且 大 約 相 距 2 0 公 尺 遠 的 沙

灘 旗 子 ， 棒 子 的 數 目 少 於 參 賽 者 ， 因 次 無 法 奪

得 棒 子 的 人 將 會 被 淘 汰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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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項  
海 浪 競 賽 項 目  

比      賽      內      容      簡      述  

沙 灘 短 跑  參 賽 者 在 分 配 好 的 道 次 上 就 位 ， 聽 出 發 信 號

聲，跑 9 0 公 尺 的 距 離 到 達 終 點 線，參 賽 者 必 須

利 用 雙 腳 且 身 體 打 直 的 姿 勢 完 成 比 賽 。  
 

沙 灘 賽 跑  
2 k m 及 1 k m  

聽 出 發 信 號 ， 參 賽 者 沿 著 跑 道 左 側 前 進 ， 繞 過

轉 折 旗 杆 後 共 有 5 0 0 公 尺 的 距 離 ， 接 著 再 跑 回

到 前 方 5 0 0 公 尺 的 起 點 旗 竿 。  
參 賽 者 繞 過 這 個 旗 桿 ， 回 到 之 前 繞 過 的 轉 折 旗

杆 ， 然 後 再 衝 回 並 跨 過 終 點 線 。 參 賽 者 必 須 利

用 雙 腳 且 身 體 打 直 的 姿 勢 完 成 比 賽 。  
 

沙 灘 接 力  每 隊 有 四 名 參 賽 者 以 接 力 方 式 中 去 跑 9 0 公 尺

的 場 地 ， 所 有 的 參 賽 者 都 必 須 以 雙 腳 且 身 體 直

立 的 方 式 完 成 比 賽 。  
 

救 生 橇 競 賽  參 賽 者 約 相 距 1 . 5 公 尺 ， 在 水 深 及 膝 處 穩 住 救

生 橇 ， 在 起 點 的 信 號 響 後 ， 參 賽 者 划 救 生 橇 並

且 繞 著 用 浮 球 標 示 好 的 比 賽 場 地 回 到 終 點 ， 當

救 生 橇 任 何 一 部 分 越 過 水 中 的 終 點 線 即 可 。  
 

救 生 橇 接 力  每 隊 有 3 名 參 賽 者 ， 並 使 用 相 同 的 救 生 橇 。 第

一 位 參 賽 者 ， 以 救 生 橇 划 過 浮 標 完 成 項 目 ， 並

留 下 救 生 橇 和 槳 ， 跑 步 繞 過 轉 折 旗 子 ， 然 後 交

棒 給 在 救 生 橇 轉 折 點 的 第 二 位 參 賽 者 ， 往 後 類

推 。  
  
救 生 板 競 賽  參 賽 者 站 在 沙 灘 上 的 起 點 線 ， 並 與 救 生 板 相 隔

1 . 5 公 尺，聽 到 出 發 信 號 後，參 賽 者 連 同 救 生 板

一 起 下 水，用 划 槳 划 過 標 示 的 浮 標，回 到 岸 上 ，

跑 過 終 點 線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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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項  
海 浪 競 賽 項 目  

比      賽      內      容      簡      述  

救 生 板 接 力 賽  每 隊 有 3 名 參 賽 者 ， 並 使 用 相 同 的 救 生 板 。 第

一 位 參 賽 者 ， 以 救 生 板 划 過 浮 標 完 成 項 目 ， 並

留 下 救 生 板 ， 跑 步 繞 過 轉 折 旗 子 ， 然 後 交 棒 給

在 救 生 板 轉 折 點 的 第 二 位 參 賽 者 ， 往 後 類 推 。  
 

救 生 板 救 生  溺 者 先 入 水 ， 游 到 指 定 的 浮 標 後 ， 救 者 駕 板 至

溺 者 處 ， 兩 人 同 時 划 向 岸 邊 ， 然 後 一 齊 拿 著 板

子 衝 過 終 點 線 。  
 

海 洋 鐵 人 賽  
 

參 賽 者 在 約 1 4 0 0 公 尺 的 場 地 上 競 賽，以 抽 籤 的

方 式 決 定 每 場 比 賽 的 開 始 項 目 。 包 括 海 浪 游 泳

約 3 0 0 公 尺 ， 划 救 生 板 約 3 0 0 公 尺 ， 划 救 生 橇

約 3 0 0 公 尺 ， 再 沙 灘 短 跑 1 0 0 公 尺 回 終 點 線 。  
 

泰 普 林 接 力 賽  每 隊 有 四 名 參 賽 者 （ 1 名 游 泳 者 ， 1 名 划 救 生

板 ， 1 名 划 救 生 橇 和 1 名 跑 者 ） ， 以 抽 籤 的 方

式 決 定 每 場 比 賽 的 開 始 項 目 ， 但 跑 步 項 目 永 遠

是 最 後 一 項 。 如 果 救 生 橇 列 為 第 一 項 ， 參 賽 者

應 使 用 特 有 的 水 裡 出 發 姿 勢 出 發 。 賽 程 內 容 同

海 洋 鐵 人 賽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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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3  

臺 灣 歷 屆 大 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一 覽 表 (靜 水 項 目 )  

泳 池 競 賽 項 目  

2 0 0 8  

全 民  

運 動 會  

2 0 0 9

世 界  

運 動 會  

2 0 1 0  

全 民  

運 動 會  

2 0 1 2  

全 民  

運 動 會  

【 個   人   項   目 】      

2 0 0 公 尺 障 礙 游 泳 賽  V  V  V  V  

5 0 公 尺 帶 假 人  V  V  V  V  

1 0 0 公 尺 混 合 救 生 賽  V  V  V  V  

1 0 0 公 尺 穿 蛙 鞋 帶 假 人  V  V  V  V  

1 0 0 公 尺 穿 蛙 鞋 浮 標 拖 假 人  - - -  - - -  - - -  - - -  

2 0 0 公 尺 超 級 救 生 員  - - -  - - -  - - -  - - -  

拋 繩 救 生  - - -  - - -  - - -  - - -  

     

【 接   力   項   目 】      

4 x 2 5 公 尺 假 人 接 力  V  V  V  V  

4 x 5 0 公 尺 障 礙 接 力  V  V  V  V  

4 x 5 0 公 尺 混 合 接 力  V  V  V  V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備 註：“ - - -” 代 表 該 競 賽 項 目 未 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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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4  

臺 灣 歷 屆 大 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一 覽 表 (海 洋 項 目 )  

海 洋 競 賽 項 目  

2 0 0 8  

全 民  

運 動 會  

2 0 0 9  

世 界  

運 動 會  

2 0 1 0  

全 民  

運 動 會  

2 0 1 2  

全 民  

運 動 會  

海 浪 游 泳 競 賽  V  V  - - -  - - -  

團 體 海 浪 游 泳 競 賽  - - -  - - -  - - -  - - -  

魚 雷 浮 標 救 生  V  V  - - -  - - -  

魚 雷 浮 標 競 賽  - - -  - - -  - - -  - - -  

跑 -游 -跑  - - -  - - -  - - -  - - -  

沙 灘 奪 旗  - - -  - - -  - - -  - - -  

沙 灘 短 跑  - - -  - - -  - - -  - - -  

2 k m 及 1 k m 沙 灘 賽 跑  - - -  - - -  - - -  - - -  

沙 灘 接 力  - - -  - - -  - - -  - - -  

救 生 撬 競 賽  - - -  - - -  - - -  - - -  

救 生 撬 接 力  - - -  - - -  - - -  - - -  

救 生 板 競 賽  V  V  - - -  - - -  

救 生 板 接 力  - - -  V  - - -  - - -  

救 生 板 救 生  V  V  - - -  - - -  

海 洋 鐵 人 賽  V  V  - - -  - - -  

泰 普 林 接 力 賽  - - -  - - -  - - -  -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備 註：“ - - - ”代 表 該 競 賽 項 目 未 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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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服 務 品 質 之 相 關 研 究  
 

本 節 將 探 討 服 務 品 質 之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資 料 。 內 容 共 分 為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源 起 與 定 義 ； 第 二 部 分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理 論 模 式 ； 第 三 部 分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衡 量 構 面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服 務 品 質 之 源 起 與 定 義  

(一 )服 務 之 定 義  
 
    成 立 於 1 9 3 7 年 的 美 國 行 銷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M A )早 在 1 9 6 0  年 將 服 務 定 義 為 ： 「 純 銷 售

或 是 配 合 一 般 商 品 銷 售 而 連 帶 提 供 的 各 種 活 動 、 利 益 或 滿

足 」 (李 燦 元 ， 2 0 0 7 )。 品 管 大 師 J u r a n  ( 1 9 8 6 )  則 將 服 務 定

義 為 ： 「 為 他 人 而 完 成 的 工 作 (  W w o r k  P e r f o r m e d  f o r  

S o me o n e  E l s e  )」。 日 本 學 者 杉 本 辰 夫（ 1 9 8 6）認 為「 服 務

是 以 滿 足 顧 客 需 求 為 前 提 ， 為 了 達 成 企 業 目 的 並 確 保 必 要

利 潤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 (林 聰 哲 ， 2 0 0 8 )。 K o t l e r  ( 1 9 9 6 ) 則 提

出「 服 務 係 指 一 個 組 織 提 供 另 一 個 群 體 的 任 何 活 動 或 利 益，

其 基 本 是 無 形 的 且 無 法 產 生 事 物 的 所 有 權 。 服 務 的 生 產 可

能 與 某 項 實 體 產 品 有 關 ， 也 可 能 無 關 」 。  
 

    然 而 C h r i s t o p h e r  ( 1 9 9 1 )認 為 服 務 雖 然 是 一 種 商 品，但

是 它 與 一 般 貨 品 不 同 之 處 有 以 下 七 點 ：  
 

1 .服 務 是 一 種 自 然 商 品 。  

2 .服 務 在 製 造 過 程 中 與 顧 客 有 較 多 的 互 動 關 係 。  

3 .服 務 人 員 也 是 服 務 產 品 的 一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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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 務 較 難 保 持 一 定 的 品 質 。  

5 .服 務 無 法 儲 存 。  

6 .服 務 與 時 間 發 生 密 切 的 關 係 。  

7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 服 務 是 屬 於 中 間 傳 送 的 部 份 。  
 

    市 場 行 銷 學 大 師 K o t l e r 復 於 1 9 9 7 年 提 出 服 務 因 具 備

某 些 特 性 ，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經 濟 活 動 ， 則 將 服 務 有 別 於 其 他

實 體 產 品 的 特 性 ， 歸 納 為 以 下 四 點 ：  
 

    1 .無 形 性 ( I n t a n g i b l e )  

    服 務 不 像 實 體 產 品，在 購 買 之 前，服 務 是 無 法 看 到 、

摸 到 、 聽 到 、 品 嚐 、 感 覺 或 聞 到 的 。 因 此 ， 大 部 分 的 服

務 無 法 像 實 體 產 品 可 以 事 先 衡 量 品 質 ， 且 定 價 較 有 形 產

品 困 難 ， 由 於 這 個 特 性 ， 使 得 購 買 者 會 以 要 求 保 證 或 具

體 事 實 來 降 低 消 費 服 務 的 不 確 定 性 。  
 

   2 . 不 可 分 割 性 ( I n s e p a r a b i l i t y )  

    服 務 之 生 產 與 消 費 通 常 是 同 時 進 行 的 ， 這 與 實 體 產

品 必 須 經 由 製 造 、 儲 存 、 配 送 、 銷 售 ， 最 後 才 得 以 消 費

的 程 序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服 務 是 由 人 員 提 供 ， 則 提 供 服 務

的 人 員 亦 是 該 項 服 務 的 一 部 份 ， 因 此 顧 客 、 服 務 人 員 與

現 場 實 體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都 會 影 響 到 服 務 的 品

質 。  
 

   3 . 差 異 性 ( V a r i a b i l i t y )  

    服 務 具 有 高 度 的 差 異 性 ， 因 為 隨 著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不

同 或 提 供 服 務 時 間、地 點 不 同，都 會 使 服 務 的 效 果 不 同 。

因 此 ， 如 何 有 效 的 降 低 每 一 次 服 務 的 異 質 性 ， 將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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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易 逝 性 ( P e r i s h a b i l i t y )  

    服 務 是 無 法 儲 存 的 。 當 需 求 呈 現 穩 定 的 情 況 時 ， 服

務 的 易 逝 性 並 不 是 問 題 ， 因 為 很 容 易 可 以 預 先 安 排 服 務

的 人 員 或 設 備 。 但 是 ， 實 際 上 的 情 形 卻 是 需 求 的 變 動 很

大 ， 而 且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 正 由 於 這 些 特 性 的 存 在 ， 顧 客

對 於 服 務 的 消 費 型 態 或 行 為，將 不 同 於 實 體 產 品 的 消 費，

亦 造 成 服 務 業 之 特 性 。  

 

    綜 合 上 述 服 務 相 關 文 獻 ， 服 務 是 核 心 、 也 是 關 鍵 ， 商 品

因 製 造 而 生 ， 服 務 因 傳 遞 而 生 ， 商 品 透 過 使 用 ， 而 服 務 透 過

體 驗 ， 因 此 如 何 藉 由 有 形 的 商 品 傳 遞 無 形 的 服 務 ， 為 顧 客 創

造 高 附 加 價 值 ， 提 供 更 滿 意 之 個 人 化 服 務 ， 已 成 為 競 爭 的 基

本 籌 碼 。  

 

(二 )品 質 之 定 義  

    美 國 國 家 標 準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N a t io n a l  S t a n d a r d s  

I n s t i t u t e ,  A N S I )  將 品 質 定 義 為：「 一 種 產 品 或 服 務 具 備 滿

足 需 求 者 需 要 的 輪 廓 與 特 質 」 （ 王 文 瑞 ， 2 0 0 6） 。 但 關 於

品 質 的 定 義 ， 通 常 會 因 不 同 研 究 者 、 領 域 、 時 空 、 物 品 ，

而 產 生 不 同 見 解 或 差 異 。 J u r a n  ( 1 9 8 6 )  認 為 品 質 是 指 「 產

品 應 排 除 缺 點 使 其 在 使 用 期 間 能 夠 滿 足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

其 包 含 向 度 分 別 為 ： 設 計 的 品 質 、 一 致 的 品 質 、 可 用 性 、

安 全 性 以 及 現 場 使 用。而 C r o s b y ( 1 9 9 0 )  主 張 品 質 是 第 一 次

就 做 對 ， 並 且 合 乎 顧 客 需 求 標 準 。 H i l l 與 J o n e s ( 1 9 9 5 ) 則 提

出 品 質 是 企 業 創 造 競 爭 優 勢 的 價 值 活 動 之 一 。 而  R e e v e s  

與 B e d n a r  ( 1 9 9 5 ) 曾 指 出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且 被 廣 泛 地 利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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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符 合 規 格 」 以 及 「 超 越 顧 客 期 望 」 兩 種 定 義 ， 前 者 被

用 來 評 估 「 產 品 」 品 質 ， 後 者 用 於 評 估 「 服 務 」 品 質 （ 王

文 瑞 ， 2 0 0 6） ， 然 而 ， 經 歷 過 不 斷 衍 生 定 義 ， I S O 國 際 標

準 將「 品 質 」註 解 為 一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特 色 與 特 性 的 綜 合 體 ，

具 有 滿 足 既 定 需 求 之 能 力 （ 劉 博 鈞 ， 2 0 0 7） 。  
 

    彙 整 上 述 品 質 定 義 ， 品 質 是 一 種 直 覺 的 認 知 ， 符 合 或

超 越 顧 客 「 需 求 」 及 「 期 望 」 的 程 度 ， 亦 是 以 顧 客 需 求 為

核 心 ， 隨 著 顧 客 需 求 改 變 ， 而 不 斷 提 昇 。  

 

(三 )服 務 品 質 之 定 義  

    有 關 服 務 品 質 之 定 義，諸 多 專 家 學 者 各 有 其 不 同 看 法。

然 而 ，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認 知 的 意 識 ， 是 由 消 費 者 親 自

體 驗 感 受 後 而 認 定 ， 非 一 般 客 觀 的 評 估 。 P a r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l  與  B e r r y  ( 1 9 8 5 ) 等 學 者，將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為：「 顧

客 於 事 先 期 望 之 服 務 扣 除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後 兩 者 之 間 的 認 知

差 距，若 期 望 水 準 與 認 知 水 準 差 距 為 零，表 示 滿 意 其 品 質 ；

差 距 若 大 於 零 ， 則 表 示 理 想 的 品 質 ； 差 距 若 小 於 零 ， 則 表

示 無 法 接 受 」。服 務 業 在 已 開 發 的 國 家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產 業 ，

想 要 在 競 爭 激 烈 的 服 務 業 中 脫 穎 而 出 ， 必 須 依 靠 獲 得 較 高

的 服 務 品 質 水 準 ( C r o n i n  &  T a y lo r ,  1 9 9 2 )， 再 者 服 務 因 具 有

無 形 性 、 異 質 性 、 易 逝 性 以 及 不 可 分 割 等 特 性 ， 所 以 消 費

者 很 難 具 體 描 述 服 務 品 質 ， 僅 能 藉 由 一 些 形 容 詞 來 加 以 描

述 ( C r o s b y ,  1 9 9 0 )。茲 將 國 內 外 研 究 者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的

詮 釋 ， 彙 整 如 表 2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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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1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份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L e v i t t  1 9 7 2  係 指 服 務 的 結 果 能 夠 符 合 所 設 定 的 標 準。 

 

S a s s e r   
e t  a l .  

1 9 7 8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對 消 費 者 帶 來 外 在 及 隱 含

利 益 的 水 準 。  

 

O l i v e r  
 

1 9 8 1  服 務 品 質 不 同 於 滿 意 水 準，服 務 品 質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事 物 的 一 種 延 續 性 評 價，而 滿 意

水 準 則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事 物 一 種 暫 時 性 的

反 應 。  

 

G r o n r o o s  1 9 8 2  技 術 性 服 務 比 較 容 易 複 製，而 功 能 服 務 品

質 常 能 藉 由 員 工 與 顧 客 間 關 係 創 造 出 競

爭 優 勢 。  
 

G a r v i n  1 9 8 4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認 知 的 品 質，亦 即 服

務 品 質 的 好 壞 是 由 顧 客 主 觀 認 定，並 不 是

一 種 客 觀 的 評 估 。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8 5  實 際 的 服 務 與 期 望 的 服 務 之 差 距 稱 之 為

認 知 的 服 務 品 質 。  
 

G r o n r o o s  1 9 8 8  服 務 品 質 為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期 望 與 接

受 服 務 後 之 認 知 的 比 較 。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8 8 a  服 務 品 質 為 傳 遞 過 程 以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和

顧 客 間 互 動 中 所 產 生 的 服 務 水 準 之 優 劣

程 度 。  
 

L e h t i n e n  1 9 9 1  服 務 品 質 分 為 過 程 品 質 和 結 果 品 質；過 程

品 質 是 指 顧 客 在 服 務 的 過 程 中 所 判 斷 的

服 務 水 準，是 顧 客 主 觀 的 看 法，結 果 品 質

是 指 顧 客 對 服 務 結 果 的 衡 量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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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A n d e r s o n  
&  L e h m a n n  

1 9 9 4  服 務 品 質 為 顧 客 滿 意 的 因 果，良 好 的 服 務

品 質 達 到 顧 客 的 期 望 水 準，顧 客 即 產 生 滿

意 感 。  
 

洪 順 慶  1 9 9 9  服 務 品 質 就 是 消 費 者 實 際 感 受 和 消 費 者

所 預 期 之 間 的 差 距，也 是 業 者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最 直 接 的 互 動 關 係 。  
 

蘇 武 龍  2 0 0 0  服 務 品 質 係 指 一 群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消 費

者，對 於 某 一 個 服 務 知 覺 到 長 期 且 呈 穩 定

性 滿 意 度 水 準 。  
 

Wa k e f i e l d  2 0 0 1  服 務 品 質 分 為 有 形 服 務 和 無 形 服 務。有 形

服 務 不 僅 包 括 實 體 輸 出 的 服 務，更 包 括 實

體 設 施、設 備 和 人 員 的 儀 表，而 無 形 的 服

務 指 服 務 表 現 ， 包 括 信 任 、 回 應 、 保 證 、

和 同 理 心 。  
 

李 英 瑋  2 0 0 1  服 務 品 質 係 指 一 種 概 念，令 人 難 以 理 解 的

原 因 ， 在 於 其 抽 象 而 且 複 雜 的 成 分 。  
 

游 宗 仁  2 0 0 2  服 務 品 質 是 消 費 者 依 據 自 身 需 求，對 於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之 間 的

差 距 ， 予 以 主 觀 判 斷 的 結 果 。  
 

楊 添 火  2 0 0 3  服 務 品 質 有 別 於 產 品 品 質，從 問 題 的 研 究

角 度 來 看，服 務 品 質 的 量 化 比 產 品 品 質 更

加 困 難；從 管 理 的 層 面 來 看，服 務 品 質 的

好 壞，是 取 決 於 人 主 觀 的 制 式 認 知，人 的

因 素 佔 了 重 要 的 比 例，因 此 要 研 究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所 認 定 的 標 準，應 當 從 消 費 者

和 提 供 服 務 者 之 間 的 互 動 過 程 開 始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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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林 秉 毅  2 0 0 5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認 知 的 意 識，透 過 顧

客 與 員 工 交 易 或 溝 通 過 程 中，顧 客 可 清 晰

認 知 到 貼 心 的 高 服 務 過 程 感 受 。  
 

黃 文 松  2 0 0 6  使 用 者 對 服 務 整 體 優 越 程 度 評 價 的 主 觀

意 識 屬 知 覺 的 服 務 品 質 。  
 

鄭 華 清  2 0 0 7  消 費 者 認 知 的 服 務 水 準 大 於 消 費 者 所 期

望 的 服 務 水 準 。  
 

林 聰 哲  2 0 0 8  服 務 品 質 為 企 業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水 準 符 合

顧 客 期 望 的 一 種 評 量，而 提 供 有 品 質 的 服

務 是 一 致 符 合 或 超 越 顧 客 的 期 望 或 需 求。 
 

潘 沛 彤  

 

2 0 0 8  服 務 品 質 優 劣 透 過 消 費 者 主 觀 且 長 期 累

積 來 判 定，非 客 觀 評 量，是 企 業 吸 引 消 費

者 維 持 長 期 關 係 重 要 因 素 。  
 

陳 怡 婷  2 0 0 9  服 務 品 質 是 參 與 者 依 自 身 需 求，對 於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之 間 的 差

距 ， 予 以 主 觀 判 斷 的 結 果 。  
 

林 偉 智  2 0 1 0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的 個 人 認 知 行 為，是

由 顧 客 或 使 用 者 在 接 受 服 務 後，予 以 主 觀

判 斷 的 結 果，而 服 務 品 質 的 好 與 壞 則 是 由

顧 客 知 覺 的 服 務 與 期 望 的 服 務 間 差 距 之

大 小 所 決 定 。  
 

黃 詩 雯  2 0 1 0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在 消 費 服 務 的

互 動 中，對 其 提 供 的 服 務 品 質 期 望，與 知

覺 的 服 務 品 質 感 受 兩 者 間 的 差 距 程 度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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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林 立 港  2 0 11  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為「 一 種 提 供 他 人 在

賽 會 中 需 求 的 行 為，可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有

價 值 之 服 務 給 需 求 者，可 能 依 附 於 實 體 產

品 或 無 需 依 附，用 來 增 加 顧 客 之 利 益、滿

意 。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相 關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主 觀 認 知 意 識，不 同 於 客 觀 的 或 實 體 的 品 質，其 服 務 知 覺 、

心 理 感 受 因 人 而 異 。 故 本 研 究 針 對 賽 會 之 特 性 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為 『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服 務 需 求 ， 對 於 有 形 或 無 形 之

賽 會 服 務 ， 於 預 期 期 望 及 實 際 感 受 之 後 的 認 知 差 距 ， 賦 予

主 觀 評 價 』。  

 
 

二 、 服 務 品 質 之 理 論 模 式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是 將 服 務 提 供 的 過 程 中 ，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的 主 要 因 素 與 構 面 予 以 具 體 化 ， 藉 由 服 務 品 質 理 論 模 式 可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管 理 與 衡 量 作 為 更 有 力 支 持 ( 陳 雅 玲 ，

2 0 0 5 )。在 彙 整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後 發 現，有 五 個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最 具 代 表 性 ， 分 別 為 服 務 水 準 整 合 模 式 ( S a s s e r  e t  a l . ,  

1 9 7 8 ) 、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 G r o n r o o s ,  1 9 8 3 ) 、 服 務 金 三 角

模 式 ( A l b r e c h t ,  1 9 8 5 )、 P Z B 服 務 品 質 概 念 模 式 (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  1 9 8 5 )、 服 務 品 質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 Z e i t h a m l  &  B i t n e r ,  

2 0 0 0 )等 ， 茲 將 各 專 家 學 者 理 論 模 式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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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 務 水 準 整 合 模 式  
 
    S a s s e r、O l s e n 與 W y c k o f f  ( 1 9 7 8 )，依 據 服 務 業 的 特 性 ，

提 出 透 過 原 物 料、設 施、人 員 等 三 項 績 效 來 定 義 服 務 水 準 。

其 服 務 觀 念 是 由 管 理 者 定 義 且 加 以 創 造 ， 同 時 考 量 有 形 實

體 產 品 、 外 顯 服 務 、 內 隱 服 務 等 部 分 ， 以 此 觀 念 架 構 為 基

礎 進 而 規 劃 出 服 務 傳 遞 系 統 ， 服 務 傳 遞 系 統 則 是 透 過 系 統

運 作 所 創 造 。 同 時 並 透 過 管 理 者 要 求 與 系 統 運 作 來 創 造 出

該 企 業 的 服 務 水 準 ， 而 消 費 者 認 知 的 服 務 水 準 則 是 藉 由 廣

告 宣 傳 與 交 易 行 為 的 溝 通 所 產 生 的  

， 此 服 務 水 準 整 合 模 式 如 圖 2 - 3 - 1 所 示 。  

圖 2 - 3 - 1   服 務 水 準 整 合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引 述 賴 蕙 芳 ， 2 0 0 3 ( S a s s e r  e t  a l . ,  1 9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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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G r o n r o o s ( 1 9 8 3 ) 認 為 服 務 品 質 是 由 消 費 者 期 望 服 務 水

準 與 知 覺 服 務 水 準 兩 者 比 較 差 異 之 後 所 得 。 而 期 望 服 務 水

準 會 受 到 傳 統 行 銷 活 動 、 外 在 因 素 、 企 業 形 象 等 因 素 所 影

響 ； 知 覺 服 務 水 準 則 受 到 傳 統 行 銷 活 動 的 影 響 。 此 一 模 式

為 G r o n r o o s ( 1 9 8 2 )所 提 出 的 服 務 品 質 三 大 構 面 ， 構 面 分 別

為 技 術 品 質 ( Te c h n i c a l  Q u a l i t y ) 、 企 業 形 象 ( C o r p o r a t e  

I m a g e ) 、 功 能 品 質 ( F u n c t io n a l  Q u a l i t y ) 作 為 建 構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的 基 礎 。 而 其 中 技 術 品 質 是 指 實 際 傳 送 之 服 務 內 容 的

品 質 水 準 ； 企 業 形 象 則 是 顧 客 評 估 技 術 品 質 與 功 能 品 質 後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功 能 品 質 則 是 服 務 傳 遞 的 方 式 ， 而 內 部 服

務 人 員 之 服 務 態 度 、 行 為 、 意 願 等 因 素 皆 會 影 響 到 功 能 品

質 ， 以 上 如 圖 2 - 3 - 2 所 示 。  

 

圖 2 - 3 - 2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引 述 丁 國 璽 ， 2 0 0 3 ( G r o n r o o s ,  1 9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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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服 務 金 三 角 模 式  
 

    A l b r e c h t ( 1 9 8 5 ) 認 為 服 務 品 質 的 關 鍵 因 素，分 別 有 服 務

策 略 、 系 統 、 人 員 、 顧 客 等 服 務 因 子 (如 2 - 3 - 3 所 示 )， 茲

將 各 服 務 因 子 之 間 相 互 關 係 說 明 如 下 ：  

 

  1 . 服 務 策 略 ： 企 業 體 針 對 顧 客 價 值 體 制 中 ， 完 成 服 務 傳

遞 的 特 別 方 式 。   

  2 . 體 制 ： 指 針 對 顧 客 所 設 計 的 最 佳 服 務 環 境 ， 例 如 ： 實

體 設 備 、 政 策 、 程 序 和 溝 通 過 程 。  

  3 . 員 工 ： 督 導 整 個 服 務 公 司 運 作 之 服 務 傳 遞 人 員 ， 包 括

服 務 人 員 、 幹 部 、 管 理 人 員 等 。  

  4 .顧 客 ： 即 服 務 對 象 ， 為 以 上 三 個 因 素 最 重 要 的 核 心 。  

 

 

 

 

 

 

 

 

 

 

 

 

圖 2 - 3 - 3   服 務 金 三 角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引 述 許 淑 珠 ， 2 0 0 6 ( A l b e r e c h t ,  1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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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P Z B 服 務 品 質 概 念 模 式  
 
    此 模 式 是 1 9 8 5 年 ， 由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等 學 者 所 共

同 發 展 出 的 服 務 品 質 概 念 模 式 ， 其 三 位 學 者 在 研 究 發 展 過

程 中 發 現 ， 共 有 五 個 導 致 服 務 品 質 差 距  ( G a p s )  存 在 ， 其

中 差 距 一 到 差 距 四 是 屬 於 屬 於 業 者 本 身 服 務 供 給 面 的 差 距  

， 主 要 是 由 內 部 組 織 問 題 所 造 成 ， 而 差 距 五 則 是 市 場 顧 客

消 費 面 差 距 ， 是 顧 客 的 預 先 期 望 與 實 際 服 務 知 覺 的 落 差 ，

如 圖 2 - 3 - 4 所 示 ， 茲 將 五 個 差 距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陳 建 名 ，

2 0 0 3 )：  
 

 1 .差 距 一  

       顧 客 期 望 的 服 務 與 管 理 者 對 顧 客 期 望 認 知 之 差 距

因 為 服 務 業 者 沒 有 完 全 理 解 顧 客 所 希 望 品 質 中 的 服 務

特 性，也 就 是 顧 客 的 需 求 沒 有 被 瞭 解 及 重 視，因 此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不 能 滿 足 顧 客 的 需 求 。  
 

 2 .差 距 二  

      管 理 者 對 顧 客 期 望 認 知 與 服 務 品 質 標 準 化 間 之 差 距

管 理 者 所 提 供 之 服 務、產 品、項 目、規 格 無 法 適 合 於 顧

客 所 需 求 之 品 質 屬 性。造 成 此 種 情 形 的 原 因，可 能 是 服

務 公 司 的 資 源 有 限 或 是 遭 遇 困 難，抑 或 是 顧 客 的 需 求 超

過 服 務 公 司 所 能 提 供 之 能 力，也 有 可 能 是 服 務 公 司 消 極

的 提 供 顧 客 所 要 求 的 服 務 品 質，導 致 管 理 者 無 法 提 供 符

合 顧 客 期 望 的 服 務 品 質 。  
 

 3 .差 距 三  

      服 務 品 質 標 準 規 格 與 實 際 服 務 傳 遞 間 之 差 距 業 者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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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訂 出 提 供 顧 客 的 服 務 項 目、內 容，但 是 服 務 人 員 在 提

供 服 務 時，無 法 達 到 服 務 水 準 標 準 化，傳 送 過 程 中 受 到

許 多 不 確 定 因 素 的 影 響，例 如 服 務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不 足 、

顧 客 負 荷 過 重 等 因 素 影 響 其 服 務 品 質，影 響 顧 客 對 業 者

提 供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知，簡 而 言 之 就 是 公 司 表 裡 不 一 的 缺

憾 。  
 

 4 .差 距 四  

      實 際 服 務 提 供 與 顧 客 外 部 溝 通 之 差 距 媒 體 廣 告 上 或

其 他 通 訊 工 具 所 提 供 的 宣 傳 效 果，過 度 包 裝 渲 染，造 成

顧 客 的 期 望 過 高，而 業 者 實 際 所 能 提 供 的 服 務 卻 無 法 兌

現 如 廣 告 或 溝 通 工 具 所 敘 述 的 品 質 水 準，便 容 易 降 低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知 ， 因 而 造 成 差 距 。  
 

 5 .差 距 五  

      顧 客 期 望 的 服 務 與 實 際 認 知 的 服 務 之 差 距 顧 客 在 接

受 完 服 務 之 後，對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知 與 期 望 的 服 務 品 質

會 有 所 差 距。其 原 因 可 能 是 顧 客 對 服 務 公 司 所 能 提 供 的

服 務 品 質 之 期 望 過 高，也 可 能 是 由 於 前 面 所 述 之 差 距 造

成 提 供 給 顧 客 服 務 產 生 偏 差 所 造 成 的 差 距 ， 亦 是 P Z B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顧 客 對 服 務 期 望 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後

之 間 的 認 知 差 距，如 服 務 品 質 ＝ 認 知 的 服 務 － 期 望 的 服

務 。 其 中 ， 差 距 五 為 差 距 一 、 差 距 二 、 差 距 三 、 差 距 四

所 造 成，故 差 距 五 與 差 距 一、差 距 二、差 距 三 和 差 距 四

間 存 在 著 函 數 關 係 ： G a p 5 =  ƒ （ G a p 1 ,  G a p 2 ,  G a p 3 ,  

G a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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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 4   P Z B 服 務 品 質 概 念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引 述 陳 建 名 ， 2 0 0 3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r m a l  &  B e r r y ,  1 9 8 5 )  

 

    根 據 此 一 模 式 ， 消 費 者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問 題 ， 來 自 服 務

傳 遞 過 程 中 的 五 個 差 距 。 業 者 欲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 首 要 條 件 必

須 有 效 排 除 服 務 品 質 的 落 差 ， 只 要 能 彌 平 這 五 項 差 距 ， 就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進 而 提 昇 服 務 品 質 。 而 差 距 一 到 差 距 四

皆 是 與 業 者 的 組 織 與 管 理 有 關 ， 只 有 差 距 五 是 由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與 認 知 來 決 定 ， 且 差 距 五 具 有 影 響 消 費 者 最 終 的 決 定 與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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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 務 品 質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此 服 務 品 質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是 由 Z e i t h a m l  與  B i t n e  

( 2 0 0 0 ) 共 同 提 出 ， 是 由 顧 客 行 為 、 顧 客 認 知 期 望 的 服 務 、

傾 聽 顧 客 的 需 要、服 務 的 計 畫 和 規 格、服 務 的 傳 遞 和 績 效 、

業 者 的 服 務 承 諾 等 要 素 構 成 服 務 品 質 的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 如

圖 2 - 1 - 5 所 示 ）， 茲 將 五 個 差 距 說 明 如 下 ：  
 

 1 .顧 客 差 距  

      指 消 費 者 事 前 期 望 的 服 務 與 事 後 認 知 的 服 務 之 差 距 ，

即 顧 客 期 望 與 事 後 實 際 感 受 認 知 之 間 的 差 異 。  
 
 2 .差 距 一  

      消 費 者 事 前 期 望 的 服 務 與 公 司 對 消 費 者 期 望 的 認 知

之 差 距 ， 即 提 供 者 不 知 道 消 費 者 的 期 望 為 何 。  
 
 3 .差 距 二  

      將 認 知 轉 換 為 服 務 計 畫 和 規 格 時 與 公 司 對 顧 客 期 望

的 認 知 之 差 距，即 提 供 服 務 者 並 未 選 擇 正 確 的 服 務 計 畫

和 規 格 。  
 
 4 .差 距 三  

     將 認 知 轉 換 為 服 務 計 畫 和 規 格 時 與 實 際 傳 遞 的 服 務

之 差 距，即 提 供 服 務 者 沒 有 依 照 服 務 計 畫 和 規 格 提 供 合

乎 消 費 者 所 需 之 服 務 。  
 
 5 .差 距 四  

      實 際 傳 遞 的 服 務 與 對 消 費 者 的 外 部 溝 通 之 差 距 ， 即

提 供 服 務 者 沒 有 達 成 對 消 費 者 承 諾 的 績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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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 5   服 務 品 質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引 述 陳 雅 玲 ， 2 0 0 5 ( Z e i t h a m l  &  B i t n e r ,  2 0 0 0 )  

 

    由 上 述 服 務 品 質 缺 口 整 合 模 式 ， 為 滿 足 消 費 者 需 求 提

昇 服 務 品 質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減 少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的 認

知 差 距 ， 降 低 差 距 一 到 差 距 四 的 落 差 ， 縮 短 消 費 者 事 前 期

望 及 事 後 實 際 感 受 的 認 知 差 距 ， 進 而 提 高 消 費 者 對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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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服 務 品 質 之 衡 量 構 面   
    服 務 品 質 之 衡 量 構 面 最 早 是 由  S a s s e r 等 人 於 1 9 7 8 年 所

提 出，而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 1 9 8 5 )則 以 銀 行 業、證 券 經 紀 商 、

電 器 維 修 業 、 信 用 卡 中 心 等 服 務 業 進 行 實 證 研 究 ， 將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的 主 要 因 素 歸 納 出 十 個 構 面，分 別 為 有 形 性、可 靠 性 、

反 應 性 、 溝 通 性 、 可 信 性 、 安 全 性 、 勝 任 性 、 禮 貌 性 、 瞭 解

性 、 接 近 性 。 爾 後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復 於 1 9 8 8 年 將 上 述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十 個 構 面 精 簡 成 五 大 構 面， 2 2  項 問 題，分 別 為 有

形 性 、 可 靠 性 、 反 應 性 、 確 實 性 、 關 懷 性 。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自 1 9 8 8 年 提 出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

便 廣 受 學 術 界 與 實 務 界 的 矚 目 ， 但 隨 著 眾 多 學 者 的 應 用 亦 衍

生 許 多 問 題 及 批 評 。 有 鑑 於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受 到 部 分 學

者 的 質 疑 ，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於 1 9 9 1 年 針 對 1 9 8 8 年 所 提 出

的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 提 出 修 正 如 下 ：  

  1 .將 原 有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 2 2 項 題 目 內 的 負 面 字 句 修

正 ， 讓 其 為 正 面 字 句 。  

  2 . 由 於 ” 應 該 ” 一 詞 會 使 顧 客 期 望 偏 高 ， 故 將 其 改 為 ” 能

夠 ”。  

  3 . 除 了 對 「 有 形 性 」 和 「 關 懷 性 」 中 各 一 項 問 題 進 行 修 正

外 ， 並 對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中 的 字 作 增 減 。  

  4 . 將 原 有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五 個 構 面 增 為 六 個 構 面 ， 即

把 原 有 的「 有 形 性 」構 面 分 為「 實 體 設 置 與 設 備 」和「 員

工 溝 通 材 料 」。 但 在 其 最 後 的 研 究 中 ， 修 正 後 的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仍 以 五 個 構 面 進 行 。  

  5 . 修 正 後 的 「 S E RV Q U A L 」 量 表 之 信 、 效 度 皆 優 於 原 本 之

量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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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上 所 述 ， 茲 將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復 於 1 9 9 1 年 重 新 修

改 之 「 S E RV Q U A L」 量 表 ， 整 理 如 表 2 - 3 - 2 所 示 。  

 

表 2 - 3 - 2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構   面  評            估            項            目  

有 形 性   1 .公 司 具 有 現 代 化 設 備 。  
 2 .公 司 設 施 具 有 吸 引 力 。   
 3 .公 司 的 員 工 有 整 潔 服 裝 和 外 表 。   
 4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與 設 施 互 相 配 合 。  

可 靠 性   5 .公 司 對 顧 客 承 諾 能 及 時 完 成 。  
 6 .公 司 能 設 身 處 地 關 心 並 協 助 顧 客 解 決 問 題 。  
 7 .公 司 是 可 靠 的 值 得 信 賴 。  
 8 .公 司 承 諾 時 間 裡 ， 能 提 供 適 當 服 務 。  
 9 .公 司 能 正 確 紀 錄 與 顧 客 資 料 。  

反 應 性  1 0 .公 司 能 通 知 顧 客 服 務 的 時 間 。   
11 .顧 客 能 得 到 快 速 適 當 的 服 務 。  
1 2 .服 務 人 員 樂 意 協 助 與 服 務 顧 客 。  
1 3 .服 務 人 員 能 立 即 提 供 服 務 。  

保 證 性  1 4 .服 務 人 員 值 得 信 任 。  
1 5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中 感 覺 到 安 全 。  
1 6 .服 務 人 員 有 禮 貌 。  
1 7 .員 工 可 從 公 司 得 到 適 當 支 持 ， 提 供 更 好 服 務 。  

關 懷 性  1 8 .公 司 能 針 對 不 同 顧 客 提 供 個 別 服 務 。  
1 9 .服 務 人 員 能 給 予 顧 客 個 別 關 懷 。  
2 0 .服 務 人 員 能 瞭 解 顧 客 的 各 別 需 要 。  
2 1 .公 司 能 把 顧 客 最 佳 利 益 放 前 面 。  
2 2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時 間 能 符 合 顧 客 需 求 。  

資 料 來 源 ： 引 述 陳 建 名 ， 2 0 0 3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r m a l  &  B e r r y ,  1 9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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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觀 上 述 ， 由 於 服 務 具 有 無 形 性 、 異 質 性 、 易 逝 性 、 不

可 分 割 等 特 性 ( C r o s b y  e t  a l . , 1 9 9 0 )，致 使 服 務 品 質 不 易 被 衡 量  

， 因 此 許 多 國 內 外 專 家 學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衡 量 構 面 ， 也 有 諸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本 研 究 蒐 集 國 外 學 者 及 國 內 研 究 者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統 整 如 表 2 - 3 - 3 及 2 - 3 - 4 所 示 。  

 

表 2 - 3 - 3  

國 外 學 者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份  衡           量          構          面  

S a s s e r   
e t  a l .  

1 9 7 8  1 .安 全 性  2 .一 致 性  3 . 態 度    4 .完 整 性  
5 .調 整 性  6 .便 利 性  7 . 及 時 性  
 

G r o n r o o s  1 9 8 2  1 .技 術 品 質  2 . 企 業 形 象  3 .功 能 品 質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8 5  1 .有 形 性  1 2 .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 溝 通 性  
5 .可 信 性  1 6 . 安 全 性  7 .勝 任 性  8 . 禮 貌 性  
9 .瞭 解 性  1 0 . 接 近 性  
 

J u r a n  1 9 8 6  1 .內 部 品 質   2 .硬 體 品 質   3 . 軟 體 品 質  
4 .即 時 反 應   5 .心 理 品 質  
 

杉 本 辰 夫  1 9 8 6  1 .內 部 品 質   2 .硬 體 品 質   3 . 軟 體 品 質 。  
4 .反 應 品 質   5 .心 理 品 質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8 8 b  
1 9 9 1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R u s t  &  
O l i v e r  

1 9 9 4  1 .服 務 產 品  2 . 服 務 傳 送  3 .服 務 環 境  
 
 

H o n g  &  
G o o  

2 0 0 4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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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4  

國 內 研 究 者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陳 雅 玲

( 2 0 0 5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與 球 迷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1 .球 場 形 象  

2 .互 動 商 品  

3 .現 場 氣 氛  

4 .訊 息 溝 通  

5 .硬 體 設 施  

6 .環 境 規 劃  
 

林 士 彥  

張 良 漢  

蘇 士 博  

( 2 0 0 7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價 值 對 現 場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以 中 華 職 棒 為 例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謝 俊 耀  

熊 婉 君

( 2 0 0 8 )  

 

S B L 服 務 品 質 與 現 場 觀 眾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邱 榮 基  

畢 璐 鑾

( 2 0 0 8 )  

臺 灣 地 區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互 動  

2 .環 境 設 施  

3 .提 供 需 求  

4 .競 賽 資 訊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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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吳 柏 叡

( 2 0 0 9 )  

 

服 務 品 質 、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企 業 排

球 聯 賽 為 例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陳 怡 婷  

( 2 0 0 9 )  

運 動 觀 光 客 參 與 動 機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萬 人

泳 渡 日 月 潭 為 例  

1 .互 動 品 質  

2 .成 果 品 質  

3 .環 境 品 質  

4 .活 動 品 質  

5 .資 訊 便 利 品 質  

   

黃 詩 雯

( 2 0 1 0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9 臺 東 之 美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 為 例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王 雅 民

( 2 0 1 1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現 場 觀 眾 對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高 雄 縣 立

棒 球 場 為 例  

1 .有 形 性  

2 .可 靠 性  

3 .反 應 性  

4 .保 證 性  

5 .關 懷 性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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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林 立 港

( 2 0 1 1 )  

 

 

臺 北 地 區 桌 球 積 分 賽 參 與 者 知 覺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賽 會 價 值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活 動 品 質  

2 .互 動 品 質  

3 .成 果 品 質  

4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張 佑 嘉

( 2 0 1 2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有 形 與 關 懷 性  

2 .反 應 與 保 證 性  

3 .可 靠 性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彙 整 上 述 服 務 品 質 文 獻 發 現，國 內 諸 多 運 動 賽 會 研 究 者，

以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所 提 出 之「 S E RV Q U A L」量 表 為 主 要 發

展 衡 量 指 標 ， 亦 是 近 年 來 被 廣 泛 應 用 之 理 論 依 據 ， 表 示 此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之 信 、 效 度 。 如 上 所 述 ， 本 研 究 服 務 品 質 之 衡 量

依 據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 1 9 8 8 a )所 提 出 之「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為

藍 本 ， 並 以 1 9 9 1 年 所 修 正 之「 S E RV Q U A L」量 表 為 基 礎 ， 並

參 考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王 雅 民 ( 2 0 11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並 依 本 研 究

所 需 修 改 ， 形 成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測 量 工 具 。 後 續 依

本 研 究 之 特 性 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分 別 命 名 為 『 關 懷 需 求 』 、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進 行 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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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本 節 將 探 討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資 料 。 內 容 共 分 為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 第 二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模

式 ； 第 三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之 衡 量 構 面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觀 念 最 早 是 由 C a r d o z o  學 者 於 1 9 6 5 年 首

度 提 出 ， 爾 後 由  H o w a r d  與 S h e t h  ( 1 9 6 9 )將 滿 意 度 的 概 念 應

用 於 消 費 者 理 論 中 ， 其 認 為 滿 意 是 付 出 與 實 際 獲 得 是 否 合 理

的 一 種 感 受。而 O l i v e r  ( 1 9 8 1 )  認 為 滿 意 即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依 附

在 產 品 上 取 得 或 消 費 經 驗 中 的 驚 喜 做 出 評 價 ， 是 一 種 立 即 性

的 反 應。 K o t l e r  ( 1 9 9 6 )  則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的 知 覺 和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相 比 較 而 形 成 滿 意

水 準 ， 是 知 覺 與 期 望 之 間 差 異 的 函 數 ， 茲 將 各 研 究 者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 彙 整 如 表 2 - 4 - 1。  

 

表 2 - 4 - 1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份  滿       意       度       定       義  

C a r d o z o  1 9 6 5  滿 意 度 的 提 昇 ， 會 增 加 顧 客 的 重 購 行 為 ，

更 進 一 步 影 響 到 購 買 其 他 產 品 上 。  

 

H o w a r d   
&  S h e t h  

1 9 6 9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對 其 敢 買 付 出 而 獲 的 的 報 酬

是 否 適 當 的 一 種 認 知 狀 態  

   

H a m p e l  1 9 7 7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利 益 的

實 現 程 度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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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滿       意       度       定       義  

H u n t  1 9 7 7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經 由 經 驗 與 評 估 而 產 生 是 否

滿 意 的 過 程 。  
 

O l i v e r  1 9 8 1  消 費 者 以 首 次 經 驗 做 為 態 度 期 望 基 礎 ， 之

後 依 每 次 消 費 的 經 驗 滿 意 度 來 調 整 態 度 。  
 

F o r n e l l  1 9 9 2  顧 客 滿 意 是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整 體 性 態 度 。  
 

K o t l e r  1 9 9 4  顧 客 滿 意 度 源 自 其 對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 與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  
 

O l i v e r  1 9 9 7  顧 客 滿 意 度 來 自 對 產 品 之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 及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Z e i t h a m l  

&  B i t n e r  

2 0 0 0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被 視 為 單 獨 的 服

務 接 觸 水 準 ， 也 可 視 為 一 整 體 性 的 水 準 。  
   
趙 政 諭  2 0 0 0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前 期 望 與

購 買 後 認 知 兩 者 前 後 比 較 的 差 距 結 果 。  
 

游 宗 仁  2 0 0 2  顧 客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 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 經 主 觀 評 估 後 所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  
 

吳 陳 忠  2 0 0 3  顧 客 滿 意 是 產 品 購 買 前 與 使 用 後 的 一 種 態

度 評 價 ， 此 評 價 為 尌 所 知 覺 到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實 際 績 效 與 購 買 前 期 望 之 比 較 。  
   
林 衢 良  2 0 0 4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在 特 定 使 用 情 境 下

對 產 品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立 即 反 應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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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滿       意       度       定       義  

闕 芝 穎  2 0 0 4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於 某 次 交 易 後 所 體 會 之

價 值 感 受 ， 與 對 此 交 易 過 程 所 接 受 的 服 務

實 際 感 受 到 的 滿 意 程 度 。  
   
吳 政 謀  2 0 0 5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 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 經 主 觀 評 估

後 所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王 文 瑞  2 0 0 6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為 反 應 「 預 期 」 和 「 實 際 」

二 者 間 的 落 差 程 度 。 若 實 際 體 驗 能 和 預 期

一 樣 ， 甚 至 超 越 預 期 ， 則 顧 客 將 會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 則 感 到 不 滿 意 。  
 

楊 瑞 泉  2 0 0 6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事 前 的 投 入 與 事 後 的 獲

得 的 一 種 比 較 行 為 。  
 

洪 珠 媚  2 0 0 7  為 消 費 者 在 特 定 的 使 用 情 形 下 ， 對 產 品 傳

達 之 價 值 ，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立 即 反 應 。  
 

陳 瑞 辰  2 0 0 8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期 望 ， 與 實 際 使 用 或

經 驗 後 之 認 知 相 互 比 較 的 一 種 結 果 ， 若 實

際 結 果 不 如 預 期 ， 則 顧 客 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的 感 覺 ， 若 實 際 結 果 符 合 或 超 過 預 期 ， 顧

客 將 感 到 滿 意 。  
 

潘 沛 彤  2 0 0 8  滿 意 度 為 個 人 對 所 購 買 產 品 的 整 體 態 度 ，

當 消 費 者 接 受 服 務 前 後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被 主

觀 認 為 是 一 致 時 ， 便 會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 進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之 行 為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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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滿       意       度       定       義  

黃 詩 雯  2 0 1 0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消 費 前 預 期 與 消 費 後 實 際

獲 得 兩 者 之 間 的 評 估 比 較，  如 兩 者 結 果 一  
致 ， 將 可 獲 得 滿 意 的 反 應 與 表 現 ， 反 之 則

產 生 不 滿 意 的 失 落 與 態 度 。   
王 雅 民  2 0 11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消 費 時 所 得 到 的 感 受 ， 與 其

預 期 期 望 的 差 異 而 成 ， 為 一 種 綜 合 的 心 理

狀 態 。  
 

林 立 港  2 0 11  消 費 者 對 於 賽 會 本 身 或 服 務 之 主 觀 知 覺 ，

購 買 前 期 望 與 購 買 後 結 果 之 比 較 ， 或 是 付

出 跟 獲 得 兩 者 之 間 的 落 差 ， 付 出 比 獲 得 高

則 滿 意 度 下 降 ， 獲 得 比 付 出 多 則 滿 意 程 度

提 升 。  
 

張 佑 嘉  2 0 1 2  滿 意 度 是 指 個 人 對 於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認 知 及

感 受 與 本 身 所 預 期 之 程 度 相 互 比 較 的 結

果，並 能 導 致 個 人 情 感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變 化。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彙 整 上 述 研 究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之 定 義 ， 簡 英 智 （ 2 0 0 6） 認

為 滿 意 度 是 運 動 賽 會 評 價 的 重 要 指 標 ， 並 且 隨 著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 運 動 賽 會 的 需 求 及 評 價 亦 會 有 所 不 同 。 故 本 研 究 針 對

賽 會 特 性 將 滿 意 度 定 義 為 『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經 驗 ， 對 於 賽 會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需 求，於 實 際 接 觸 後 形 成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心 理 感 受，

賦 予 主 觀 的 滿 意 度 評 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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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滿 意 度 之 理 論 模 式  
 
    自 C a r d o z o 學 者 於 1 9 6 5 年 率 先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概 念 ，

並 且 進 行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相 繼 引 起 諸 多 學 者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產 生 高 度 的 重 視 ， 並 陸 續 提 出 不 同 觀 點 的 理 論 ， 使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呈 現 多 元 化 的 狀 態 ， 茲 將 各 學 者 理 論 ， 彙 整

如 下 ：  

 

  (一 )補 償 過 程 理 論  ( R e d r e s s  P r o c e s s  T h e o r y )  

    D a y ( 1 9 7 7 ) 提 出，補 償 過 程 理 論 主 要 在 探 討 顧 客 產

生 不 滿 意 時 ， 會 採 取 何 種 行 動 來 獲 得 補 償 之 過 程 ， 同

時 也 間 接 探 討 了 顧 客 滿 意 對 購 後 行 為 的 影 響 過 程 。  
 

  (二 )比 較 水 準 理 論  ( C o m p a r i s o n  L e v e l  T h e o r y )  

    L a t o u r 與 P e a t ( 1 9 7 9 ) 認 為 消 費 者 滿 意 是 產 品 之 各

項 特 性 與 消 費 者 比 較 水 準 的 函 數 。 當 產 品 表 現 高 於 比

較 水 準 時 會 覺 得 滿 意 ； 反 之 則 不 滿 意 。 比 較 水 準 的 生

成 是 來 自 於 對 於 類 似 產 品 用 於 類 似 用 途 之 經 驗 、 他 人

的 口 碑 及 廠 商 發 出 訊 息 (廣 告 )等 因 素 而 產 生 的 期 望 。  
 

  (三 )滿 意 理 論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T h e o r y )  

    L a t o u r 與 P e a t  ( 1 9 7 9 ) 引 用 比 較 水 準 理 論 發 展 出 滿

意 理 論 ， 此 理 論 整 合 了 滿 意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 認 為 消 費

者 能 確 認 隱 藏 的 產 品 屬 性 ， 並 形 成 對 於 每 一 個 屬 性 之

期 望 ， 所 有 滿 意 水 準 均 為 屬 性 之 附 加 本 質 ， 而 這 些 比

較 結 果 可 能 是 正 向  (績 效 超 過 期 望 )， 或 負 向 (績 效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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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期 望 )。進 一 步 來 說，消 費 者 對 於 每 一 種 屬 性 皆 有 重

要 之 權 重 ， 這 些 判 斷 將 形 成 態 度 。  
 

  (四 )期 望 不 一 致 理 論  

    O l i v e r ( 1 9 8 0 ) 提 出 顧 客 對 於 要 購 買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會 有 事 前 期 望 ， 該 期 望 成 為 購 買 後 是 否 滿 意 之 重 要 依

據 。 交 易 完 成 ， 顧 客 會 將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實 際 感 受 與 事

前 期 望 相 比 較 ， 兩 者 之 差 異 即 所 謂 不 一 致 性 。 若 產 品

的 實 際 知 覺 品 質 合 乎 購 前 期 望 時 ， 則 產 生 一 致 ； 若 產

品 的 實 際 知 覺 品 質 比 購 前 期 望 差 時 ， 則 產 生 負 面 不 一

致 ； 若 產 品 的 實 際 知 覺 品 質 比 購 前 期 望 好 時 ， 則 產 生

正 面 不 一 致 。  
 

  (五 )公 平 理 論  

    O l i v e r  與 D e s a r b o ( 1 9 8 8 ) 認 為 公 平 理 論 以 比 較 投

入 與 產 出 是 否 公 平 為 主 要 的 理 論 基 礎 ， 若 投 入 與 產 出

之 比 率 相 當，參 與 交 易 的 群 體 會 覺 得 公 平 而 感 到 滿 意；

反 之 ， 則 覺 得 不 公 平 而 感 到 不 滿 意 。  
 

  (六 )歸 因 理 論  

    B i t n e r ( 1 9 9 0 )認 為 歸 因 是 人 們 對 自 身 的 行 為、他 人

的 行 為 或 觀 察 的 事 件 之 原 因 的 認 知 。 此 理 論 引 自 社 會

心 理 學 之 研 究 ， 認 為 歸 因 理 論 的 目 的 在 於 說 明 觀 察 者

以 何 種 原 則 推 測 行 為 者 的 原 因 ， 若 觀 察 者 將 行 為 的 原

因 歸 因 於 外 在 環 境 ， 則 稱 之 為 外 在 歸 因 或 情 境 歸 因 ；

若 歸 因 於 行 為 者 本 身，則 稱 之 為 內 在 歸 因 或 個 人 歸 因；

另 外 也 可 能 歸 因 於 兩 者 之 交 互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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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顧 客 期 望 理 論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 1 9 9 3 )提 出 顧 客 服 務 期 望 的 本

質 及 其 決 定 因 素 ， 亦 說 明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形 成 邏 輯 ， 即

顧 客 實 際 感 受 到 的 服 務 與 預 期 的 服 務 之 間 的 差 距 ， 決

定 了 顧 客 滿 意 度 。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的 理 論 ， 滿 意 度 是 事 前 期 望 與 實 際 感 受 ，

兩 者 互 相 比 較 的 知 覺 差 距 ， 差 異 越 小 ， 滿 意 度 越 高 ； 反 之 ，

事 前 期 望 與 實 際 感 受 的 差 異 越 大 ， 則 滿 意 度 越 低 。 茲 將 滿 意

度 理 論 模 式 整 理 如 表 2 - 4 - 2：  

 

 

表 2 - 4 - 2  

滿 意 度 理 論 模 式  

學 者  年 份  理 論 模 式  

D a y  1 9 7 7  補 償 過 程 理 論  
 

L a t o u r  &  P e a t  1 9 7 9  比 較 水 準 理 論  
 

L a t o u r  &  P e a t  1 9 7 9  滿 意 理 論  
 

O l i v e r  
 

1 9 8 0  
 

期 望 不 一 致 理 論  

O l i v e r  &  D e s a r b o  1 9 8 8  
 

公 平 理 論  

B i t n e r  1 9 9 0  
 

歸 因 理 論  

P a r s u r a m a n  e t  a l .  1 9 9 3  顧 客 期 望 理 論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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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滿 意 度 之 衡 量 構 面  
 
    F l a n a g a n與 F r e d e r i c k ( 1 9 9 3 )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能 讓 企

業 更 明 確 瞭 解 市 場 上 的 消 費 趨 勢，也 是 獲 得 市 場 優 勢 的 重 要 利

器。而 不 同 研 究 者 對 於 滿 意 度 構 面 各 有 不 同 看 法 及 見 解，以 下

分 別 為 各 研 究 者 所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的 構 面 ， 如 表 2 - 4 - 3 所

示 。  

 

 

表 2 - 4 - 3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倪 玉 珊

( 2 0 0 5 )  

 

中 華 民 國 木 球 協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整 體 滿 意 度  

 

陳 雅 玲  

( 2 0 0 5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與 球 迷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1 .現 場 體 驗  

2 .整 體 評 價  

3 .便 利 指 標  

4 .服 務 人 員  

5 .設 備 整 潔  

6 .抱 怨 處 理  

7 .資 訊 提 供  

 

林 士 彥  

張 良 漢  

蘇 士 博  

( 2 0 0 7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價 值 對 現 場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以 中 華 職 棒 為 例  

1 .整 體 滿 意 度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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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洪 珠 媚

( 2 0 0 7 )  

 

大 臺 南 地 區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因

果 徑 路 關 係 研 究  

 

1 .服 務 人 員  
2 .實 體 設 備  
3 .促 銷  
4 .企 業 形 象  
5 .便 利  
 

林 聰 哲

( 2 0 0 8 )  

中 部 地 區 高 爾 夫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

消 費 者 知 覺 價 值 、 滿 意 度 與 行 為

意 向 之 研 究  

 

1 .整 體 滿 意 度  

 

邱 榮 基  

畢 璐 鑾  

( 2 0 0 8 )  
 

臺 灣 地 區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路 線  
2 .符 合 期 待  
3 .宣 傳  
4 .服 務 人 員  
 

吳 亮 頤  

( 2 0 0 9 )  

 

運 動 賽 會 觀 賞 者 觀 光 意 象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以 2 0 0 9 世 界 運 動

會 為 例  

1 .環 境 品 質  
2 .服 務 體 驗  
3 .設 施 提 供  
 

吳 柏 叡

( 2 0 0 9 )  

 

服 務 品 質 、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企 業 排

球 聯 賽 為 例  

1 .人 力 資 源  
2 .球 員 表 現  
3 .場 地 設 施  
4 .賽 事 精 彩  
 

黃 詩 雯

( 2 0 1 0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9 臺 東 之 美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 為 例  

1 .人 力 資 源  
2 .場 地 設 施  
3 .安 全 管 理  
4 .便 利 性  
5 .環 境 衛 生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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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年 份 )  

研       究       題       目  衡  量  構  面  

王 雅 民

( 2 0 1 1 )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現 場 觀 眾 對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高 雄 縣 立

棒 球 場 為 例  
 

1 .整 體 滿 意 度  
 

葉 雪 鳳

( 2 0 1 0 )  
 

2 0 1 0 年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整 體 滿 意 度  

 

溫 智 璇

( 2 0 1 0 )  
2 0 0 9 年 臺 北 聽 障 奧 運 會 桌 球 現 場

觀 眾 之 觀 賞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1 .核 心 層 面  
2 .周 邊 層 面  
 

林 立 港

( 2 0 1 1 )  
 
 

臺 北 地 區 桌 球 積 分 賽 參 與 者 知 覺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賽 會 價 值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服 務 人 員  
2 .硬 體 設 施  
3 .流 程 規 劃  
4 .環 境 整 潔  
 

張 佑 嘉  
( 2 0 1 2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便 利 性  
2 .人 力 資 源 分 配  
3 .環 境 衛 生  
4 .賽 程 規 劃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者 所 提 出 之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 本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參 考 自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並 依 本 研 究 所 需 修 改 ，

形 成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測 量 工 具 。 後 續 依 本 研 究 之 特 性

將 賽 會 滿 意 度，分 別 命 名 為：『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 賽 程 規 劃 』 、 『 選 手 表 現 』 、 『 服 務 便 利 』 等 構 面 進 行 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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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關 係 首 見 於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 1 9 8 5 ) 研 究 中 ，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認 為 高 水 準 的 知 覺 性 服 務

會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增 加 ， 但 兩 者 並 非 完 全 相 等 ， 其 差 異 性 為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態 度 ， 為 長 期 且 全 面 性 評 估 ， 而 顧 客 滿 意 則

是 對 一 個 特 定 交 易 之 衡 量 (王 志 明， 2 0 0 6 )。O l i v e r ( 1 9 8 0 )提 出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兩 者 具 有 不 同 結 構，服 務 品 質 是 指「 顧

客 應 該 會 期 望 的 標 的 」 ， 顧 客 滿 意 度 則 是 指 「 什 麼 是 顧 客 會

期 望 的 標 的 」 ， 前 期 知 覺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將 會 成 為 下 期 修 正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之 參 考 。 在 此 觀 點 中 ， 滿 意 度 被 視 為 比 服 務 品 質

更 寬 廣 的 概 念 ， 而 滿 意 度 則 會 受 到 服 務 品 質 、 產 品 品 質 、 價

格 、 情 境 因 素 及 個 人 因 素 的 影 響 ( Z e i t h a m l  &  B i n t e r ,  2 0 0 0 )，

然 而 服 務 品 質 僅 是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之 一 。  
 

在 國 內 部 份 ， 蘇 武 龍 ( 2 0 0 0 )認 為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持 續 且

穩 定 的 狀 態 ，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一 時 的 感 覺 。 所 以 ， 服 務 品 質

在 時 間 上 較 具 有 延 續 性 ， 而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看 法 ， 不

受 消 費 人 數 、 消 費 時 間 長 短 ， 或 消 費 經 驗 所 影 響 ， 服 務 品 質

則 需 要 消 費 者 長 時 間 的 重 複 體 驗 ， 所 認 定 的 結 果 。 所 以 在 群

體 認 知 的 範 圍 上 ，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定 範 圍 較 大 。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 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種 概 念 性 的 態 度 ， 而 滿 意

度 是 對 交 易 過 程 中 各 方 面 的 衡 量 ， 服 務 品 質 是 形 成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主 要 因 素 且 高 水 準 的 知 覺 性 服 務 會 導 致 顧 客 滿 意 度 增 加

(陳 瑞 辰 ， 2 0 0 8）。茲 將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如

表 2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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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 1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倪 玉 珊

( 2 0 0 5）  

中 華 民 國 木 球 協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2 .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與 滿 意 度 均 呈

正 相 關 ， 其 中 以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程 度 最 高 。   
 

陳 雅 玲

( 2 0 0 5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與 球 迷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1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球 迷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2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之 服 務 品 質 對 球

迷 滿 意 度 具 有 直 接 正 面 影 響 。   
  

洪 珠 媚

( 2 0 0 7 )  

大 臺 南 地 區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因 果 徑 路 關

係 研 究  
 

1 .「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因

果 徑 路 模 式 是 適 合 的 。  

2 .服 務 品 質 愈 高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  

3 .滿 意 度 愈 高 則 忠 誠 度 愈 高 。  

邱 榮 基  

畢 璐 鑾  

( 2 0 0 8 )  

臺 灣 地 區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 參 賽 者 在 不 同 比 賽 場 地 的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2 .服 務 品 質 愈 高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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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吳 柏 叡  

( 2 0 0 9 )  

服 務 品 質 、 觀 眾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 以 2 0 0 8

年 企 業 排 球 聯 賽 為

例  

 

1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服 務 品 質 與 觀 眾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成 正 相 關 。  

3 . 服 務 品 質 可 預 測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  
 

陳 怡 婷  

( 2 0 0 9 )  

運 動 觀 光 客 參 與 動

機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2 0 0 8 年 萬 人 泳 渡 日

月 潭 為 例  
 

1 .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的 全 部 因 素 對 滿

意 度 皆 有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2 . 整 體 活 動 滿 意 度 對 再 次 參 加 意

願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  

溫 智 璇

( 2 0 1 0 )  

2 0 0 9 年 臺 北 聽 障 奧

運 會 桌 球 現 場 觀 眾

之 觀 賞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1 . 以 賽 會 核 心 層 面 滿 意 度 最 高 ，

其 次 為 賽 會 周 邊 層 面 。  

2 . 不 同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及 婚 姻 狀

況 於 滿 意 度 構 面 ，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黃 詩 雯  

( 2 0 1 0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2 0 0 9

臺 東 之 美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 為 例  

1 . 性 別 與 居 住 地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服 務 品 質 男 性 較 女 性 重 視 ，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男 性 較 女 性 滿 意 。  

3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成 正 相 關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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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葉 雪 鳳  

( 2 0 1 0 )  

2 0 1 0 年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 不 同 參 與 者 特 性 ， 於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2 . 參 與 者 在 週 遭 環 境 、 場 館 設

計 、 設 施 安 全 、 作 業 流 程 、 時

間 流 程 、 活 動 社 交 等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與 滿 意 度 間 具 有 正 相 關 。  

 

王 雅 民

( 2 0 1 1 )  

服 務 品 質 、 運 動 設

施 環 境 與 滿 意 度 對

觀 眾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以 2 0 1 0 海 碩 國 際

女 子 網 球 公 開 賽 為

例  

 

1 .不 同 性 別、年 齡、職 業、學 歷 、

月 收 入 ， 均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2 . 不 同 統 計 變 項 ，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3 . 服 務 品 質 、 運 動 設 施 環 境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呈 正 向 相 關 。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林 立 港

( 2 0 1 1 )  

臺 北 地 區 桌 球 積 分

賽 參 與 者 知 覺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賽 會 價

值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 參 與 者 特 性 ， 以 男 性 居 多 、 年

齡 以 3 0 歲 以 下 最 多、學 歷 以 專

科 為 主 、 職 業 以 學 生 最 多 。  

2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 賽 會 價 值 與 滿 意 度 之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3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知 覺 價 值 對 滿

意 度 具 解 釋 力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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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者  

(年 代 )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張 佑 嘉  

( 2 0 1 2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1 .性 別 以 男 性 居 多、年 齡 以 4 1 ~ 5 0

歲 者 佔 大 部 分 、 學 歷 以 高 中 職

最 多、南 部 地 區 參 賽 選 手 最 多。 

2 . 不 同 年 齡 、 參 賽 項 目 、 教 育 程

度 、 障 礙 種 類 、 居 住 地 等 ， 在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3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結 果 呈 現

正 相 關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  

    綜 合 上 述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各 研 究

者 所 探 討 之 主 題、對 象、研 究 變 項、衡 量 構 面，雖 不 盡 相 同 ，

但 研 究 結 果 顯 現 出 一 致 性 ， 即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越 佳 ，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就 越 高 ， 顯 示 服 務 品 質 的 各 個 面 向 對 於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性 。 但 因 服 務 產 業 不 同 ， 所 衡 量 之 各 個 變 項 ， 亦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研 究 結 果 。 鑑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符 合 目 標 、 研 究 對 象

之 相 關 模 式 ， 參 考 自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王 雅

民 ( 2 0 1 1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模 式 ， 作 為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參 與 者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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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本 章 總 結  
 

    經 由 本 章 各 節 相 關 文 獻 之 彙 整 ， 本 研 究 分 別 就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等 相 關 文 獻 ， 重 點 整 理 歸 納 如 下 ：  

 

一 、 全 民 運 動 會 現 況 分 析  
 
    全 民 運 動 會 乃 因 應 體 委 會 改 革 臺 灣 省 區 運 會 之 後，搭 配 全

國 運 動 會 而 設 置 的 配 套 措 施。其 主 要 目 的 有 二 種：一 為 顧 及 非

亞 奧 運 運 動 項 目 選 手 及 教 練 之 權 益，並 兼 顧 臺 灣 民 俗 競 技 發 展

與 推 動 全 民 運 動。二 為 希 望 不 分 老 少、全 民 皆 可 參 與，讓 運 動

更 加 全 面 化、普 及 化，希 望 藉 由 全 民 運 動 會 的 推 展 與 參 與，讓

國 人 建 立 規 律 運 動 的 生 活 習 慣 ， 達 到 生 活 運 動 化 的 目 標 。  
 
    2 0 1 2 年 第 七 屆 全 民 運 動 會 舉 辦 縣 市 經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評 選 核 定 後，由 南 投 縣 取 得 第 一 優 先 主 辦 權，新 竹 市 則 為 第 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全 民 運 動 會 自 2 0 0 0年 第 一 屆 開 辦 至 今，首 次 有

兩 縣 市 同 時 提 出 申 辦，並 強 烈 展 現 其 申 辦 意 願，顯 示 全 民 運 動

會 已 受 到 縣 市 政 府 之 重 視 。  

 

二 、 水 上 救 生 組 織 現 況  
 

    國 際 性 水 域 救 生 組 織 最 高 指 揮 為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是 由 國 際 水 上 救 生 聯 盟 ( F I S )、世 界 救 生 總 會

( W L S )兩 大 救 生 組 織 於 1 9 9 4 年 正 式 簽 署 聯 合 規 章 後 ， 正 式 合

併 成 為 單 一 全 球 性 救 生 組 織 ， 總 部 設 於 比 利 時 的 布 魯 塞 爾 。

同 年 我 國 由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代 表 參 加 ， 為 國 際 救 生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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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創 始 會 員 國 之 一 ， 自 此 我 國 的 水 生 救 生 運 動 與 國 際 救 生 組

織 正 式 接 軌 ， 亦 是 目 前 我 國 參 加 國 際 性 活 動 ， 唯 一 可 以 懸 掛

青 天 白 日 國 旗 的 組 織 。  

 

三 、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 本 研 究 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定 義 為

「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服 務 需 求，對 於 有 形 或 無 形 之 賽 會 服 務，於 預

期 期 望 及 實 際 感 受 之 後 的 認 知 差 距 ， 賦 予 主 觀 評 價 」 。  
 
    在 歸 納 服 務 品 質 文 獻 結 果 發 現 ， 國 內 諸 多 學 者 以

「 S E R V Q U A L  」 量 表 為 其 衡 量 構 面 ， 表 示 此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效 度。因 此，本 研 究 依 據 P a r s u r a m a n等 學 者 ( 1 9 8 8 a ) 所 提 出

之「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為 藍 本，並 以 1 9 9 1年 所 修 正 之「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為 基 礎 ， 並 參 考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王 雅 民

( 2 0 1 1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依 本 研 究 所 需 修 改，形 成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測 量 工 具 。

後 續 依 本 研 究 之 特 性 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分 別 命 名 為『 關 懷 需 求 』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進 行 衡 量 。  

         

四 、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綜 合 整 理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本 研 究 將 滿 意 度 定 義 為『 參 與

者 依 個 人 經 驗，對 於 賽 會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需 求，實 際 接 觸 後 形 成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心 理 感 受 ， 賦 予 主 觀 的 滿 意 度 評 價 』 。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 本 研 究 採 用 符 合 目 標 與 研 究 對 象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衡 量 量 表 ， 問 卷 編 製 修 改 自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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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 ( 2 0 1 0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並 依 本 研 究 之 特 性 將 賽

會 滿 意 度 ， 分 別 命 名 為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 『 選 手 表 現 』 、 『 服 務 便 利 』 等 構 面 ， 作 為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之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構 面 之 因 素 。  

    

五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的 概 念 非 常 接 近，兩 者 皆 以 事 前 預 期 水

準 與 事 後 實 際 感 受，再 依 個 人 知 覺，來 評 斷 服 務 品 質 或 滿 意 度

優 劣 與 否。彙 整 文 獻 結 果 得 知，各 學 者 所 探 討 之 主 題、對 象 、

研 究 變 項，皆 不 盡 相 同，但 研 究 結 果 顯 現 出 一 致 性，即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越 佳，顧 客 的 滿 意 度 就 越 高。本 研 究 參 考 符 合 目 標 及 對

象 之 相 關 模 式 ， 參 考 吳 柏 叡（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 王 雅 民

( 2 0 1 1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之 相 關 模 型，作 為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之 依 據 。  

 

    歸 納 上 述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 擬 定 出 研 究 架 構 ， 並 針 對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進 行 研 究 ， 試 圖 瞭 解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人 口 特 性 為 何 ， 進 而 分 析 不 同 特

性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上 之 現 況 及 差 異 性 ， 以 及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 其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主 辦 單 位

做 為 未 來 舉 辦 水 上 救 生 賽 事 之 參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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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章  研 究方法  

 

    本 章 根 據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目 的 ，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探

討 「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為 例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節，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方 法，茲 將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於 研 究 動 機 及 研 究 目 的 形 成 後 ， 依 量 化 研 究 程 序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 並 且 針 對 全 民 運 動 會 、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 服 務

品 質、滿 意 度 等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資 料 蒐 集，進 而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根 據 研 究 架 構 編 製 問 卷 ， 問 卷 初 稿 經 由 專 家 學 者 審 視 後 ， 對

同 性 質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活 動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進 行 修 訂 ， 經 由 信 效 度 考 驗 發 展 成 為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正 式 問

卷 回 收 進 行 彙 整 與 統 計 分 析 ， 歸 納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 最 後 撰 寫

研 究 結 論 與 提 出 建 議 。 整 體 研 究 流 程 ， 如 圖 3 - 1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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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 1   研 究 流 程 圖  

研 究 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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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度 文 獻  

服 務 品 質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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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改 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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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信 度 分 析  

研 究 方 法 及 對 象  

擬 定 研 究 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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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上 救 生 文 獻  

全 民 運 文 獻  

學 者 專 家 審 視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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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 研 究 目 的 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提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 首 先 以 「 描 述 性 統 計 」 探 討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分 布 情 形 ， 其 次 透 過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對 於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最 後 藉 由 「 典 型 相 關 」 分 析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情 形 ， 研 究 架 構 圖 ， 如 圖 3 - 2 - 1 所

示 。  
 
 

 
 

 

                                            

 

 

                                   

                       

                                   

                   

 

 

 

                     
 
圖 3 - 2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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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前 述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假 設 為 虛 無 假 設 ，

其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性 別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年 齡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職 業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月 收 入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1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性 別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年 齡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3：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職 業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月 收 入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H 2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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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本 研 究 預 試 樣 本 以「 2 0 1 2 年 全 國 中 學 生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錦

標 賽 」之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正 式 樣 本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之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茲 將 預 試 樣 本 、 正

式 樣 本 之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方 式 ， 分 述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根 據 吳 明 隆 （ 2 0 0 6） 指 出 ， 預 試 問 卷 人 數 以 問 卷 中 最 多

題 項 之 「 分 量 表 」 的 3 ~ 5 倍 人 數 為 原 則 。 基 於 上 述 ， 本 預 試

問 卷 中 以「 滿 意 度 量 表 」題 項 最 多 為 2 6 題，因 此 本 研 究 估 計

預 試 樣 本 數 為 7 8 份 以 上，因 考 量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故 問 卷 預

計 發 放 1 5 0 份 。  
 
    本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國 中 學 生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錦 標 賽 」之

參 與 者 (如 選 手 、 教 練 、 隨 隊 職 員 、 裁 判 、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 觀

眾 等 )為 預 試 對 象。問 卷 方 式 採 便 利 抽 樣 法，預 試 問 卷 施 測 日

期 於 2 0 1 2 年 3 月 1 7 ~ 1 8 日 ， 施 測 地 點 為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游 泳 池 。  
 
    本 預 試 問 卷 共 計 發 放 1 5 0 份 ， 問 卷 回 收 總 數 1 4 8 份 ， 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2 2 份，實 得 有 效 問 卷 為 1 2 6 份，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4 % (如 表 3 - 4 - 1 所 示 )。  

 

表 3 - 4 - 1  

預 試 樣 本 人 數 統 計 表  
施 測 地 點  發 放  

數 量  
回 收  
總 數  

無 效  
問 卷  

有 效  
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游 泳 池  

1 5 0  1 4 8   2 2  1 2 6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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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正 式 樣 本  

    正 式 樣 本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秩 序 冊 」， 所

公 佈 之 人 數 共 2 0 2 人 (包 含 選 手 1 0 0 人 、 隨 隊 職 員 3 1 人 、 教

練 1 9 人、裁 判 4 2 人、賽 會 工 作 人 員 1 0 人 )，及 5 1 位 現 場 觀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採 普 查 方 式 蒐 集 本 研 究 所 需 之 資 料 。  
 
    如 上 所 述，本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之 參 與 者 (包 含 選 手、教 練、隨 隊 職 員、裁 判、賽 會 工 作 人 員 、

現 場 觀 眾 等 )為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對 象 。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日 期 於

2 0 1 2 年 1 0 月 3 1 日 ~  1 1 月 0 1 日 ， 問 卷 發 放 地 點 為 南 投 縣 立

三 和 游 泳 池 。 正 式 問 卷 共 計 發 放 2 5 3 份 ， 問 卷 回 收 總 數 2 3 3

份，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2 2 份，實 得 有 效 問 卷 為 2 1 1 份，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4 . 4 % (詳 如 表 3 - 4 - 2 所 示 )。  
 
    依 據 B a b b i e 的 觀 點，透 過 問 卷 形 式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時，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必 須 達 到 5 0 %， 方 為 適 當 ； 回 收 率 達 6 0 %， 則

視 為 良 好；回 收 率 達 7 0 %以 上，則 為 非 常 良 好 (王 文 科、王 智

弘 ， 2 0 0 9 )。 本 正 式 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達 8 4 . 4 %， 符 合 B a b b i e

之 觀 點 ， 達 非 常 良 好 之 標 準 。  
 
表 3 - 4 - 2  

正 式 樣 本 人 數 統 計 表  

問 卷 發 放 對 象  
發 放  
數 量  

回 收  
總 數  

無 效  
問 卷  

有 效  
問 卷  

有 效  
回 收 率  

選 手   1 0 0  9 4   5  8 9  8 9 . 0 %  
隨 隊 職 員  3 1  2 9   3  2 6  8 3 . 8 %  
教 練  1 9  1 9   2  1 7  8 9 . 4 %  
裁 判  4 2  3 6   2  3 4  8 0 . 9 %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1 0  1 0   1  9  9 0 . 0 %  
觀 眾  5 1  4 5   9  3 6  7 0 . 5 %  
總 計   2 5 3   2 3 3  2 2   2 1 1  8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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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研 究 工 具 係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專 家

學 者 意 見，並 根 據 研 究 需 要，自 編「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問 卷 」 為 研 究 工 具 。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分 為 三 部 分，第 一 部 分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第 二 部 分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第 三 部 分 個 人 基 本 資 料。問 卷 填 答

尺 度 除 參 與 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為 名 目 尺 度 外 ， 其 餘 皆 以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來 衡 量。「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由「 非 常 同 意 」到「 非

常 不 同 意 」、「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由「 非 常 滿 意 」 到 「 非 常 不

滿 意 」 ， 分 別 得 分 為 5、 4、 3、 2、 1分 ， 當 分 數 越 高 時 ， 代 表

受 測 者 對 於 問 卷 所 敘 述 內 容 越 認 同，茲 依 序 將 本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過 程 說 明 如 下 。  

 

一 、 研 究 工 具 編 製  

    (一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第 一 部 分 為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服 務 品 質 之 評 量

主 要 以 P a r s u r a m a n等 學 者 ( 1 9 8 8 a ) 所 提 出 之 「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 為 藍 本 ， 並 以 1 9 9 1年 所 修 正 之 「 S E R V Q U A L」 量 表

為 基 礎 ， 並 參 考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王 雅 民

( 2 0 1 1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經 過 統 整 並 配 合 本 研 究 需 求 加 以 修 改 ， 並 經 過

學 者 專 家 審 視 後 修 訂 而 成 ， 分 別 命 名 為 『 關 懷 需 求 』 、

『 專 業 態 度 』 、 『 傳 遞 承 諾 』 、 『 即 時 反 應 』 、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進 行 衡 量 ， 作 為 本 研 究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測 量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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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第 二 部 分 為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本 研 究 採 用 符 合 研 究

對 象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問 卷 編 製 修 改 自 吳 柏 叡（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藉 由 彙 整 並 符 合 本 研 究 需 求 編 製 修 改，

並 經 過 學 者 專 家 審 視 後 修 訂 而 成 ， 分 別 命 名 為 ：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 服 務 便 利 』 等 構 面 ， 作 為 本 研 究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測 量 工 具 。  

 

    (三 )賽 會 參 與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第 三 部 分 為 賽 會 參 與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本 研 究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考 量 實 際 狀 況 擬 定 而 成，包 含  「 性 別 」、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 」、「 婚

姻 狀 況 」 及 「 居 住 地 」 ， 共 有 七 個 變 項 ， 作 為 本 研 究 人

口 統 計 衡 量 構 面 。  

 

二 、 量 表 建 構 流 程  

    本 研 究 依 循 吳 明 隆、涂 金 堂 ( 2 0 0 7 )等 學 者，於  「 S P S S  與

統 計 應 用 分 析 」一 書 中，針 對 量 表 建 構 方 式，建 構 本 研 究 量 表

編 製 與 研 究 設 計 之 流 程 ， 如 圖 3 - 5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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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 5 - 1   量 表 編 製 建 構 流 程 圖  

資 料 來 源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理 論 基 礎 /研 究 目 的  

編 擬 量 表 初 稿  

專 家

效 度  

選 取 受 試 者 預 試  

修 改 及 增 刪 內 容  

編 擬 預 試 問 卷  

專 家

效 度  

選 取  C R  值  

大 於 0 . 4 以 上 的 選 項  
 

刪 除  C R  值  

未 達 顯 著 題 項  

 刪 除 題 項  

因 素 命 名  

信 度 分 析  

正 式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量 表 效 度  

 

求  出  量  表  

與 各 層 面 信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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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效 度 測 驗 為 問 卷 能 正 確 測 量 出 測 量 特 質 的 程 度 ， 亦 稱 之

為 測 驗 的 真 實 性 或 有 效 性 。 內 容 效 度 係 指 一 種 測 驗 使 用 的 題

目 足 以 代 表 課 程 內 容 或 行 為 層 面 的 程 度 ； 又 內 容 效 度 包 括 聚

焦 於 題 目 廣 度 的 抽 樣 效 度 ( S a m p l i n g  V a l i d i t y ) 和 著 重 於 題 目

深 度 的 項 目 項 度 ( I t e m V a l i d i t y )，這 兩 種 效 度 均 交 由 專 家 檢 查

決 定 (王 文 科 、 王 智 弘 ， 2 0 0 9） 。  
 
    基 於 上 述，本 研 究 於 2 0 1 1 年 2 月 中 旬，函 請 學 者 專 家 進

行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審 視 ， 以 建 構 本 研 究 之 內 容 效 度 ， 並 於

3 月 上 旬 將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問 卷 回 收 完 畢 ， 再 依 據 各 學 者

專 家 之 建 議 進 行 整 理 。 茲 將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之 學 者 專 家 ，

整 理 如 表 3 - 5 - 1 所 示 。  
 

表 3 - 5 - 1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彙 整 表 （ 依 姓 名 筆 劃 順 序 排 列 ）  

姓   名  職                       稱  專   長   領   域  
   
林 文 郎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學 務 長  運 動 管 理 學  
   
林 溪 金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教 練  國 家 級 水 上 救 生

教 練  
   
許 茂 盛  臺 北 市 水 上 救 生 志 工 協 會 創 會

理 事 長  
組 織 行 政 管 理  

   
張 錦 盛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考 試 官  運 動 賽 會 執 行  
   
黃 彥 翔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傳

播 學 系 系 主 任  
運 動 行 銷 管 理  

   
廖 炯 安  臺 中 市 水 上 救 生 代 表 隊  帶 隊 救 生 教 練  
   
廖 朝 輝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講 師  水 上 救 生 場 地 器

材 布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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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量 表 信 效 與 效 度 考 驗   
    為 建 構 本 研 究 問 卷 中 各 量 表 之 信 、 效 度 ， 於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 首 先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分 別 以 極 端 組 檢 驗 法 及 總 分 相 關

法 檢 驗 各 題 項 之 適 切 度 ； 其 次 以 因 素 分 析 檢 驗 研 究 工 具 之 建

構 效 度；最 後 則 以 內 部 一 致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茲 依 序 分 述 如 下 ：  

 

(一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在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 依 受 試 者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以 量 表 總 得 分 的 前  2 7％  和 後  2 7％  進 行 比 較 ，

並 將 極 端 組 比 較 結 果 的 差 異 稱 為 決 斷 值 或 臨 界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o ； C R  )  ， 若 題 項 之 決 斷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並

且 t  >  1 . 9 6  時 ， 表 示 此 題 項 能 有 效 鑑 別 不 同 受 測 者 的 反 應

程 度，具 有 鑑 別 度 應 予 以 保 留，反 之 則 刪 除 (吳 明 隆，2 0 0 8  ；

邱 皓 政， 2 0 0 8 )。 此 外 為 求 嚴 謹 ，進 一 步 以 總 分 相 關 法 ，計

算 量 表 中 的 各 題 項 與 量 表 總 分 之 相 關 ， 相 關 值 需 達  . 4 0 以

上 ， 並 同 時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題 目 適 當 則 不 需 刪 題 （ 邱

皓 政 ， 2 0 0 8） 。  

 

  1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主 要 以 P a r s u r a m a n 等 學 者 ( 1 9 8 8 a )

所 提 出 之「 服 務 品 質 模 式 」為 藍 本，並 以 1 9 9 1 年 所 修

正 之  「 S E R V Q U A L 」  量 表 為 基 礎 ， 並 參 考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王 雅 民 ( 2 0 1 1 )、張 佑 嘉 ( 2 0 1 2 )

等 研 究 者，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總 計 2 2 題 。

經 由 項 目 分 析 得 知，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各 題 項 的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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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分 組 之 間  t  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決 斷 值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 進 一 步 以 總 分 相 關 法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各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皆 為 . 4 0 以 上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具 有 鑑 別 度 ， 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故 無 需 刪 題 ， 並 可 繼 續 後 續 信 效 度 之 檢 驗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如 表 3 - 5 - 2 所

示 。  

 

  2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量 表 ， 採 用 符 合 研 究 對 象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問 卷 編 製 修 改 自 吳 柏 叡 （ 2 0 0 9） 、 黃 詩

雯 ( 2 0 1 0 )、 張 佑 嘉 ( 2 0 1 2 )等 研 究 者 ， 所 建 構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總 計 2 3 題。經 由 項 目 分 析 得 知，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量 表，各 題 項 的 高、低 分 組 之 間  t  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決 斷 值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 進 一 步 以 總 分

相 關 法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各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皆

為 . 4 0 以 上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具 有 鑑 別 度 ， 均

能 鑑 別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故 無 需 刪 題 ， 並 可

繼 續 後 續 信 效 度 之 檢 驗 。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如 表 3 - 5 - 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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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2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內   容  C R值  與 總 分

相 關  

A 1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4 . 8 8 4 *  . 6 0 4 *  

A 2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4 . 5 3 1 *  . 5 7 9 *  

A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6 . 4 4 8 *  . 6 4 7 *  

A 4  賽 會 整 體 設 施 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內 容 相 符 合  5 . 3 0 5 *  . 5 9 3 *  

A 5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是 可 信 賴 的 組 織  7 . 5 5 5 *  . 7 0 1 *  

A 6  賽 會 的 裁 判 尺 度 是 公 平 可 靠 的  7 . 6 3 9 *  . 6 9 8 *  

A 7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能 夠 正 確 保 存 服 務 的 相 關 記 錄  6 . 5 5 2 *  . 6 7 2 *  

A 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6 . 1 0 2 *  . 6 4 9 *  

A 9  當 我 遇 到 問 題 時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協 助  5 . 0 8 3 *  . 6 8 9 *  

A 1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周 到 的 服 務  7 . 2 9 3 *  . 7 0 8 *  

A 1 1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6 . 8 3 7 *  . 6 5 4 *  

A 1 2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非 常 樂 意 幫 助 我  7 . 4 5 3 *  . 7 0 2 *  

A 1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即 時 回 應 我 的 需 求  6 . 9 4 5 *  . 6 5 6 *  

A 1 4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9 . 5 7 7 *  . 6 9 9 *  

A 1 5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7 . 8 8 6 *  . 7 2 0 *  

A 1 6  與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8 . 5 8 5 *  . 7 0 9 *  

A 1 7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7 . 8 8 9 *  . 7 2 2 *  

A 1 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9 . 1 6 8 *  . 7 6 9 *  

A 1 9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給 予 我 個 別 化 的 關 懷  9 . 9 5 3 *  . 7 9 8 *  

A 2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4 . 2 3 5 *  . 5 2 1 *  

A 2 1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優 先 考 量 我 的 需 求  7 . 3 8 5 *  . 6 9 8 *  

A 2 2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時 間 能 符 合 我 的 需 求  4 . 1 0 5 *  . 5 0 8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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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3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滿   意   度   量   表   內   容  C R值  與 總 分

相 關  

B 1  我 對 於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感 到  5 . 6 0 7 *  . 5 6 8 *  

B 2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5 . 9 7 5 *  . 5 7 1 *  

B 3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7 . 8 8 3 *  . 7 8 5 *  

B 4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餐 飲 品 質 感 到  5 . 0 0 4 *  . 5 0 3 *  

B 5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5 . 0 6 5 *  . 5 9 5 *  

B 6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5 . 8 9 7 *  . 4 5 1 *  

B 7  我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動 線 規 劃 感 到  6 . 7 5 4 *  . 5 8 1 *  

B 8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整 體 流 程 規 劃 感 到  7 . 8 9 8 *  6 9 2 *  

B 9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7 . 3 3 6 *  . 7 8 9 *  

B 1 0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5 . 1 1 3 *  . 5 5 9 *  

B 1 1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淋 浴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5 . 0 1 1 *  . 5 1 1 *  

B 1 2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5 . 8 4 4 *  . 5 9 4 *  

B 1 3  我 對 於 賽 會 檢 錄 組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6 . 8 9 3 *  . 6 3 7 *  

B 1 4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5 . 9 4 5 *  . 5 6 8 *  

B 1 5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行 政 人 員 感 到  6 . 5 8 0 *  . 5 5 5 *  

B 1 6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6 . 5 9 3 *  . 5 5 3 *  

B 1 7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7 . 3 3 6 *  . 7 8 9 *  

B 1 8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5 . 8 9 1 *  . 5 9 4 *  

B 1 9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安 排 的 醫 護 站 感 到  6 . 3 8 0 *  . 6 2 8 *  

B 2 0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座 位 及 視 野 感 到  8 . 1 2 3 *  . 7 0 2 *  

B 2 1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6 . 7 2 2 *  . 5 1 8 *  

B 2 2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周 邊 環 境 感 到  7 . 0 7 8 *  . 6 5 7 *  

B 2 3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休 息 區 感 到  5 . 7 0 2 *  . 5 9 1 *  

B 2 4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如 接 力 賽 )  8 . 7 4 7 *  . 8 3 8 *  

B 2 5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如 障 礙 賽 )  8 . 2 2 4 *  . 7 9 7 *  

B 2 6  比 賽 中 出 現 完 美 的 跳 水 動 作  9 . 1 2 3 *  . 8 9 8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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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根 據 項 目 分 析 的 結 果 ， 將 保 留 的 題 目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以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變 項 間 的 共 同 因 素 ， 用 較 少 構 面 代 表 原 來

複 雜 的 資 料 結 構 ， 目 的 在 求 得 量 表 的 建 構 效 度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根 據 學 者 K a i s e r 於 1 9 7 4 年 提 出 的 觀 點 ， K M O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m e a s u r e  o f  s a m p l i n g  a d e q u a c y ,  K M O  )

值 介 於 0 和 1之 間 ， 當 K M O 值 愈 接 近 1 ， 表 示 變 項 的 相 關 愈

高 ， 愈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若  K M O  值 小 於 . 5， 則 不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另 外 藉 由 「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 考 驗 相 關

係 數 是 否 適 合 做 為 因 素 分 析 抽 取 之 用 ， 若 檢 定 達 顯 著 ， 代

表 母 群 體 的 相 關 矩 陣 間 ， 有 共 同 因 素 存 在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 斜 交 轉 軸 萃 取 特 徵 值 ( λ )  ≧ 1 以 上 之 因 素

( K a i s e r ,  1 9 6 0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 5以 上 、 共 同 性 大

於 . 5 以 上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5 0 %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1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檢 驗 結 果 發 現 ， K M O  

值 為 . 8 9 7 ，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1 5 8 6 . 3 2 4  (  p  

< . 0 0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由 此 兩 項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取

樣 適 合 ， 故 可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前 後 共 進 行 兩 次 因 素 分 析 ， 其 中 A 2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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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 、 A 2 2 「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時 間 能 符 合 我 的 需 求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未 達 . 5以 上 ，

分 別 予 以 刪 題 ， 經 由 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特 徵 值 ≧ 1

以 上 之 因 素 ， 共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6 . 1 0 3 % 。 因 此 ，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共 計 有

2 0個 題 項 ，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4所 示 。  

 

 
 

2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經 因 素 分 析 檢 驗 結 果 發 現 ，

K M O  值 為 . 8 7 3，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1 4 5 4 . 2 6 3  

(  p  <  . 0 0 1  )， 達 顯 著 水 準 ， 由 此 兩 項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取 樣 適 合，故 可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前 後 共 進 行 四 次 因 素 分 析 ， 其 中 B 4「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 、 B 1 1 「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淋 浴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 、 B 1 4 「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 、 B 1 5 「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行 政 人 員

感 到 」、B 1 9「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安 排 的 醫 護 站 感 到 」、

B 2 2「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地 的 周 邊 環 境 感 到 」 等 題 項 ，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未 達 . 5以 上 ， 分 別 予 以 刪 題 ， 經 由 第 四 次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特 徵 值  ≧ 1  以 上 之 因 素，共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3 . 4 5 1 % 。 因 此 ， 「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共 計 有 2 0個 題 項，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 5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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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s i s )  
 

    預 試 問 卷 經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效 度 後，為 確 認 本

量 表 是 否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 接 續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並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來 考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根 據 H a i r等 學

者 於 2 0 1 0 年 提 出 信 度 評 估 標 準 ，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大

於 . 8以 上 、 分 量 表 大 於 . 6以 上 ， 顯 示 量 表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

C r o n b a c h  α係 數 愈 大 者 ， 表 示 內 部 一 致 性 愈 高 ， 則 問 卷 信 度

愈 高（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故 本 研 究 以 此 做 為 量 表 的

信 度 篩 選 標 準 。  

 

  1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共 有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2 0個 題 項，進 行

信 度 分 析 檢 驗，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4 3，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9 0 8、 . 9 0 1、 . 8 8 7、 .

7 3 4、 . 7 1 1（ 詳 如 表 3 - 5 - 4所 示 ） ， 其 結 果 顯 示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2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滿 意 度 量 表 共 有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2 0個 題 項 ，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檢 驗 ， 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2 1，

各 分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8 7 9、 . 8 5 8、 . 8 5

4、 . 8 4 0、 . 8 0 1（ 詳 如 表 3 - 5 - 5所 示 ）， 其 結 果 顯 示「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信 度 堪

稱 良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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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4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題 項  I Ⅱ  Ⅲ  IV V 

A9 當我遇到問題時賽會服務人

員能夠提供協助  
 

.775     

A6 賽會的裁判尺度是公平可靠

的  
 

.719     

A5 賽會主辦單位是可信賴的組

織  
 

.706     

A7 賽會主辦單位能夠正確保存

服務的相關記錄  
 

.664     

A14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802    

A19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給 予

我 個 別 化 的 關 懷  
 

 .784    

A11 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竭盡所能

為我解決問題  
 

 .780    

A2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692    

A1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829   

A15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810   

A17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757   

A16 與賽會服務人員互動過程中

讓我感到安心  
 

  .65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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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題 項  I Ⅱ  Ⅲ  IV V 

A2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787  

A1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771  

A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698  

A4 賽 會 整 體 設 施 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內 容 相 符 合  
 

   .528  

A12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非 常 樂 意
幫 助 我  
 

    .807 

A1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周 到 的 服 務  
 

    .798 

A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716 

A13 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即時回應

我的需求  
 

    .698 

特徵值(λ) 3.542 3.231 3027 2.924 2.679 

解釋變異量(％) 20.981 17.891 16.872 10.232 10.127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20.981 38.872 55.744 65.976 76.103 

Kaiser-Meyer-Olkin     .897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Cronbach’s α係數  .908 .901 .887 .734 .711 

整體量表Cronbach’s α係數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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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 5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賽 會 滿 意 度 題 項  Ⅰ  Ⅱ  Ⅲ  IV V 

B16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818    
 

B17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805    
 

B18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758    
 

B13 我 對 於 賽 會 檢 錄 組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651    
 

B12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524    
 

B5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802   
 

B7 我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動 線
規 劃 感 到  
 

 .794   
 

B6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735   
 

B8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整 體 流 程
規 劃 感 到  
 

 .698   
 

B9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821  
 

B20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座 位
及 視 野 感 到  
 

  .804  
 

B23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休 息 區 感 到  
 

  .787  
 

B21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687  
 

B10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54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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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賽 會 滿 意 度 題 項  Ⅰ  Ⅱ  Ⅲ  IV V 

B1 我 對 於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感 到  
 

   .786  

B2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739  

B3 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服
務便利性感到  
 

   .694  

B26 比 賽 中 出 現 完 美 的 跳 水
動 作  
 

    .841 

B24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如 接 力 賽 )  
 

    .828 

B25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如 障 礙 賽 )  
 

    .786 

特徵值(λ) 3.688 3.159 2.723 2.609 2.134 

解釋變異量(％) 17.855 16.989 14.872 12.325 11.410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17.855 34.844 49.716 62.041 73.451 

Kaiser-Meyer-Olkin     .873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Cronbach’s α係數  .879 .858 .854 .840 .801 

整體量表Cronbach’s α係數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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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理  
 

    本 研 究 擬 於 問 卷 回 收 後 ， 先 剔 除 回 答 不 完 整 的 無 效 問 卷

再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 整 理 ， 以 S P S S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1 2 . 0 版

本 執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並 以 α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主 要 統 計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旨 在 求 出 各 題 項 是 否 具 有 鑑 別 度，以 量 表 總 得 分 的 前 2 7

％ 和 後 2 7％ 進 行 比 較，並 將 極 端 組 比 較 結 果 的 差 異 稱 為 決 斷

值 或 臨 界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o；C R )，若 題 項 之 決 斷 值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5  ) ， 並 且 t  >  1 . 9 6  時 ， 表 示 此 題 項 能 有 效 鑑 別 不 同 受 測

者 的 反 應 程 度，具 有 鑑 別 度 應 予 以 保 留，反 之 則 刪 除 (吳 明 隆，

2 0 0 8  ； 邱 皓 政 ， 2 0 0 8 )。  

 

二 、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並 利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直

交 轉 軸 來 萃 取 特 徵 值 ≧ 1 以 上 之 因 素 ， 並 將 因 素 負 荷 量 設 定

在 . 5 以 上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三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  

    信 度 分 析 為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的 考 驗，量 表 的 信 度 愈 高，

代 表 穩 定 性 愈 高。本 研 究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來 考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學 者 D e V e l l i a ( 1 9 9 1 )提 出，α 係 數 值 介 於 . 6 5  ~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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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尚 可 ； α 係 數 值 介 於 . 7 0  ~  . 8 0 之 間 具 有 高 信 度 ； α 係 數

值 大 於 . 8 0 則 最 佳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7） 。  

 

四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A n a l y s i s )  

    透 過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經 由 次 數 分 配、百 分 比、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等 統 計 數 值 ， 進 而 瞭 解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特 性 ， 以 及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的 分 佈 情 形 。  

 

五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I d e p e n d e n t  S a m p l e  t - t e s t )  

    以 t 檢 定 分 析 ，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之 性 別 、 婚 姻 等 變 項 ，

於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藉 由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性 別 、

婚 姻 除 外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是 否 存 有 顯 著 差 異。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則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七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  

    運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探 討 自 變 項 ( 2 個 以 上 的 變 項，x 變 項 )

與 依 變 項 ( 2 個 以 上 的 變 項， y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本 研 究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探 討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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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章  結 果與討 論  

 

    本 章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所 得 之 結 果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 內 容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分 析 ； 第

三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分 析 ； 第 四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第 五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第 六 節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茲 將 各 節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現 況 分 析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共 計 發 出 2 5 3份，問 卷 回 收 總 數 2 3 3份，經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2 2份 ， 實 得 有 效 問 卷 為 2 1 1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4 . 4 %， 有 效 樣 本 之 基 本 資 料 分 布 情 形 ， 詳 如 表 4 - 1 - 1所 示 。

茲 將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婚 姻 狀 況、居 住 地 等 人 口 特 性 現 況 及 參 與 者 身 分 別，彙

整 分 述 如 下 ：  

 

一 、 性 別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在 性 別 分 布 上：

男 性 佔 有 1 3 2 位 ( 6 2 . 6 % )， 女 性 則 為 7 9 位 ( 3 7 . 4 % )， 男

性 參 與 者 約 為 女 性 參 與 者 的 1 . 7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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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性 別 以 男 性

居 多 ， 此 研 究 與 吳 亮 頤 ( 2 0 0 9 )針 對 2 0 0 9年 世 界 運 動 會

及 葉 雪 鳳 ( 2 0 1 0 )、張 佑 嘉 ( 2 0 1 2）等 分 別 針 對 2 0 1 0年 、

2 0 1 2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雖 然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男 女 比 例 上 未 達 各 半 ， 但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運 動 處 於 萌 芽 階 段，隨 著「 泳 起 來 !專 案 」推 廣 及 水 上

運 動 風 氣 覺 醒 ， 女 性 族 群 於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 仍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成 長 潛 力 。  
 

二 、 年 齡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在 年 齡 分 布 上：

2 0歲 以 下 9 3位 ( 4 4 . 1 % )， 2 1 ~ 3 0歲 9位 ( 4 . 3 % )， 3 1 ~ 4 0歲

2 1 位 ( 9 . 9 % ) ， 4 1 ~ 5 0 歲 4 7 位 ( 2 2 . 3 % ) ， 5 1 ~ 6 0 歲 3 5 位

( 1 6 . 6 % )， 6 1歲 以 上 6位 ( 2 . 8 % )。 結 果 顯 示 ， 2 0歲 以 下

族 群 為 大 宗，佔 有 9 3位，其 次 為 4 1 ~ 6 0歲，共 有 8 2位 ，

參 與 者 年 齡 層 呈 現 類 兩 極 化 狀 態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仍 以 年 輕 族 群

為 主 要 結 構，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吳 亮 頤 ( 2 0 0 9 )研 究 調 查 指 出，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以 1 5 ~ 2 4

歲 人 數 為 主 力 。 王 雅 民 ( 2 0 1 1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我 國 參

與 賽 事 運 動 的 的 人 口，以 2 4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族 群 居 多。就

整 體 而 言，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以 年 輕 族 群 居 多，但 介

於 4 1 ~ 6 0歲 之 中 壯 年 人 數 亦 不 在 少 數 。 依 據 人 口 統 計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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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得 知，賽 會 參 與 者 以 選 手 佔 大 多 數，且 年 齡 層 大 部 份

為 1 6 ~ 2 0歲 之 間 。 除 此 之 外 ， 教 練 、 裁 判 及 現 場 觀 眾 ，

年 齡 層 大 多 分 布 於 4 1 ~ 6 0歲 之 間 。 因 此 ， 形 成 年 齡 層 類

兩 極 化 之 現 象 ， 為 本 研 究 特 殊 之 處 。  

 

三 、 教 育 程 度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 ， 在 教 育 程 度 分

布：高 中 (職 )以 下 7 3位 ( 3 4 . 6 % )，專 科 2 5位 ( 1 1 . 8  % )，

大 學 9 2位 ( 4 3 . 6 %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位 ( 1 0 %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教 育 程 度 以

大 學 學 歷 比 例 最 高 ， 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亮 頤，2 0 0 9；黃 詩 雯，2 0 1 0；王 雅 民，2 0 1 1；

林 立 港， 2 0 1 1 )，除 此 之 外，專 科 及 研 究 所 以 上 人 數 相

近 ， 分 別 為 2 5、 2 1人 ， 共 有 4 6位 。 整 體 觀 之 ， 2 0 1 2年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雖 為 萌 芽 階 段 ， 但 藉 由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得 知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 不 乏 高

知 識 份 子 參 與 此 項 水 上 運 動，對 於 推 動「 泳 起 來 !專 案 」 

      、 水 上 救 生 安 全 觀 念 的 提 昇 及 培 育 水 上 救 生 人 才 及 ，

具 有 實 質 的 意 義 及 莫 大 的 助 益 。  

 

四 、 職 業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 ， 在 職 業 別 分 布

上 ： 學 生 1 1 2位 ( 5 3 . 1  % )， 工 商 業 4 4位 ( 2 0 . 9 % )， 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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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警 1 9位 ( 9 % )，服 務 業 3 0位 ( 1 4 . 2 % )，其 他 6位 ( 2 . 8 % )。

『 其 他 』 職 業 ， 包 含 農 林 漁 業 、 待 業 中 、 家 庭 主 婦 、

退 休 人 士 等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職 業 別 以 學 生

為 主 要 族 群，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亮 頤 ， 2 0 0 9；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王 雅

民 ， 2 0 1 1； 林 立 港 ， 2 0 1 1 )。 黃 詩 雯 ( 2 0 1 0 )研 究 調 查 中

指 出 ，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職 業 以「 學 生 」參 與 程 度 最 為 熱

烈，其 原 因 為 學 生 族 群，上 下 課 時 間 較 為 穩 定，因 此 有

較 多 的 休 閒 時 間，參 與 運 動 賽 會。本 研 究 推 測，高 中 、

大 學 階 段 為 成 立 運 動 社 團 最 活 躍 時 期，同 儕 之 間 互 相 邀

約 參 與 賽 會 機 率 增 多，因 而 形 成「 學 生 」在 職 業 別 中 佔

多 數 。  

 

五 、 月 收 入 (含 零 用 金 )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 ， 在 月 收 入 分 布

上 ： 2 0 , 0 0 0元 以 下 1 0 9位 ( 5 1 . 7 % )， 2 0 , 0 0 1 ~ 3 0 , 0 0 0元 2 0

位 ( 9 . 5 % )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位 ( 1 2 . 8 % )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位 ( 1 3 . 7 % )， 5 0 , 0 0 1 ~ 6 0 , 0 0 0元 1 8 位

( 8 . 5 % )， 6 0 , 0 0 1以 上 8位 ( 3 . 8 %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月 收 入 以

2 0 , 0 0 0元 以 下 佔 大 部 分 ， 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亮 頤，2 0 0 9；黃 詩 雯，2 0 1 0；王 雅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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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林 立 港，2 0 1 1 )。彙 整 上 述 研 究 者 相 關 文 獻 指 出 ，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主 要 結 構 以 學 生 居 多 ， 並 且 收 入 偏

低，大 多 數 無 工 作 或 以 打 工 為 主，因 此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

可 針 對 學 生 族 群 進 行 策 略 性 規 劃 。 本 研 究 認 為 ， 除 了

針 對 學 生 族 群 之 外 ， 亦 須 兼 顧 其 他 各 個 族 群 規 劃 全 面

性 行 銷 宣 傳 活 動 ， 進 而 吸 引 國 人 投 入 水 上 運 動 賽 事 ，

以 達 到 「 全 民 泳 起 來 」 之 願 景 。  

 

六 、 婚 姻 狀 況  

  (一 )研 究 結 果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 ， 在 婚 姻 狀 況 分

布 上 ： 未 婚 者 1 2 6位 (佔 6 0 % )， 已 婚 者 8 5位 (佔 4 0 %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婚 姻 狀 況 以

未 婚 者 為 多 數。此 研 究 與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由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得 知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職 業 別 以 年 輕 族 群 為 主 要 結 構 ， 因 此 形 成 婚 姻

狀 況 以 未 婚 者 佔 大 多 數 。  

 

七 、 居 住 地  

  (一 )研 究 結 果  

          依 據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2 0 1 2 )行 政 轄 區 劃 分 (詳

如 表 4 - 1 - 2所 示 )， 本 研 究 對 象 之 居 住 地 ， 區 分 為 北 、

中 、 南 三 區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樣 本 結 構 中 ， 北 部

區 域 9 6位 ( 4 5 . 5 % )， 中 部 區 域 8 5位 ( 4 0 . 3 % )， 南 部 區 域

3 0位 ( 1 4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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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人 口 ， 在 居 住 地 方

面 ， 北 部 區 域 與 中 部 區 域 人 數 相 近 ， 而 南 部 區 域 人 數

卻 不 足 北 部 區 域 人 數 三 分 之 一 。 推 測 其 原 因 ， 南 部 區

域 之 游 泳 池 數 量 比 例 不 及 其 他 區 域 。 是 故 ，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的 推 廣 ， 反 應 在 賽 會 參 與 人 口 上 ， 因 而 形 成

南 北 差 異 。  

 

八 、 參 與 者 身 分 別  

    在 參 與 者 身 分 別 有 效 樣 本 數 中 ， 選 手 8 9 位 ( 4 2 . 2 % )， 隨

隊 職 員 2 6位 ( 1 2 . 3 % )， 教 練 1 7位 ( 8 . 1 % )， 裁 判 3 4位 ( 1 6 . 1 % )，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9位 ( 4 . 3 % )， 觀 眾 3 6位 ( 1 7 . 0 % )。  

 

表 4 - 1 - 1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次 數 分 配 表 ( n = 2 11 )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性 別  男  1 3 2  6 2 . 6  
 女   7 9  3 7 . 4  
    
年 齡  2 0 歲 以 下   9 3  4 4 . 1  
 2 1 歲 ~ 3 0 歲    9   4 . 3  
 3 1 歲 ~ 4 0 歲   2 1   9 . 9  
 4 1 歲 ~ 5 0 歲   4 7  2 2 . 3  
 5 1 歲 ~ 6 0 歲   3 5  1 6 . 6  
 6 1 歲 以 上    6   2 . 8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4 . 6  
 專 科   2 5  11 . 8  
 大 學   9 2  4 3 . 6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1 0 . 0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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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 )  
職 業  學 生  11 2  5 3 . 1  
 工 商 業   4 4  2 0 . 9  
 公 教 軍 警   1 9   9 . 0  
 服 務 業   3 0  1 4 . 2  
 其 他    6   2 . 8  

 

月 收 入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5 1 . 7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9 . 5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1 2 . 8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1 3 . 7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8 . 5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3 .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 2 6  6 0 . 0  
 已 婚   8 5  4 0 . 0  
    
居 住 地  北 部   9 6  4 5 . 5  
 中 部   8 5  4 0 . 3  
 南 部   3 0  1 4 . 2  

 
身 分 別  選 手   8 9  4 2 . 2  
 隨 隊 職 員   2 6  1 2 . 3  
 教 練   1 7   8 . 1  
 裁 判   3 4  1 6 . 1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9   4 . 3  
 觀 眾   3 6  1 7 . 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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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2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行 政 轄 區 劃 分 一 覽 表  

行 政 轄 區  縣    市    名    稱  

北 部 區 域  臺  北  市 、 新  北  市 、 桃  園  縣 、  

基  隆  市 、 宜  蘭  縣 、 花  蓮  縣 、  

金  門  縣 、 連  江  縣  

  

中 部 區 域  新  竹  縣 、 新  竹  市 、 苗  栗  縣 、  

臺  中  市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雲  林  縣  

  

南 部 區 域  嘉  義  縣 、 嘉  義  市 、 臺  南  市 、  

高  雄  市 、 屏  東  縣 、 臺  東  縣 、  

澎  湖  縣  

資 料 來 源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2 0 1 2 )  

 

 

 

小 結 ：  

    彙 整 上 述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得 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之 參 與 者 ， 在 性 別 方 面 ， 以 男 性 居 多 ； 年 齡 層 方 面 ，

以 2 0 歲 以 下 為 最 大 宗；於 教 育 程 度 方 面，以 大 學 比 例 最 高 ；

職 業 別 方 面 ， 以 學 生 為 主 要 族 群 ； 在 月 收 入 方 面 ， 大 多 為

2 0 , 0 0 0  元 以 下 ； 婚 姻 狀 況 ， 則 以 未 婚 者 佔 大 多 數 ； 在 居 住 地

方 面 ， 以 北 部 區 域 佔 多 數 ； 身 分 別 以 選 手 比 例 最 高 ， 以 上 詳

如 表 4 - 1 - 1 參 與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次 數 分 配 表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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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分 析  

 

    本 研 究 為 求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之 嚴 謹 度 ，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信 度 分 析 ， 及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檢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分 析 各 變 項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之 分 布 情 形 ， 茲 敘 述 如 下 ：  

 

一 、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為 求 正 式 問 卷 量 表 之 嚴 謹 度 ，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信 度 分 析 ， 及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檢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學 者 K a i s e r ( 1 9 7 4 )提 出 ， 當 K M O

值 愈 接 近 1， 表 示 變 項 之 間 相 關 性 愈 高 ， 愈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若  K M O 值 < . 5 ， 則 不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另 外 藉 由

「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 考 驗 相 關 係 數 是 否 適 合 做 為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之 用 ， 若 檢 定 達 顯 著 ， 代 表 母 群 體 的 相 關 矩 陣 間 有 共 同

因 素 存 在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此 外 ，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 若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大 於 . 8 以 上 、 分

量 表 大 於 . 6 以 上 ， 顯 示 量 表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 H a i r  e t  a l . ,  

2 0 1 0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K M O  值 達 . 8 9 8 ，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3 4 2 8 . 5 9 7  (  p  <  . 0 0 1 )  ， 達 顯 著 水

準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7 9 . 6 8 7， 符 合 學 者 K a i s e r ( 1 9 6 0 ) 所 建

議 之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取 捨 標 準 。  
 

    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5 2， 分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9 2 8、 . 9 1 2、 . 8 9 6、 . 7 6 8、 . 7 3 7。符 合 H a i r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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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人 所 提 出 信 度 評 估 標 準 ， 因 此 本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信 度 堪 稱 良 好 （ 詳 如 附 錄 一 所

示 ） 。  

 

 

二 、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因 素 命 名  
 
    經 由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特 徵 值 ≧  1  以 上 之 因 素，共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分 別 命 名 如 下 ：  

 

  (一 )因 素 一 ： 關 懷 需 求  

          構 成 『 關 懷 需 求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 「 A 1 9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給 予 我

個 別 化 的 關 懷 」 、 「 A 1 4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 、 「 A 2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 、 「 A 1 1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服 務 人 員 關 懷 性 與 參

與 者 需 求 有 關 ， 因 此 命 名 為 關 懷 需 求 。  
 
  (二 )因 素 二 ： 專 業 態 度  

          構 成 『 專 業 態 度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 「 A 1 7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 A 1 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

「 A 1 5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 A 1 6

與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服 務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及 工 作 態 度 有 關 ， 所 以 命 名

為 專 業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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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因 素 三 ： 傳 遞 承 諾  

          構 成 『 傳 遞 承 諾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A 6 賽 會 的 裁 判 尺 度 是 公 平 可 靠

的 」 、 「 A 5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是 可 信 賴 的 組 織 」 、 「 A 7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能 夠 正 確 保 存 服 務 的 相 關 記 錄 」、「 A 9

當 我 遇 到 問 題 時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協 助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可 靠 性 相 關 ， 故

命 名 為 傳 遞 承 諾 。  
 
  (四 )因 素 四 ： 即 時 反 應  

          構 成 『 即 時 反 應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A 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 、 「 A 1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周

到 的 服 務 」 、 「 A 1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即 時 回 應 我 的

需 求 」 、 「 A 1 2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非 常 樂 意 幫 助 我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主 辦 單 位 反 應 性 有 關 ， 因 此 命 名 為 即 時 反

應 。  
 
  (五 )因 素 五 ： 實 體 形 象  

          構 成 『 實 體 形 象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A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 A 1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 A 4

賽 會 整 體 設 施 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內 容 相 符 合 」 、 「 A 2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的 實 體 設 施 、 外 在 建 築 、 形 象 有 關 ， 故 命 名 為 實 體

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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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現 況 分 析  
 
  (一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現 況  

          由 表 4 - 2 - 1得 知，參 與 者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以『 專業態

度』(M =  4 . 1 4）得 分 最 高、其 次 為『 傳遞承諾』（ M =  4 . 0 0）、

『 即時反應』 （ M =  3 . 9 5） 、 『 關懷需求』 （ M =  3 . 8 2） 、

『 實體形象』（ M =  3 . 6 7） 得 分 較 低 ，『 整 體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知 覺 平 均 值 為 3 . 9 6。  

 

表 4 - 2 - 1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摘 要 表  

因素構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專業態度  4  4 . 1 4  0 . 6 5  1  

傳遞承諾  4  4 . 0 0  0 . 6 7  2  

即時反應  4  3 . 9 5  0 . 6 5  3  

關懷需求  4  3 . 8 2  0 . 7 5  4  

實體形象  4  3 . 7 7  0 . 7 1  5  

整      體  2 0  3 . 9 6  0 . 5 7   

 

  (二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題 項 得 分 現 況  

          由 表 4 - 2 - 2 得 知 ， 服 務 品 質 評 價 較 佳 的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M =  4 . 1 9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M =  4 . 1 6 )、

「 與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M =  4 . 1 3 )。

而 評 價 較 低 的 末 三 項 則 分 別 為 ： 「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M =  3 . 5 9 )、「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M =  3 . 6 0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M =  3 .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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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 2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題 項 得 分 摘 要 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題   項  M  S D  排 序  

A 1 7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4 . 1 9  . 6 3 8   1  

A 1 5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4 . 1 6  . 6 3 5   2  

A 1 6  與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4 . 1 3  . 6 8 7   3  

A 5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是 可 信 賴 的 組 織  4 . 1 1  . 7 1 4   4  

A 1 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4 . 0 5  . 6 5 1   5  

A 8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4 . 0 1  . 6 3 8   6  

A 1 2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非 常 樂 意 幫 助 我  3 . 9 8  . 6 3 5   7  

A 6  賽 會 的 裁 判 尺 度 是 公 平 可 靠 的  3 . 9 7  . 6 4 2   8  

A 7  主 辦 單 位 能 夠 正 確 保 存 服 務 的 相 關 記 錄  3 . 9 5  . 6 4 9   9  

A 9  當 我 遇 到 問 題 時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協 助  3 . 9 4  . 6 7 6  1 0  

A 1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周 到 的 服 務  3 . 9 3  . 6 8 3  1 1  

A 1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即 時 回 應 我 的 需 求  3 . 9 2  . 7 0 3  1 2  

A 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3 . 9 1  . 7 1 7  1 3  

A 4  賽 會 整 體 設 施 與 所 提 供 服 務 內 容 相 符 合  3 . 8 3  . 7 2 4  1 4  

A 1 4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3 . 8 0  . 7 3 1  1 5  

A 2 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3 . 7 7  . 7 6 0  1 6  

A 1 9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給 予 我 個 別 化 的 關 懷  3 . 6 8  . 7 6 8  1 7  

A 1 1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3 . 6 2  . 7 4 5  1 8  

A 1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3 . 6 0  . 7 2 2  1 9  

A 2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3 . 5 9  . 7 1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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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現 況 討 論  
 
   (一 )整 體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現 況 討 論  

          由 表 4 - 2 - 1 得 知 ， 『 整 體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 平

均 得 分 為 3 . 9 6， 顯 示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 趨 近

於「 同 意 」的 程 度。在 各 因 素 構 面 中，以『 專 業 態 度 』

得 分 最 高， 其 次 為『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關

懷 需 求 』 ， 而 『 實 體 形 象 』 則 得 分 較 低 。  
 
          在 『 專 業 態 度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M =  4 . 1 9 )得 分 最 高，「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M =  4 . 0 5 )得 分 較 低。此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均 高 於『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M =  3 . 9 2 )，趨

近 於 「 非 常 滿 意 」 狀 態 ，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 專 業 態 度 』 具 有 較 高 的 知 覺 感 受 。  
 
          在 『 傳 遞 承 諾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是 可 信 賴 的 組 織 」(M =  4 . 1 1 )得 分 較 高，「 當 我 遇 到 問

題 時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協 助 」(M =  3 . 9 4 )得 分 較 低  

      。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抱 以 高 度 肯 定 ， 相 對 於 服

務 人 員 提 供 協 助 方 面 ， 會 因 服 務 人 員 疏 忽 ， 無 法 顧 及

到 所 有 參 與 者 個 人 需 求 ， 致 使 感 受 較 低 。  
 
          在 『 即 時 反 應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M =  4 . 0 1 )得 分 較 高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即 時 回 應 我 的 需 求 」 (M =  3 . 9 2 )

得 分 較 低 。 顯 示 服 務 人 員 在 各 項 服 務 反 應 上 具 有 較 高

敏 銳 度 ， 但 對 於 個 人 需 求 ， 因 服 務 人 員 忙 碌 ， 分 身 乏

術 無 法 即 時 回 應 個 人 需 求 ， 致 使 得 分 較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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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關 懷 需 求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M =  3 . 8 0 )  得 分 較 高，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M =  

3 . 6 2 )得 分 較 低 。 由 得 分 狀 況 知 悉 ，『 關 懷 需 求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M =  3 . 9 2 )， 顯 示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無 法 滿 足 參 與 者 之 個 人 關 懷 需 求 ， 推 測

其 原 因 ， 因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不 足 ， 致 使 此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 。  
 
          在 『 實 體 形 象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M =  3 . 9 1 )得 分 較 高 ，「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M =  3 . 5 9 )得 分 較 低。顯 示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整 體 外 在 形 象 ， 具 有 較 高 的

知 覺 感 受。相 較 於 賽 會 的 外 觀 建 築，視 覺 上 的 吸 引 力 ，

則 有 待 加 強 。  

 

  (二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題 項 得 分 現 況 討 論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為 3 . 5 9 ~ 4 . 1 9 之 間，

趨 近 於 「 普 通 」 到 「 非 常 同 意 」 的 程 度 。 評 價 較 佳 的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 、 「 與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 ， 以 上 皆 為 『 專 業 態

度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評 價 較 低 末 三 項 則 為 ： 「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 、 「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 除 了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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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問 題 」 為 『 關 懷 需 求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其 餘 為

『 實 體 形 象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依 據 得 分 高 低 結 果 顯 示 ，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態 度、能 力、行 為 表 現、信 賴 程 度 及 親 和 力 ，

均 給 予 高 度 肯 定 及 認 同 。 而 在 個 人 關 懷 需 求 方 面 及 賽

會 場 地 的 軟 硬 體 設 備 上 ， 仍 有 所 不 足 無 法 給 予 參 與 者

較 深 刻 之 服 務 知 覺 。 在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中 ， 黃 詩 雯

( 2 0 1 0 )、 張 佑 嘉 ( 2 0 1 2 )針 對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研 究 結 果 均

顯 示 ， 參 與 者 對 於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能 力 評 價 較 高 ， 相

對 於 賽 會 的 個 人 需 求 、 服 務 設 施 、 外 觀 則 評 價 較 低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本 研 究 推 論 ， 賽 會 參 與 者 將 目 光 聚 焦 於 運 動 賽 事

上 ， 卻 忽 略 了 競 賽 場 地 外 觀 設 計 及 服 務 設 施 ， 再 者 因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不 足 或 忙 碌 ， 無 法 滿 足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個

人 需 求 ， 因 而 產 生 此 種 結 果 。 是 以 ，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除

了 維 持 服 務 人 員 專 業 能 力 及 信 賴 感 之 外 ， 尚 需 加 強 實

體 形 象 之 軟 硬 體 設 施 及 增 加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 並 於 賽 前

教 育 訓 練 「 同 理 心 」 之 個 別 需 求 ， 滿 足 各 個 不 同 層 面

之 賽 會 參 與 者 ， 進 而 提 高 整 體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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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分 析  

 

    本 研 究 為 求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嚴 謹 度 ，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構 面 、 信 度 分 析 ， 及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檢 驗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並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分 析 各 變 項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之

分 布 情 形 ， 茲 敘 述 如 下 ：  

 

一 、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分 析  
 

    分 析 結 果 顯 示，本 量 表 K M O  值 為 . 8 8 1，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3 2 4 6 . 8 4 1  (  p  <  . 0 0 1  ) ， 達 顯 著 水 準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7 6 . 2 6 1，符 合 學 者 K a i s e r 所 建 議 之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取 捨

標 準。整 體 總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為 . 9 3 6，分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則 分 別 為  . 8 8 4、 . 8 7 3、 . 8 6 9、 . 8 5 4、 . 8 2 7。 符 合 H a i r 等

學 者 所 提 出 信 度 評 估 標 準 ， 因 此 本 「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內 部 一 致 性，信 度 堪 稱 良 好（ 詳 如 附 錄 二 所 示 ）。  

 

 

二 、 因 素 命 名  
 
    經 由 因 素 分 析 萃 取 特 徵 值 ≧  1  以 上 之 因 素，共 萃 取 出 五

個 因 素 構 面 ， 分 別 命 名 如 下 ：  
 

  (一 )因 素 一 ： 人 力 資 源  

         構 成『 人 力 資 源 』構 面 要 素，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 「 B 1 2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 B 1 4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 B 1 3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 、 「 B 1 1 我 對 於 賽



119 

 

會 檢 錄 組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 、 「 B 1 0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調 度 有 關 ， 因 此 命 名 為 人 力 資 源 。  
 
  (二 )因 素 二 ： 場 館 設 施  

          構 成 『 場 館 設 施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B 8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 B 1 5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座 位 及 視 野 感 到 」、

「 B 1 7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休 息 區 感 到 」、「 B 1 6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 B 9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周 邊 場 地 設 施 相 關 ， 因 此 命 名 為 場 館 設 施 。  
 
  (三 )因 素 三 ： 賽 程 規 劃  

          構 成 『 賽 程 規 劃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B 4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 B 6 我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動 線 規 劃 感 到 」、「 B 5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 B 7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整 體 流 程 規 劃 感 到 」 ，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流 程 規 劃

有 關 ， 所 以 命 名 為 賽 程 規 劃 。  
 
  (四 )因 素 四 ： 選 手 表 現  

          構 成 『 選 手 表 現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 「 B 1 9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如 障 礙 賽 )」 、 「 B 2 0 比 賽 中 出 現 完 美 的 跳 水

動 作 」、「 B 1 8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如 接 力

賽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選 手 的 表 現 相 關，故 命 名 為 選 手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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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因 素 五 ： 服 務 便 利  

          構 成 『 服 務 便 利 』 構 面 要 素 ， 依 據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小 順 序 排 列 分 別 為：「 B 1 我 對 於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感 到 」、「 B 2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 、  「 B 3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以 上 題 項 皆 與 賽 會 服 務 便 利 與 否 有 關 ，

故 命 名 為 服 務 便 利 。  

 

 

三 、 賽 會 滿 意 度 現 況 分 析  
 

  (一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現 況   
 
          由 表 4 - 3 - 1 得 知 ， 參 與 者 之 賽 會 滿 意 度 以 『 人 力 資

源 』(M =  4 . 0 9）得 分 最 高、其 次 為『 賽 程 規 劃 』(M =  3 . 9 5）、

『 場館設施』 (M =  3 . 8 2） 、 『 選手表現』 （ M =  3 . 7 4） 、

『 服務便利』（ M =  3 . 6 8）得 分 較 低，『 整 體 賽 會 滿 意 度 』

知 覺 平 均 值 為 3 . 9 3。  

 

表 4 - 3 - 1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摘 要 表  

因素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人力資源  4 . 0 9  0 . 7 3  1  

賽程規劃  3 . 9 5  0 . 6 4  2  

場館設施  3 . 8 2  0 . 7 2  3  

選手表現  3 . 7 4  0 . 7 9  4  

服務便利  3 . 6 8  0 . 8 1  5  

整      體  3 . 9 3  0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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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題 項 得 分 現 況  

          由 表 4 - 3 - 2 得 知 ， 滿 意 度 評 價 較 佳 的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M =  4 . 2 1 )  

      、「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M =  4 . 0 8 )、「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M =  4 . 0 4 )。而 評 價 較 低 的 末

三 項 則 分 別 為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M =  3 . 5 4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M =  3 . 5 5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 (M =  3 . 5 8 )。  

 

 

表 4 - 3 - 2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題 項 得 分 摘 要 表  

賽    會    滿    意    度    題    項  M  S D  排 序  

B 1 2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4 . 2 1  . 7 0 3   1  

B 1 4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4 . 0 8  . 7 5 6   2  

B 1 3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4 . 0 4  . 7 5 9   3  

B 8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4 . 0 1  . 7 1 2   4  

B 1 5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座 位 及 視 野 感 到  3 . 9 7  . 8 2 5   5  

B 4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3 . 9 5  . 7 1 8   6  

B 6  我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動 線 規 劃 感 到  3 . 9 3  . 6 6 1   7  

B 7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整 體 流 程 規 劃 感 到  3 . 9 1  . 6 7 4   8  

B 5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3 . 8 4  . 7 8 7   9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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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會    滿    意    度    題    項  M  S D  排 序  

B 1 1  我 對 於 賽 會 檢 錄 組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3 . 8 1  . 7 4 0  1 0  

B 1 0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3 . 7 9  . 7 2 1  1 1  

B 1 7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休 息 區 感 到  3 . 7 7  . 6 7 4  1 2  

B 1 9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 如 障 礙 賽 )  3 . 7 6  . 7 3 7  1 3  

B 2 0  比 賽 中 出 現 完 美 的 跳 水 動 作  3 . 6 8  . 7 7 8  1 4  

B 1 8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 如 接 力 賽 )  3 . 6 7  . 7 5 5  1 5  

B 2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3 . 6 1  . 7 3 2  1 6  

B 1  我 對 於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感 到  3 . 5 9  . 8 4 9  1 7  

B 3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3 . 5 8  . 8 2 6  1 8  

B 9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3 . 5 5  . 8 2 3  1 9  

B 1 6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3 . 5 4  . 8 9 0  2 0  

 

 

四 、 賽 會 滿 意 度 現 況 討 論  
 
  (一 )整 體 賽 會 滿 意 度 構 面 現 況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 整 體 賽 會 滿 意 度 構 面 』 平 均 得

分 為 3 . 9 3， 顯 示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 趨 近 於 「 滿

意 」 的 程 度 。 在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 人 力 資 源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賽 程 規 劃 』 、 『 場 館 設 施 』 、 『 選 手

表 現 』 ， 而 『 服 務 便 利 』 (M =  3 . 6 8 )則 得 分 較 低 。  
           
          在 『 人 力 資 源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M =  4 . 2 1 )得 分 最 高，「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M =  3 . 7 9 )得 分 較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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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賽 會 參 與 者 ，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 非

常 滿 意 ， 相 較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資 源 ， 滿 意 度

評 價 較 低 ， 究 其 因 ， 賽 會 報 到 處 人 力 有 限 ， 而 賽 會 參

與 者 中 ， 參 賽 選 手 佔 多 數 ， 可 能 參 賽 選 手 不 耐 久 候 ，

因 而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評 價 較 低 。  
 
          在 『 賽 程 規 劃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M =  3 . 9 5 )得 分 最 高，「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M =  3 . 8 4 )得 分 較 低。在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中 ， 需 用 到 的 水 上 救 生 競 技 器 材 有 兩 面 障

礙 網 (於 泳 池 裡 架 設 )、假 人 (模 擬 真 人 體 重，裝 水 約 重

3 6 公 斤 )、 魚 雷 浮 標 、 蛙 鞋 等 ， 因 此 在 賽 程 場 次 間 的

布 置 銜 接 ， 攸 關 下 一 場 次 的 賽 程 。 由 『 賽 程 規 劃 』 因

素 構 面 中 得 知 ，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

趨 近 於 「 滿 意 」 狀 態 ， 但 對 於 大 會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則 評 價 較 低 。  
 
          在 『 場 館 設 施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M =  4 . 0 1 )得 分 最 高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M =  3 . 5 4 )得 分 較 低  

      。 顯 示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 趨 於

「 滿 意 」 狀 態 ， 但 對 於 停 車 空 間 的 不 足 ， 似 乎 是 大 型

活 動 會 面 臨 到 的 問 題 ， 相 對 反 應 在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賽 會

上 ， 致 使 此 題 項 為 賽 會 滿 意 度 中 得 分 最 低 之 題 項 。  
 
          在 『 選 手 表 現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如 障 礙 賽 )」(M =  3 . 7 6 )得 分 最 高 ，

「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如 接 力 賽 )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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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7 )得 分 較 低 。 由 得 分 狀 況 瞭 解 ，『 選 手 表 現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整 體 滿 意 度 構 面 』(M =  3 . 9 3 )， 顯 示 賽

會 參 與 者 ， 對 於 選 手 在 救 生 競 技 方 面 表 現 要 求 較 高 。

推 測 其 原 因 ， 此 賽 會 為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最 高 層 級 ， 因 此

賽 會 參 與 者，對 於 選 手 的 表 現，會 以 高 規 格 標 準 視 之 。

但 水 上 救 生 競 賽，今 年 為 第 三 次 舉 辦，處 於 摸 索 階 段 ，

其 舉 辦 規 模 、 技 術 尚 未 成 熟 ， 致 使 此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整 體 滿 意 度 構 面 』， 但 隨 著「 泳 起 來 !專 案 」的 推

動 ， 水 上 救 生 運 動 的 蓬 勃 發 展 ， 指 日 可 待 。  
 
          在 『 服 務 便 利 』 因 素 構 面 中 ， 以 「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M =  3 . 6 1 )得 分 最 高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 (M =  3 . 5 8 )

得 分 較 低 。 由 得 分 狀 況 觀 之 ， 『 服 務 便 利 』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整 體 滿 意 度 構 面 』(M =  3 . 9 3 )，顯 示 賽 會 參

與 者 ， 對 於 賽 會 所 提 供 之 便 利 性 ， 如 交 通 工 具 、 獲 得

資 訊 方 式、周 邊 服 務 便 利 性 等 要 求 較 高。推 測 其 原 因 ，

大 會 訊 息 於 媒 體 宣 傳 不 夠 顯 眼 ，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接 駁

車 乘 車 地 點 及 路 標 指 示 不 夠 明 確，又 因 人 力 資 源 不 足，

使 得 周 邊 服 務 缺 乏 便 利 性 ， 致 使 此 因 素 構 面 得 分 低 於

『 整 體 滿 意 度 構 面 』 。  

 

  (二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題 項 得 分 現 況 討 論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題 項 平 均 得 分 為 3 . 5 4 ~ 4 . 2 1 之 間 ，

趨 近 於 「 普 通 」 到 「 非 常 滿 意 」 的 程 度 。 評 價 較 佳 的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 「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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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 「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 、 「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 ， 以 上 皆 為 『 人 力 資 源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評 價 較 低 末 三 項 則 為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 ， 末 三 項 除 了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 為 『 服 務 便 利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其 餘 為 『 場 館 設 施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依 據 得 分 高 低 結 果 顯 示 ，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態 度 、 賽 會 志 工 行 為 表 現 、 裁 判 公 正 尺 度 、

泳 池 水 質 、 場 館 座 位 視 野 、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 均 給 予 高

度 評 價 。 相 對 於 賽 會 資 訊 取 得 、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 賽

會 場 地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及 停 車 空 間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感 受 較 低 。  
 
          在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中，黃 詩 雯 ( 2 0 1 0）研 究 中 指 出，

賽 會 參 與 者 以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 、 「 大 會

的 志 工 」得 分 最 高；最 低 為「 大 會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張 佑 嘉 ( 2 0 1 2 )研 究 顯 示 ， 賽 會 滿 意 度 構 面 以 「 人

力 資 源 」 分 數 最 高 ， 而 「 環 境 衛 生 」 及 「 停 車 空 間 」

則 為 最 低 ， 因 此 主 辦 單 位 應 多 方 考 慮 賽 會 參 與 者 不 同

之 需 求 ， 並 加 強 整 體 場 地 規 劃 ， 使 場 地 與 賽 程 的 規 劃

更 加 周 延 完 善 ， 以 及 提 供 乾 淨 衛 生 的 環 境 ， 才 能 使 選

手 滿 意 度 提 升 ， 與 本 研 究 相 互 印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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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推 論 ， 賽 會 場 地 清 潔 工 作 人 員 人 力 不 足 ，

致 使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無 法 維 護 ； 而 在 停 車 空 間 方 面 ，

因 賽 會 場 地 的 停 車 空 間 ， 規 劃 為 一 般 路 邊 停 車 ， 並 無

提 供 專 人 導 引 停 車 ， 故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不 滿 意 。 因 此 ， 主 辦 單 位 應 增 加 清 潔 人 員 的 調 度 ， 並

加 強 其 環 境 衛 生 觀 念 ， 以 提 供 乾 淨 衛 生 的 環 境 ； 在 停

車 空 間 方 面 ， 應 規 劃 專 屬 停 車 場 ， 並 提 供 專 人 服 務 指

揮 ， 透 過 完 善 的 軟 硬 體 ， 使 其 場 館 設 施 規 劃 更 臻 周 延

完 善 ， 進 而 提 昇 賽 會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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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節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 ， 檢 定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異，若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則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檢 定 結 果 依 序 分 述 如

下 ：  

 

一 、 性 別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1。 研 究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於『 關 懷 需 求 』( t = 2 . 1 7，

p = . 0 2 1 )及『 專 業 態 度 』( t = 2 . 8 3，p = . 0 1 3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1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1 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2 0 0 9；黃 詩 雯，2 0 1 0；葉 雪 鳳，2 0 1 0；

王 雅 民 ， 2 0 1 1 )。  
 
          經 由 表 4 - 4 - 1 得 知 ， 男 性 參 與 者 於 『 關 懷 需 求 』

及 『 專 業 態 度 』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上 ，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參 與

者 。 本 研 究 推 論 ， 依 據 相 關 文 獻 賽 會 參 與 者 以 男 性 居

多 ， 因 此 在 參 與 賽 事 經 驗 上 較 女 性 多 元 豐 富 ， 再 者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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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事 為 水 上 救 生 於 國 內 最 高 層 級 比 賽 ， 所 以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之 專 業 能 力 及 工 作 態 度 、 關 懷 性 及 參 與 者 需

求 服 務 等 方 面 ， 具 有 較 深 入 的 知 覺 感 受 。 因 而 產 生 男

性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關 懷 需 求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之 結 果 。  

 

 

表 4 - 4 - 1   

不 同 性 別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因 素  性 別   N  M   S D  t值   p值  

關 懷 需 求  男  1 3 2  3 . 8 7  . 5 9 7  
 2 . 1 7 *  . 0 2 1  

女   7 9  3 . 6 8  . 7 4 8  

       

專 業 態 度  男  1 3 2  4 . 1 3  . 5 3 1  
 2 . 8 3 *  . 0 1 3  

女   7 9  3 . 9 5  . 7 0 4  

       

傳 遞 承 諾  男  1 3 2  3 . 9 1  . 6 5 5  
1 . 5 4  . 1 1 7  

女   7 9  3 . 9 0  . 6 5 2  

       

即 時 反 應  男  1 3 2  3 . 9 9  . 6 4 9  
1 . 3 4  . 1 2 5  

女   7 9  3 . 9 7  . 6 2 6  

       

實 體 形 象  男  1 3 2  3 . 6 3  . 6 3 3  
1 . 8 8  . 1 0 4  

女   7 9  3 . 5 8  . 6 0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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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 齡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2。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於『 專 業 態 度 』及『 傳 遞 承

諾 』 等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專 業 態 度 』及 『 傳 遞 承 諾 』因 素 構 面 中 ，「 2 0

歲 以 下 」 皆 高 於 「 5 1 ~ 6 0歲 」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2獲

得 部 份 支 持，即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2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葉 雪 鳳，2 0 1 0；王 雅 民，2 0 1 1；張 佑 嘉 ，

2 0 1 2 )。   
 
   經 由 表 4 - 4 - 2 得 知，「 2 0 歲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於『 專

業 態 度 』及『 傳 遞 承 諾 』因 素 構 面 上，評 價 高 於「 5 1 ~ 6 0

歲 」參 與 者。呈 現 年 紀 較 輕 之 參 與 者，在『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服 務 品 質 上 的 知 覺 感 受 認 同 度 高 於 中

高 齡 賽 會 參 與 者 。 王 雅 民 （ 2 0 1 1） 研 究 中 指 出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賽 會 參 與 者 ，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會 因 個 人 需 求 不

同 ， 而 產 生 不 同 之 差 異 。  
 
    本 研 究 推 論，本 運 動 賽 會「 2 0 歲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

多 數 為 參 賽 選 手 ， 相 對 於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執 行 服 務 承 諾

的 能 力 及 專 業 態 度 擁 有 較 深 刻 感 受 。 「 5 1 ~ 6 0 歲 」 中

高 齡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社 會 經 歷 豐 富 多 元 ， 相 對 於 服 務



130 

 

品 質 之 要 求 比 年 紀 較 輕 之 參 與 者 嚴 謹 。 因 而 形 成 「 2 0

歲 以 下 」 族 群 ，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因 素

構 面 上，評 價 高 於「 5 1 ~ 6 0 歲 」族 群 之 存 在 差 異 結 果 。  

 

 

 
表 4 - 4 - 2   

不 同 年 齡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年 齡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關  A . 2 0 歲 以 下  9 3  3 . 8 9  . 6 8 2  組 間  1 . 9 9 5  5  . 3 9 9  

1 . 9 3 1   

懷  B . 2 1 ~ 3 0 歲  9  3 . 8 3  . 6 3 2  組 內  3 7 . 7 2 2  2 0 5  . 1 8 4  

需  C . 3 1 ~ 4 0 歲  2 1  3 . 8 9  . 6 8 0  總 和  3 9 . 7 1 7  2 1 0   

求  D . 4 1 ~ 5 0 歲  4 7  3 . 8 2  . 6 4 1      

 E . 5 1 ~ 6 0 歲  3 5  3 . 8 1  . 6 2 5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8 6  . 6 0 3      

           

專  A . 2 0 歲 以 下  9 3  4 . 3 9  . 4 1 3  組 間  3 . 6 4 0  5  . 7 2 8  

3 . 2 7 3 *  A > E  

業  B . 2 1 ~ 3 0 歲  9  4 . 0 3  . 5 6 9  組 內  6 6 . 8 3 6  2 0 5  . 3 2 6  

態  C . 3 1 ~ 4 0 歲  2 1  4 . 0 5  . 5 4 2  總 和  7 0 . 4 7 6  2 1 0   

度  D . 4 1 ~ 5 0 歲  4 7  4 . 0 4  . 5 3 1      

 E . 5 1 ~ 6 0 歲  3 5  3 . 6 3  . 6 2 1      

 F . 6 1 歲 以 上  6  4 . 0 2  . 5 3 4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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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年 齡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傳  A . 2 0 歲 以 下  9 3  4 . 3 1  . 4 6 7  組 間  3 . 0 8 5  5  . 6 1 7  

3 . 4 4 6 *  A > E  

遞  B . 2 1 ~ 3 0 歲  9  3 . 9 5  . 5 7 3  組 內  5 1 . 0 4 8  2 0 5  . 2 4 9  

承  C . 3 1 ~ 4 0 歲  2 1  3 . 9 4  . 5 8 7  總 和  5 4 . 1 3 3  2 1 0   

諾  D . 4 1 ~ 5 0 歲  4 7  3 . 9 7  . 5 6 1      

 E . 5 1 ~ 6 0 歲  3 5  3 . 4 7  . 6 3 4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9 6  . 5 6 8      

           

即  A . 2 0 歲 以 下  9 3  3 . 7 9  . 6 0 9  組 間  1 . 3 8 0  5  . 2 7 6  

1 . 4 4 3   

時  B . 2 1 ~ 3 0 歲  9  3 . 7 7  . 6 4 8  組 內  4 8 . 1 7 9  2 0 5  . 2 3 5  

反  C . 3 1 ~ 4 0 歲  2 1  3 . 7 9  . 6 2 5  總 和  4 9 . 5 5 9  2 1 0   

應  D . 4 1 ~ 5 0 歲  4 7  3 . 7 8  . 6 4 1      

 E . 5 1 ~ 6 0 歲  3 5  3 . 7 9  . 6 4 8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7 6  . 6 6 2      

           

實  A . 2 0 歲 以 下  9 3  3 . 6 4  . 6 8 7  組 間  1 . 2 4 0  5  . 2 4 8  

1 . 8 7 7   

體  B . 2 1 ~ 3 0 歲  9  3 . 6 3  . 6 7 8  組 內  3 3 . 4 1 9  2 0 5  . 1 6 3  

形  C . 3 1 ~ 4 0 歲  2 1  3 . 6 1  . 6 8 2  總 和  3 4 . 6 5 9  2 1 0   

象  D . 4 1 ~ 5 0 歲  4 7  3 . 6 9  . 6 7 8      

 E . 5 1 ~ 6 0 歲  3 5  3 . 6 5  . 6 5 6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6 7  . 6 6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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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育 程 度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3。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於『 關 懷 需 求 』及『 即

時 反 應 』 等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關 懷 需 求 』及『 即 時 反 應 』因 素 構 面 中 ，

「 高 中 (職 )以 下 」皆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3獲 得 部 份 支 持，即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3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葉 雪 鳳， 2 0 1 0； 王 雅 民， 2 0 1 1； 張

佑 嘉 ， 2 0 1 2 )。   
 
    經 由 表 4 - 4 - 3 得 知 ， 「 高 中 (職 )以 下 」 之 參 與 者

於 『 關 懷 需 求 』 及 『 即 時 反 應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 研 究 所 以 上 」 參 與 者 。 葉 雪 鳳 （ 2 0 1 0） 研 究 中 指

出 ，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期 望 ， 會 因 教 育 程 度 、

價 值 觀 、 社 會 經 驗 之 不 同 ， 對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 產

生 不 同 服 務 期 望 水 準 。  
 
    本 研 究 推 論 ， 依 據 有 效 樣 本 數 得 知 ， 高 中 (職 )學

歷 之 參 與 者 ， 大 部 分 為 參 賽 選 手 ， 因 此 對 於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關 懷 尊 重 、 個 別 需 求 及 敏 銳 度 、 即 時 回 應 問 題

等 方 面 ， 知 覺 感 受 較 高 。 因 而 形 成 「 高 中 (職 )」 學 歷

之 參 與 者 ，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即 時 反 應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 研 究 所 以 上 」 參 與 者 之 差 異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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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教 育 程 度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關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4 . 3 1  . 4 6 3  組 間  2 . 0 6 7  3  . 6 8 9  

3 . 2 5 2 *  A > D  
懷  B . 專 科  2 5  3 . 9 3  . 5 2 5  組 內  4 6 . 9 8 9  2 0 7  . 2 2 7  

需  C . 大 學  9 2  3 . 9 2  . 5 8 8  總 和  4 9 . 0 5 6  2 1 0   

求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6 0  . 6 4 1      
           

專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4 . 0 1  . 5 2 3  組 間  1 . 8 5 4  3  . 6 1 8  

1 . 8 6 3   
業  B . 專 科  2 5  4 . 0 0  . 5 7 2  組 內  7 7 . 2 1 8  2 0 7  . 3 7 3  

態  C . 大 學  9 2  4 . 0 2  . 5 9 1  總 和  7 9 . 0 7 2  2 1 0   

度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4 . 0 3  . 5 6 1      
           

傳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 8 9  . 6 6 4  組 間  . 8 8 5  3  . 2 9 5  

1 . 5 9 7   
遞  B . 專 科  2 5  3 . 8 9  . 6 2 7  組 內  4 8 8 5 3  2 0 7  . 2 3 6  

承  C . 大 學  9 2  3 . 9 2  . 6 8 7  總 和  4 9 . 7 3 8  2 1 0   

諾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9 0  . 6 6 9      
           

即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4 . 1 2  . 4 4 8  組 間  2 . 1 0 3  3  . 7 0 1  

3 . 4 4 5 *  A > D  
時  B . 專 科  2 5  3 . 9 4  . 5 2 5  組 內  5 1 . 7 5 4  2 0 7  . 2 5 0  

反  C . 大 學  9 2  3 . 9 7  . 5 9 1  總 和  5 3 . 8 5 7  2 1 0   

應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4 2  . 6 8 2      
           

實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 7 6  . 5 7 8  組 間  1 . 2 7 8  3  . 4 2 6  

1 . 9 4 2   
體  B . 專 科  2 5  3 . 7 5  . 5 8 2  組 內  4 3 . 0 5 9  2 0 7  . 2 0 8  

形  C . 大 學  9 2  3 . 7 6  . 5 7 8  總 和  4 4 . 3 3 7  2 1 0   

象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7 7  . 5 5 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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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職 業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4。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於『 專 業 態 度 』及『 傳 遞 承

諾 』 等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專 業 態 度 』及 『 傳 遞 承 諾 』因 素 構 面 中 ，「 學

生 」皆 高 於「 服 務 業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1 - 4獲 得 部 份

支 持，即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4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陳 雅 玲 ， 2 0 0 5； 林 立 港 ， 2 0 1 1 )。   
 
   經 由 表 4 - 4 - 4 得 知 ，「 學 生 」之 參 與 者 於『 專 業 態

度 』及『 傳 遞 承 諾 』因 素 構 面 上，評 價 高 於「 服 務 業 」

參 與 者 。 呈 現 正 在 求 學 中 之 參 與 者 ，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服 務 品 質 上 的 知 覺 感 受 認 同 度 高 於 具

有 社 會 經 驗 之 服 務 業 參 與 者 。  
 
    推 論 其 原 因 ， 不 同 職 業 別 之 賽 會 參 與 者 ，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敏 銳 度 高 低 ， 會 因 職 業 別 不 同 ， 而 產 生 不 同 之

服 務 期 望 。 本 運 動 賽 會 職 業 別 以 學 生 居 多 ， 且 多 數 為

參 賽 選 手 ， 因 此 對 於 賽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專 業 素 養 、 態 度

以 及 裁 判 的 公 正 尺 度 的 信 賴 感 等 方 面 較 為 注 重 ， 因 而

形 成 「 學 生 」 身 分 之 參 與 者 ，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因 素 構 面 上 評 價 高 於 「 服 務 業 」 參 與 者 之 對

立 差 異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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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4   
不 同 職 業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職 業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關  A . 學 生  1 1 2  3 . 9 0  . 6 8 1  組 間  1 . 0 0 4  4  . 2 5 1  

1 . 6 3 2   

懷  B . 工 商 業  4 4  3 . 9 1  . 6 3 6  組 內  3 5 . 2 2 9  2 0 6  . 1 7 1  

需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9 1  . 6 8 4  總 和  3 6 . 2 3 3  2 1 0   

求  D . 服 務 業  3 0  3 . 8 9  . 6 4 4      

 E . 其 他  6  3 . 9 0  . 6 3 7      
           

專  A . 學 生  1 1 2  4 . 3 9  . 4 1 3  組 間  2 . 4 6 8  4  . 6 1 7  

3 . 2 6 4 *  A > D  

業  B . 工 商 業  4 4  4 . 0 2  . 5 3 9  組 內  5 1 . 2 9 7  2 0 6  . 2 4 9  

態  C . 公 教 軍 警  1 9  4 . 0 1  . 5 4 2  總 和  5 3 . 7 6 5  2 1 0   

度  D . 服 務 業  3 0  4 . 0 5  . 5 2 9      

 E . 其 他  6  3 . 6 3  . 6 2 1      
           

傳  A . 學 生  1 1 2  4 . 2 1  . 4 6 3  組 間  2 . 9 1 2  4  . 7 2 8  

3 . 4 5 3 *  A > D  

遞  B . 工 商 業  4 4  3 . 9 8  . 5 3 6  組 內  6 7 . 1 5 8  2 0 6  . 3 2 6  

承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9 6  . 5 8 7  總 和  7 0 . 0 7 0  2 1 0   

諾  D . 服 務 業  3 0  3 . 9 5  . 5 6 1      

 E . 其 他  6  3 . 5 8  . 6 4 2      
           

即  A . 學 生  1 1 2  3 . 8 7  . 6 1 1  組 間  1 . 0 8 4  4  . 2 7 1  

1 . 4 4 1  
 

時  B . 工 商 業  4 4  3 . 8 5  . 6 5 9  組 內  4 9 . 2 4 1  2 0 6  . 2 3 9  

反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8 1  . 6 3 6  總 和  5 0 . 3 2 5  2 1 0   

應  D . 服 務 業  3 0  3 . 8 2  . 6 5 2      

 E . 其 他  6  3 . 8 3  . 6 5 9       
           

實  A . 學 生  1 1 2  3 . 7 6  . 6 4 7  組 間  1 . 5 3 6  4  . 3 8 4  

1 . 8 8 2  
 

體  B . 工 商 業  4 4  3 . 7 7  . 6 5 8  組 內  3 9 . 7 8 5  2 0 6  . 1 9 3  

形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7 6  . 6 6 2  總 和  4 1 3 2 1  2 1 0   

象  D . 服 務 業  3 0  3 . 7 7  . 6 4 8      

 E . 其 他  6  3 . 7 5  . 6 3 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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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月 收 入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5。研 究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於『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等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1 - 5未 獲 得 支 持，即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5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2 0 0 9；黃 詩 雯，2 0 1 0；王 雅 民，2 0 1 1 )。  
 
          本 研 究 推 論，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在『 關 懷 需 求 』、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等 因 素 構 面 看 法 雷 同，意 即 不 同 月 收 入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知 覺，並 不 會 因 為 月 收 入 高 低 不 同 而

產 生 區 別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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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5  
不 同 月 收 入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月 收 入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關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8  . 5 6 9  組 間  . 5 6 0  5  . 1 1 2  

. 6 6 6  . 6 3 5  

懷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2  . 5 1 0  組 內  3 3 . 6 2 9  2 0 5  . 1 6 4  

需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5  . 5 3 0  總 和  3 4 . 1 8 9  2 1 0   

求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1  . 5 6 9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1  . 5 5 6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8  . 5 7 7      

           

專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4  . 5 0 6  組 間  . 6 6 5  5  . 1 3 3  

. 7 1 5  . 6 1 2  

業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6  . 5 2 7  組 內  3 8 . 1 3 4  2 0 5  . 1 8 6  

態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4  . 5 2 9  總 和  3 8 . 7 9 9  2 1 0   

度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7  . 5 7 9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3  . 5 9 3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3  . 5 8 1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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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月 收 入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傳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6  . 5 6 4  組 間  1 . 6 2 5  5  . 3 2 5  

1 . 5 6 4  . 1 6 8  

遞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6  . 5 3 4  組 內  4 2 . 4 3 7  2 0 5  . 2 0 7  

承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2  . 5 5 1  總 和  4 4 . 0 6 2  2 1 0   

諾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9  . 5 4 6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4  . 5 6 7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5  . 5 5 4      

           

即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4  . 5 7 2  組 間  1 . 3 2 5  5  . 2 6 5  

1 . 1 2 1  . 3 4 2  

時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5  . 5 2 5  組 內  4 9 . 9 7 3  2 0 5  . 2 3 4  

反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4  . 5 0 1  總 和  5 1 . 2 9 8  2 1 0   

應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4  . 5 4 8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3  . 5 1 3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3  . 5 2 1      

           

實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9  . 5 5 5  組 間  1 . 8 7 5  5  . 3 7 5  

1 . 1 4 5  . 3 3 8  

體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3  . 5 5 3  組 內  6 7 . 4 4 8  2 0 5  . 3 2 9  

形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7  . 5 3 2  總 和  6 9 . 3 2 3  2 1 0   

象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6  . 5 7 8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1  . 5 8 1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3  . 5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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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婚 姻 狀 況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6。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H 1 - 6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性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6

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  
 

          本 研 究 推 論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 在 『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 實 體 形 象 』 等 因 素 構 面 觀 點 一 致 ， 意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 並 不 會 因 為 未 婚

或 已 婚 而 產 生 存 在 差 異 。  
 

 

表 4 - 4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因 素  
婚 姻

狀 況  
N  M  S D  t值  p值  

關 懷 需 求  未 婚  1 2 6  3 . 9 7  . 6 7 4  
1 . 2 5  . 1 2 9  

已 婚   8 5  3 . 9 6  . 6 4 1  
       

專 業 態 度  未 婚  1 2 6  3 . 9 5  . 6 1 2  
1 . 5 8  . 1 0 4  

已 婚   8 5  3 . 9 4  . 6 2 5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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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婚 姻

狀 況  
N  M  S D  t值  p值  

       
傳 遞 承 諾  未 婚  1 2 6  4 . 0 2  . 6 3 5  

1 . 3 1  . 1 2 1  
已 婚   8 5  4 . 0 3  . 6 3 6  

       
即 時 反 應  未 婚  1 2 6  3 . 9 9  . 6 6 9  

1 . 1 5  . 1 3 2  
已 婚   8 5  4 . 0 1  . 6 9 8  

       
實 體 形 象  未 婚  1 2 6  3 . 8 7  . 6 8 5  

1 . 3 4  . 1 0 8  已 婚   8 5  3 . 8 9  . 6 5 2  

 
 
 

七 、 居 住 地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1 - 7。研 究 結

果 顯 示，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於『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等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1 - 7未 獲 得 支 持，即 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4 - 7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 ， 2 0 0 9 )。  
 
          本 研 究 推 論，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在『 關 懷 需 求 』、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等 因 素 構 面 認 知 相 同，意 即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知 覺，並 不 會 因 為 居 住 地 不 同 而 產 生

對 立 差 異 。  



141 

 

表 4 - 4 - 7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服 務 品 質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居 住 地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關  

懷  

需  

求  

A . 北 部  9 6  4 . 0 2  . 5 8 3  組 間  . 2 2 4  2  . 1 1 2  

. 8 7 0  . 4 2 0  B . 中 部  8 5  4 . 0 6  . 5 2 3  組 內  2 6 . 6 2 5  2 0 8  . 1 2 8  

C . 南 部  3 0  4 . 0 5  . 5 5 8  總 和  2 6 . 8 4 9  2 1 0   

           

專  

業  

態  

度  

A . 北 部  9 6  4 . 0 4  . 4 7 0  組 間  . 9 2 6  2  . 4 6 3  

2 . 2 5 1  . 1 0 7  B . 中 部  8 5  4 . 0 2  . 4 3 1  組 內  4 2 . 8 4 9  2 0 8  . 2 0 6  

C . 南 部  3 0  4 . 0 1  . 4 5 5  總 和  4 3 . 7 7 5  2 1 0   

           

傳  

遞  

承  

諾  

A . 北 部  9 6  4 . 0 4  . 5 6 0  組 間  . 3 2 4  2  . 1 6 2  

. 7 6 4  . 4 6 6  B . 中 部  8 5  4 . 0 7  . 5 6 2  組 內  4 4 . 0 9 8  2 0 8  . 2 1 2  

C . 南 部  3 0  4 . 0 3  . 5 6 0  總 和  4 4 . 4 2 2  2 1 0   

           

即  

時  

反  

應  

A . 北 部  9 6  4 . 0 9  . 4 6 3  組 間  . 4 3 2  2  . 2 1 6  

1 . 3 4 1  . 2 6 3  B . 中 部  8 5  4 . 0 5  . 4 1 2  組 內  3 3 . 4 8 9  2 0 8  . 1 6 1  

C . 南 部  3 0  4 . 2 5  . 4 0 2  總 和  3 3 . 9 2 1  2 1 0   

           

實  

體  

形  

象  

A . 北 部  9 6  4 . 0 3  . 5 4 8  組 間  . 1 0 2  2  . 5 1  

. 2 5 4  . 7 7 6  B . 中 部  8 5  4 . 0 3  . 5 5 4  組 內  4 2 . 0 1 9  2 0 8  . 2 0 2  

C . 南 部  3 0  4 . 0 7  . 5 4 9  總 和  4 2 . 1 2 1  2 1 0   



142 

 

八 、 小 結  
 

依 據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驗 證 結 果

顯 示 ，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 性 別 」 、 「 年 齡 」 、 「 教 育 程

度 」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有 顯 著 差 異 存 在 ； 而 「 職 業 」 、 「 月

收 入 」 、 「 婚 姻 狀 況 」 、 「 居 住 地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則 無

差 異 ， 茲 將 差 異 情 形 彙 整 如 表 4 - 4 - 8 所 示 。  

 

 

表 4 - 4 - 8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賽 會 參 與 者 服 務 品 質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 景 變 項  關 懷 需 求  專 業 態 度  傳 遞 承 諾  即 時 反 應  實 體 形 象  

性 別  ※  ※     

年 齡   ※  ※    

教 育 程 度  ※    ※   

職 業   ※  ※    

月 收 入       

婚 姻 狀 況       

居 住 地       

備 註 ： ※ 代 表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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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節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檢 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則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檢 定 結 果 依 序 分 述 如

下 ：  

 

 

一 、 性 別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1。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 人 力 資 源 』 ( t = 3 . 5 2 ， p = . 0 0 1 )、 『 賽 程

規 劃 』( t = 3 . 3 9，p = . 0 0 7 )  及『 選 手 表 現 』( t = 2 . 3 4，p = . 0 1 2 )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2 - 1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

即 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1 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研 究 與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陳 雅 玲，2 0 0 5；吳 柏 叡，2 0 0 9；黃 詩 雯，2 0 1 0；

葉 雪 鳳 ， 2 0 1 0 )。  
 
          經 由 表 4 - 5 - 1 得 知，男 性 參 與 者 於『 人 力 資 源 』、

『 賽 程 規 劃 』 及 『 選 手 表 現 』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 評 價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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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女 性 參 與 者 。 本 研 究 推 論 ， 依 相 關 文 獻 發 現 ， 競 技

類 運 動 賽 會 以 男 性 參 與 者 居 多 ， 本 賽 事 包 含 游 泳 能 力

與 救 生 技 巧 的 結 合 ， 各 項 救 生 競 賽 均 以 速 度 取 勝 。 因

此 在 賽 會 裁 判 公 正 尺 度 及 場 地 布 置 動 線 、 選 手 的 精 彩

表 現 等 方 面 ， 男 性 具 有 較 高 的 知 覺 感 受 ， 因 而 產 生 男

性 在 『 人 力 資 源 』 、 『 賽 程 規 劃 』 及 『 選 手 表 現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之 結 果 。  

 

 

表 4 - 5 - 1   

不 同 性 別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因 素  性 別  N  M  S D  t值  p值  

人 力 資 源  男  1 3 2  4 . 1 9  . 5 8 1  
 3 . 5 2 *  . 0 0 1  

女   7 9  4 . 0 3  . 6 0 1  

       

場 館 設 施  男  1 3 2  3 . 9 8  . 6 8 6  
1 . 8 8  . 1 0 3  

女   7 9  3 . 8 0  . 7 4 2  

       

賽 程 規 劃  男  1 3 2  3 . 9 5  . 5 6 2  
 3 . 3 9 *  . 0 0 7  

女   7 9  3 . 8 2  . 7 0 2  

       

選 手 表 現  男  1 3 2  4 . 0 9  . 6 3 7  
 2 . 3 4 *  . 0 1 2  

女   7 9  3 . 8 6  . 7 1 9  

       

服 務 便 利  男  1 3 2  3 . 8 5  . 7 3 5  
1 . 3 4  . 1 2 4  

女   7 9  3 . 7 2  . 7 1 9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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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 齡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2。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於『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選 手 表 現 』等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 人 力 資 源 』 、 『 場 館 設 施 』 、『 選

手 表 現 』因 素 構 面 中，「 2 0歲 以 下 」皆 高 於「 5 1 ~ 6 0歲 」。

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2 - 2獲 得 部 份 支 持，即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2 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陳 雅 玲，2 0 0 5；黃 詩 雯，2 0 1 0；王 雅 民，2 0 1 1；

林 立 港 ， 2 0 1 1； 張 佑 嘉 2 0 1 2 )。   
 

          經 由 表 4 - 5 - 2 得 知 ， 「 2 0歲 以 下 」 之 參 與 者 於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選 手 表 現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 5 1 ~ 6 0歲 」 參 與 者 。 呈 現 年 齡 層 較 輕 之 參 與

者 ， 在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選 手 表 現 』 滿

意 度 上 的 知 覺 感 受 認 同 度 高 於 中 高 年 齡 層 賽 會 參 與 者。

張 佑 嘉（ 2 0 1 2）研 究 中 指 出， 2 0歲 以 下 之 賽 會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普 遍 高 於 其 他 年 長 者，探 究 其 原 因，年 長

者 比 賽 經 驗 較 為 豐 富，因 此 對 於 賽 會 滿 意 度 的 要 求 較 為

嚴 謹 ， 與 本 研 究 相 互 印 證 。  
      

          本 研 究 推 論 ，「 2 0歲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 多 數 為 參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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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相 對 於 服 務 人 員 專 業 表 現、人 力 資 源 分 配、游 泳

池 水 質、休 息 區 以 及 選 手 們 之 間 的 比 賽 成 績 等 相 關 權 益  

      ， 具 有 較 深 的 知 覺 感 受 。 而 「 5 1 ~ 6 0歲 」 中 高 齡 層 參 與

者 大 多 為 賽 會 志 工、裁 判、現 場 觀 眾 等，參 與 賽 事 經 驗

較 多 元 豐 富，對 於 滿 意 度 的 知 覺 感 受，相 對 比「 2 0歲 以

下 」族 群 感 受 較 為 嚴 格 。 因 而 形 成「 2 0歲 以 下 」族 群 ，

在『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及 『 選 手 表 現 』因 素 構

面 上，評 價 高 於「 5 1 ~ 6 0歲 」族 群，產 生 存 在 差 異 結 果 。  

 

 

表 4 - 5 - 2   

不 同 年 齡 對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年 齡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人  A . 2 0 歲 以 下  9 3  4 . 3 3  . 4 2 4  組 間  3 . 8 2 8  5  . 7 3 1  

3 . 2 5 3 *  A > E  

力  B . 2 1 ~ 3 0 歲  9  3 . 8 0  . 5 7 2  組 內  1 2 3 . 8 7 1  2 0 5  . 3 4 3  

資  C . 3 1 ~ 4 0 歲  2 1  3 . 8 1  . 5 3 1  總 和  1 2 7 . 6 9 9  2 1 0   

源  D . 4 1 ~ 5 0 歲  4 7  3 . 8 0  . 5 4 0      

 E . 5 1 ~ 6 0 歲  3 5  3 . 4 5  . 6 3 4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8 1  . 5 5 7      

           

場  A . 2 0 歲 以 下  9 3  4 . 3 9  . 4 2 8  組 間  3 . 6 5 1  5  . 7 2 5  

3 . 3 6 5 *  A > E  

館  B . 2 1 ~ 3 0 歲  9  4 . 1 1  . 5 4 7  組 內  1 2 5 . 9 8 7  2 0 5  . 3 3 0  

設  C . 3 1 ~ 4 0 歲  2 1  4 . 1 0  . 5 3 3  總 和  1 2 9 . 6 3 8  2 1 0   

施  D . 4 1 ~ 5 0 歲  4 7  4 . 0 8  . 5 2 8      

 E . 5 1 ~ 6 0 歲  3 5  3 . 6 1  . 6 3 1      

 F . 6 1 歲 以 上  6  4 . 1 0  . 5 2 6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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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年 齡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賽  A . 2 0 歲 以 下  9 3  3 . 9 7  . 5 2 2  組 間  . 7 1 5  5  . 1 4 3  

1 . 4 3 8   

程  B . 2 1 ~ 3 0 歲  9  3 . 9 4  . 5 6 3  組 內  4 3 . 8 7 3  2 0 5  . 2 1 4  

規  C . 3 1 ~ 4 0 歲  2 1  3 . 9 3  . 5 2 6  總 和  4 4 . 5 8 8  2 1 0   

劃  D . 4 1 ~ 5 0 歲  4 7  3 . 9 5  . 5 8 4      

 E . 5 1 ~ 6 0 歲  3 5  3 . 9 5  . 5 8 2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9 3  . 5 7 4      

           

選  A . 2 0 歲 以 下  9 3  4 . 1 4  . 4 0 8  組 間  3 . 0 9 5  5  . 6 1 9  

3 . 4 6 3 *  A > E  

手  B . 2 1 ~ 3 0 歲  9  3 . 8 4  . 5 4 7  組 內  5 1 . 8 6 7  2 0 5  . 2 5 3  

表  C . 3 1 ~ 4 0 歲  2 1  3 . 8 1  . 5 2 4  總 和  5 4 . 9 6 2  2 1 0   

現  D . 4 1 ~ 5 0 歲  4 7  3 . 8 5  . 5 9 2      

 E . 5 1 ~ 6 0 歲  3 5  3 . 3 3  . 6 4 7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8 2  . 5 6 3      

           

服  A . 2 0 歲 以 下  9 3  3 . 7 6  . 5 8 6  組 間  1 . 3 9 5  5  . 2 7 9  

1 . 4 5 1   

務  B . 2 1 ~ 3 0 歲  9  3 . 7 4  . 5 7 7  組 內  4 8 . 7 9 0  2 0 5  . 2 3 8  

便  C . 3 1 ~ 4 0 歲  2 1  3 . 7 4  . 5 8 1  總 和  5 0 . 1 8 5  2 1 0   

利  D . 4 1 ~ 5 0 歲  4 7  3 . 7 8  . 5 7 6      

 E . 5 1 ~ 6 0 歲  3 5  3 . 7 7  . 5 5 5      

 F . 6 1 歲 以 上  6  3 . 7 9  . 5 6 0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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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育 程 度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3。研 究 結

果 顯 示，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僅 在『 賽 程 規 劃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 賽

程 規 劃 』因 素 構 面 中 ，「 高 中 (職 )以 下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3獲 得 部 份 支 持， 即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3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葉 雪 鳳，2 0 1 0；林 立 港，2 0 1 1；張 佑 嘉 ，

2 0 1 2 )。  
 
    經 由 表 4 - 5 - 3 得 知 ， 「 高 中 (職 )以 下 」 之 參 與 者

僅 於 『 賽 程 規 劃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 研 究 所 以

上 」 參 與 者 。 葉 雪 鳳 （ 2 0 1 0） 研 究 中 指 出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賽 會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愈 高 ， 對 滿 意 度 要 求 亦 愈 高 。  
 
    本 研 究 推 論 ，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滿 意 度 期 望 ， 會 因

教 育 程 度 高 低 、 價 值 觀 不 同 、 個 人 需 求 ， 反 應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 進 而 形 成 不 同 滿 意 度 期 望 水 準 。 依 據

有 效 樣 本 數 得 知 ， 「 高 中 (職 )」 學 歷 之 參 與 者 ， 大 部

分 為 參 賽 選 手，因 此 對 於 賽 程 的 銜 接 布 置、動 線 規 劃 、

時 間 安 排 等 知 覺 感 受 較 高 。 因 而 形 成 「 高 中 (職 )」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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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之 參 與 者 ， 在 『 賽 程 規 劃 』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 研 究 所 以 上 」 參 與 者 之 差 異 結 果 。  

 

 

表 4 - 5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教 育 程 度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人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 9 9  . 6 3 1  組 間  . 8 0 4  3  . 2 6 8  

1 . 2 6 2   
力  B . 專 科  2 5  3 . 9 8  . 6 6 9  組 內  3 3 . 7 4 5  2 0 7  . 1 6 3  

資  C . 大 學  9 2  3 . 9 7  . 6 6 2  總 和  3 4 . 5 4 9  2 1 0   

源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9 6  . 6 4 6      
           

場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4 . 0 2  . 5 0 9  組 間  . 8 2 2  3  . 2 7 4  

1 . 3 8 7   
館  B . 專 科  2 5  4 . 0 1  . 5 1 8  組 內  5 5 . 0 6 5  2 0 7  . 2 6 6  

設  C . 大 學  9 2  4 . 0 0  . 5 2 6  總 和  5 5 . 8 8 7  2 1 0   

施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4 . 0 2  . 5 2 1      
           

賽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4 . 2 1  . 4 6 3  組 間  2 . 0 6 1  3  . 6 8 7  

3 . 4 5 3 *  A > D  
程  B . 專 科  2 5  3 . 9 2  . 5 9 1  組 內  4 9 . 2 6 7  2 0 7  . 2 3 8  

規  C . 大 學  9 2  3 . 9 1  . 5 3 4  總 和  5 1 . 3 2 8  2 1 0   

劃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5 4  . 6 6 2      
           

選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 8 6  . 6 4 0  組 間  . 4 2 0  3  . 1 4 0  

1 . 4 3 9   
手  B . 專 科  2 5  3 . 8 4  . 6 2 1  組 內  4 2 . 0 2 3  2 0 7  . 2 0 3  

表  C . 大 學  9 2  3 . 8 5  . 6 8 3  總 和  4 2 . 4 4 3  2 1 0   

現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8 5  . 6 3 1      
           

服  A . 高 中 職 以 下  7 3  3 . 7 9  . 6 6 3  組 間  . 2 2 5  3  . 0 7 5  

1 . 6 4 6   
務  B . 專 科  2 5  3 . 7 2  . 6 7 9  組 內  3 3 . 7 4 3  2 0 7  . 1 6 3  

便  C . 大 學  9 2  3 . 7 8  . 6 6 8  總 和  3 3 . 9 6 8  2 1 0   

利  D . 研 究 所 以 上  2 1  3 . 8 0  . 6 4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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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職 業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4。研 究 結

果 顯 示，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僅 於『 選 手 表 現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進 以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在 『 選 手 表

現 』因 素 構 面 中 ，「 學 生 」高 於 「 服 務 業 」。 因 此 ， 研

究 假 設 H 2 - 4獲 得 部 份 支 持，即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4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陳 雅 玲 ， 2 0 0 5； 吳 柏 叡 ， 2 0 0 9； 林 立 港 ， 2 0 1 1 )。  
 

          經 由 表 4 - 5 - 4得 知 ， 「 學 生 」 之 參 與 者 僅 於 『 選 手

表 現 』因 素 構 面 上 ， 評 價 高 於「 服 務 業 」之 參 與 者 。 呈

現 學 生 身 分 之 參 與 者，在『 選 手 表 現 』滿 意 度 上 的 知 覺

感 受 高 於 從 事 服 務 業 之 參 與 者 。  
 

    推 論 其 原 因 ， 參 與 者 會 因 職 業 背 景 相 異 、 個 人 需

求 ， 反 應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感 受 上 ， 進 而 形 成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之 差 距。再 者，本 運 動 賽 會 職 業 別 以 學 生 居 多 ，

且 多 數 為 參 賽 選 手 ， 因 此 對 於 同 儕 選 手 間 的 成 績 表 現

較 為 在 乎 ， 因 而 形 成 「 學 生 」 身 分 之 參 與 者 ， 在 『 選

手 表 現 』 因 素 構 面 上 評 價 高 於 「 服 務 業 」 參 與 者 之 對

立 差 異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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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4   

不 同 職 業 對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職 業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事 後  
比 較  

人  A . 學 生  1 1 2  3 . 9 9  . 5 8 1  組 間  1 . 0 4 0  4  . 2 6 0  

1 . 6 9 5   

力  B . 工 商 業  4 4  3 . 9 4  . 5 3 6  組 內  3 6 . 2 5 7  2 0 6  . 1 7 3  

資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9 9  . 5 8 4  總 和  3 7 . 2 9 7  2 1 0   

源  D . 服 務 業  3 0  3 . 9 3  . 5 4 4      

 E . 其 他  6  3 . 9 2  . 5 3 7      
           

場  A . 學 生  1 1 2  4 . 0 4  . 5 2 3  組 間  1 . 5 0 8  4  . 3 7 7  

1 . 2 6 4   

館  B . 工 商 業  4 4  4 . 0 3  . 5 2 1  組 內  4 0 . 3 7 8  2 0 6  . 1 9 6  

設  C . 公 教 軍 警  1 9  4 . 0 1  . 5 4 2  總 和  4 1 . 8 8 6  2 1 0   

施  D . 服 務 業  3 0  4 . 0 1  . 5 1 3      

 E . 其 他  6  3 . 9 9  . 5 6 9      
           

賽  A . 學 生  1 1 2  3 . 9 5  . 6 6 3  組 間  1 . 4 9 2  4  . 3 7 3  

1 . 5 3 7   

程  B . 工 商 業  4 4  3 . 9 4  . 6 1 4  組 內  3 8 . 9 3 6  2 0 6  . 1 8 9  

規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9 2  . 6 8 4  總 和  4 0 . 4 2 8  2 1 0   

劃  D . 服 務 業  3 0  3 . 9 4  . 6 2 7      

 E . 其 他  6  3 . 9 4  . 6 3 3      
           

選  A . 學 生  1 1 2  4 . 2 7  . 4 1 1  組 間  2 . 9 4 0  4  . 7 3 5  

3 . 4 3 1 *  A > D  

手  B . 工 商 業  4 4  3 . 8 9  . 5 5 9  組 內  6 6 . 1 2 8  2 0 6  . 3 2 1  

表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8 1  . 5 3 6  總 和  6 6 . 0 6 8  2 1 0   

現  D . 服 務 業  3 0  3 . 4 8  . 6 5 2      

 E . 其 他  6  3 . 8 3  . 5 5 9      
           

服  A . 學 生  1 1 2  3 . 7 5  . 6 7 4  組 間  1 . 5 7 6  4  . 3 9 4  

1 . 8 8 2   

務  B . 工 商 業  4 4  3 . 7 4  . 6 8 5  組 內  3 9 . 1 4 2  2 0 6  . 1 9 0  

便  C . 公 教 軍 警  1 9  3 . 7 9  . 6 2 6  總 和  4 0 . 7 1 8  2 1 0   

利  D . 服 務 業  3 0  3 . 7 8  . 6 8 4      

 E . 其 他  6  3 . 7 7  . 6 6 3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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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月 收 入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5。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於『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 『 賽 程 規 劃 』 、 『 選 手 表 現 』 、 『 服 務 便 利 』

等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2 - 5未 獲 得 支 持，

即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5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王 雅 民 ， 2 0 1 1；

林 立 港 ， 2 0 1 1 )。  
 

    本 研 究 推 論 ，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 在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 服 務 便 利 』 等 因 素 構 面 觀 點 一 致 ， 意 即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賽 會 參 與 者 ， 並 不 會 因 為 月 收 入 多 寡 ， 對 於 滿 意 度

知 覺 感 受 產 生 區 別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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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5  

不 同 月 收 入 對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月 收 入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關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7  . 5 9 6  組 間  . 6 5 5  5  . 1 3 1  

. 6 6 7  . 6 5 3  

懷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4  . 5 1 1  組 內  2 6 . 0 3 6  2 0 5  . 1 2 7  

需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6  . 5 2 9  總 和  2 6 . 6 9 1  2 1 0   

求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3  . 5 7 2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2  . 5 6 1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5  . 5 7 9      

           

專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6  . 5 0 6  組 間  . 9 6 5  5  . 1 9 3  

. 7 0 9  . 5 9 0  

業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4  . 5 2 7  組 內  2 8 . 9 0 7  2 0 5  . 1 4 1  

態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3  . 5 2 9  總 和  2 9 . 8 7 2  2 1 0   

度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8  . 5 7 9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4  . 5 9 8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1  . 5 9 2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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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月 收 入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傳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5  . 5 7 2  組 間  . 7 8 5  5  . 1 5 7  

1 . 4 6 2  . 1 8 6  

遞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7  . 5 5 6  組 內  2 4 . 3 9 7  2 0 5  . 1 1 9  

承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3  . 5 6 3  總 和  2 5 . 1 8 2  2 1 0   

諾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8  . 5 5 9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7  . 5 6 9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3  . 5 6 7      

           

即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5  . 5 7 5  組 間  . 8 6 5  5  . 1 7 3  

1 . 2 0 1  . 3 0 7  

時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6  . 5 3 1  組 內  2 8 . 9 0 7  2 0 5  . 1 4 1  

反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2  . 5 9 8  總 和  2 9 . 7 7 2  2 1 0   

應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7  . 5 8 7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5  . 5 9 8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9  . 5 0 3      

           

實  A . 2 0 , 0 0 0 元

以 下  
1 0 9  4 . 0 3  . 5 8 9  組 間  9 0 5  5  . 1 8 1  

1 . 1 5 3  . 3 2 8  

體  B . 2 0 , 0 0 1  ~  
  3 0 , 0 0 0 元  

2 0  4 . 0 8  . 5 3 7  組 內  2 7 . 0 6 2  2 0 5  . 1 3 2  

形  C . 3 0 , 0 0 1  ~  
  4 0 , 0 0 0 元  

2 7  4 . 0 4  . 5 0 8  總 和  2 7 . 9 6 7  2 1 0   

象  D . 4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2 9  4 . 0 9  . 5 6 7      

 E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元  

1 8  4 . 0 2  . 5 9 1      

 F . 6 0 , 0 0 1 元

以 上  
8  4 . 0 3  . 5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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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婚 姻 狀 況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6。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H 2 - 6 未 獲 得 支 持 ，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6

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  
 

          本 研 究 推 論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 在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 服 務 便 利 』 等 因 素 構 面 看 法 雷 同 ， 意 即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知 覺 ， 並 不 會 因 為 未 婚 或

已 婚 而 產 生 存 在 差 異 。  

 

 

表 4 - 5 - 6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摘 要 表  

構 面 因 素  
婚 姻

狀 況  
N  M  S D  t值  p值  

人 力 資 源  未 婚  1 2 6  3 . 9 7  . 6 6 9  
1 . 3 1  . 2 0 3  

已 婚   8 5  3 . 9 6  . 6 4 0         
場 館 設 施  未 婚  1 2 6  3 . 9 8  . 6 0 8  

1 . 6 7  . 1 0 8  
已 婚   8 5  4 . 0 0  . 6 0 1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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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因 素  
婚 姻

狀 況  
N  M  S D  t值  p值  

賽 程 規 劃  未 婚  1 2 6  3 . 9 1  . 7 2 8  
1 . 4 2  . 1 1 7  

已 婚   8 5  3 . 8 9  . 7 3 1  
       

選 手 表 現  未 婚  1 2 6  3 . 9 8  . 7 5 9  
1 . 2 8  . 2 2 6  

已 婚   8 5  3 . 9 9  . 7 9 7         
服 務 便 利  未 婚  1 2 6  3 . 9 5  . 6 7 6  

1 . 3 7  . 1 2 2  
已 婚   8 5  3 . 9 4  . 6 4 8  

 

 

七 、 居 住 地  

  (一 )研 究 結 果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檢 驗 研 究 假 設 H 2 - 7。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於『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 『 賽 程 規 劃 』 、 『 選 手 表 現 』 、 『 服 務 便 利 』

等 構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異。因 此，研 究 假 設 H 2 - 7未 獲 得 支 持，

即 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 7所 示 。  
 
  (二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此 結 果 與 賽 會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黃 詩 雯 ， 2 0 1 0； 葉 雪 鳳 2 0 1 0 )。  
 
          本 研 究 推 論，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在『 人 力 資 源 』、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服 務

便 利 』等 因 素 構 面 認 知 一 致，意 即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知 覺，並 不 會 因 為 居 住 地 不 同 而 產 生 對

立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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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 7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構 面  

因 素  
居 住 地  N  M  S D  

變 異  

來 源  
S S  d f  M S  F值  p 值  

關  

懷  

需  

求  

A . 北 部  9 6  4 . 0 4  . 3 8 5  組 間  . 4 3 8  2  . 2 1 9  

1 . 8 7 0  . 1 1 4  B . 中 部  8 5  4 . 0 1  . 3 2 6  組 內  2 7 . 2 4 9  2 0 8  . 1 3 1  

C . 南 部  3 0  4 . 0 2  . 3 5 9  總 和  2 7 . 6 8 7  2 1 0   

           

專  

業  

態  

度  

A . 北 部  9 6  4 . 0 3  . 4 7 5  組 間  . 5 4 6  2  . 2 7 3  

1 . 5 3 5  . 2 6 1  B . 中 部  8 5  4 . 0 4  . 4 3 9  組 內  3 4 . 5 2 9  2 0 8  . 1 6 6  

C . 南 部  3 0  4 . 0 4  . 4 5 8  總 和  3 5 . 0 7 5  2 1 0   

           

傳  

遞  

承  

諾  

A . 北 部  9 6  4 . 0 1  . 4 6 5  組 間  . 4 4 6  2  . 2 2 3  

1 . 7 9 0  . 2 3 7  B . 中 部  8 5  4 . 0 6  . 4 6 6  組 內  3 3 . 6 7 1  2 0 8  . 1 6 2  

C . 南 部  3 0  4 . 0 2  . 4 6 8  總 和  3 4 . 1 1 7  2 1 0   

           

即  

時  

反  

應  

A . 北 部  9 6  4 . 0 0  . 3 8 9  組 間  . 4 7 2  2  . 2 3 6  

1 . 3 3 9  . 3 1 0  B . 中 部  8 5  4 . 0 4  . 4 1 1  組 內  3 3 . 4 8 9  2 0 8  . 1 6 1  

C . 南 部  3 0  4 . 0 8  . 4 0 9  總 和  3 3 . 9 6 1  2 1 0   

           

實  

體  

形  

象  

A . 北 部  9 6  4 . 0 8  . 4 4 4  組 間  . 4 4 2  2  . 2 2 1  

1 . 2 5 4  . 3 4 6  B . 中 部  8 5  4 . 0 3  . 4 5 1  組 內  3 9 . 9 3 7  2 0 8  . 1 9 2  

C . 南 部  3 0  4 . 1 1  . 4 4 6  總 和  4 0 . 3 7 9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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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小 結  

依 據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以 及 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驗 證 結 果

顯 示 ， 不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 性 別 」 、 「 年 齡 」 、 「 教 育 程

度 」 於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異 存 在 ； 而 「 職 業 」 、 「 月 收

入 」、「 婚 姻 狀 況 」、「 居 住 地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則 無 差 異 ，

茲 將 差 異 情 形 彙 整 如 表 4 - 5 - 8 所 示 。  

表 4 - 5 - 8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賽 會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背 景 變 項  人 力 資 源  場 館 設 施  賽 程 規 劃  選 手 表 現  服 務 便 利  

性 別  ※   ※  ※   

年 齡  ※  ※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       

婚 姻 狀 況       

居 住 地       

備 註 ： ※ 代 表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賽 會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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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此 節 分 析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程 度 ， 以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因 素 (關 懷 需 求、專 業 態 度、傳 遞 承 諾、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為 控 制 變 項 （ X變 項 ）， 以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因 素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服 務 便 利 、 選 手 表 現 )為

效 標 變 項 （ Y變 項 ） ，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茲 將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敘 述 如 下 ：  

 

一 、 研 究 結 果  

(一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經 由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共 抽 出 三 組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

呈 現 如 表 4 - 6 - 1所 示。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僅 有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因 此 ， 後 續 討 論 僅 以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進 行 探 討 。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為

7 9 8 * ( p < . 0 5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6 1 . 9％ 。 意 即 服 務 品

質 的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 主 要 透 過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滿 意

度 之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  
 

  (二 )典 型 結 構 負 荷 量  

         在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結 構 中，服 務 品 質 之 控 制 變 項  

      ，『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 『 實 體 形 象 』 ， 其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8 6 5、 . 9 2 8、 . 8 8 6、 . 7 8 4、 . 6 8 7，皆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性 ；

而 在 滿 意 度 之 效 標 變 項，『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 賽 程 規 劃 』 、 『 選 手 表 現 』 、 『 服 務 便 利 』 ， 其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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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係 數 分 別 為 . 9 1 2、 . 7 9 1、 . 7 7 2、 . 7 1 5、 . 6 6 3， 亦 呈 現

高 度 相 關 性 。  
 

  (三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與 重 疊 量 數  

          由 表 4 - 6 - 1得 知 ， 控 制 變 項 (服 務 品 質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滿 意 度 )之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6 1 . 9％ ( ρ 2 = . 6 1 9 )，且 服 務 品 質 中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 χ 1 ) 6 0 . 3 9 2 ％ 的 變 異

量，而 此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 3 6 . 7 6 8％ 的 變 異 量。而 效 標 變 項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 6 9 . 1 1 6

％，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分 為 4 2 . 0 6 5％， 表 示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可 解 釋 控 制 變 項 典 型 因

素 ( χ 1 ) 4 2 . 0 6 5％ 的 變 異 量 。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三 獲 得 支 持 ，

即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性 相 關。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分 析 圖 ， 詳 如 圖 4 - 6 - 1所 示 。  

 

二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討 論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兩 者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此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陳 雅 玲 ， 2 0 0 5； 吳 柏

叡 ， 2 0 0 9； 黃 詩 雯 ， 2 0 1 0； 葉 雪 鳳 ， 2 0 1 0； 王 雅 民 ， 2 0 1 1；

林 立 港 ， 2 0 1 1； 張 佑 嘉 ， 2 0 1 2） 。  

    經 由 表 4 - 6 - 1得 知，控 制 變 項 (服 務 品 質 )及 效 標 變 項 (滿 意

度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主 要 是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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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規 劃 、 服 務 便 利 、 選 手 表 現 )。 經 由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得 知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個 面 向 對 於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顯 示 高

知 覺 性 之 服 務 品 質 為 提 升 賽 會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主 要 因 素，意 即

滿 意 度 會 影 響 賽 會 參 與 者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感 受。在 結 構 關 係 中 又

以『 專 業 態 度 』之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態 度、能 力、行 為 表 現 、

信 賴 程 度 及 親 和 力，影 響『 人 力 資 源 』之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工 作

態 度 、 賽 會 志 工 行 為 表 現 、 裁 判 公 正 尺 度 最 為 顯 著 。  

    由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結 構 得 之，當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感 受 越 強 烈，其 滿 意 度 之 得 分 情 形 亦 相 對 提 高。換 言 之 ，

當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擁 有 較 高 之 滿 意 度 知 覺 感 受，對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正 面 感 受 也 隨 之 增 加。葉 雪 鳳（ 2 0 1 0）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各 個 因 素 構 面 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代 表 參

與 者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愈 佳，對 於 滿 意 度 因 素 之 績 效 表 現 也 就

愈 高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呼 應 。 張 佑 嘉（ 2 0 1 2）針 對 運 動 賽 會 調

查 ， 指 出 服 務 品 質 之「 有 形 與 關 懷 性 」、「 反 應 與 保 證 性 」、

「 可 靠 性 」的 知 覺 感 受 越 深 刻，對 於 滿 意 度「 人 力 資 源 分 配 」、

「 服 務 便 利 」、「 場 館 與 賽 程 規 劃 」、「 環 境 衛 生 」 正 向 影 響

亦 越 高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印 證 。  

    在 彙 整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相 關 文 獻 中 ， 每 位 研 究 者 所 研

究 之 主 題 、 對 象 、 衡 量 構 面 雖 不 盡 相 同 ， 但 均 呈 現 出 一 致 性

結 果 ， 即 服 務 品 質 為 滿 意 度 之 基 石 。 服 務 品 質 與 實 體 商 品 不

同 ， 其 包 含 可 見 與 不 可 見 的 品 質 ， 且 任 何 構 面 皆 會 左 右 服 務

品 質 的 評 價 。 因 此 ， 如 何 藉 由 可 見 之 軟 硬 體 服 務 品 質 及 不 可

見 之 心 理 層 面 服 務 品 質 ， 提 昇 賽 會 滿 意 度 ， 儼 然 成 為 賽 會 組

織 經 營 的 關 鍵 因 素 ， 亦 是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保 持 競 爭 優 勢 ，

長 期 永 續 經 營 之 重 要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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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 1  

服務品質及滿意度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服務品質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滿 意 度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 X 變 項 )  χ 1  χ 2  χ 3  ( Y 變 項 )  η 1  η 2  η 3  

關懷需求  . 8 6 5  - . 0 7 8  . 4 8 9  人力資源  . 9 1 2  . 1 9 2  . 0 1 6  

        

專業態度  . 9 2 8  . 3 6 7  - . 3 1 5  場館設施  . 7 9 1  - . 3 0 7  - . 4 2 9  

        

傳遞承諾  . 8 8 6  . 3 2 1  . 1 3 9  賽程規劃  . 7 7 2  - . 5 4 4  . 4 5 8  

        

即時反應  . 7 8 4  - . 2 2 4  - . 2 1 9  服務便利  . 7 1 5  - . 2 4 0  . 4 2 1  

        

實體形象  . 6 8 7  - . 3 7 0  - . 0 4 1  選手表現  . 6 6 3  - . 3 5 6  . 4 1 6  

抽出變異數(％) 6 0 . 3 9 2  9 . 9 8 7  8 . 5 9 1   抽出變異數(％) 6 9 . 1 1 6  1 6 . 4 2 7  1 4 . 5 6 9  

重疊量 (％ ) 3 6 . 7 6 8  . 0 8 2  . 0 6 4  重疊量 ( ％ ) 4 2 . 0 6 5  . 1 3 9  . 0 9 9  

    ρ 2  . 6 1 9  . 0 1 1  . 0 0 9  

    p  . 7 9 8  . 0 9 6  . 0 8 3  

* p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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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 1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備 註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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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章  結 論與建 議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 進

而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於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與

兩 個 變 項 間 之 相 關 性。並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及 討 論 分 析 歸 納 結 論，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可 行 性 建 議 及 後 續 研 究 者 參 考 依 據 。 本 章 共 分

兩 節 ， 第 一 節 結 論 ； 第 二 節 建 議 ， 茲 將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人 口 特 性 現 況 結 論  
 
    參 與 者 性 別 以 「 男 性 」 居 多 ； 年 齡 層 以 「 2 0 歲 以 下 」 為

最 大 宗 ； 教 育 程 度 以 「 大 學 」 比 例 最 高 ； 職 業 以 「 學 生 」 為

主 要 族 群；月 收 入 以「 2 0 , 0 0 0 以 下 」佔 多 數；婚 姻 狀 況 以「 未

婚 」 居 多 數 ， 居 住 地 以 「 北 部 」 佔 多 數 。  

 

 

二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現 況 結 論  
 

  (一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 專 業 態 度 』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傳 遞 承 諾 』 、 『 即 時 反 應 』 、 『 關 懷

需 求 』 ， 而 『 實 體 形 象 』 則 得 分 較 低 。 整 體 平 均 得 分

為 3 . 9 6， 此 結 果 顯 示 ，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的 服 務 品 質 上 ， 趨 近 於 「 同 意 」 的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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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 題 項 中 ， 評 價 最 高 的 前 三 題

為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 、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 、 「 與 服 務 人 員 互 動 過

程 中 讓 我 感 到 安 心 」 ， 以 上 皆 為 『 專 業 態 度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得 分 均 達 「 非 常 同 意 」 程 度 ， 由 此 可 知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態 度 給 於 高 度 的 肯 定 。  

 

  (三 )而 評 價 較 低 末 三 題 則 為 ： 「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 除 了 「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竭 盡 所 能 為 我 解 決 問 題 」 為 『 關 懷 需

求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其 餘 為 『 實 體 形 象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末 三 題 雖 然 評 價 較 低 ， 但 得 分 皆 在 「 普 通 」

及 「 同 意 」 之 間 ，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軟 硬 體 設

備 ， 趨 於 尚 可 接 受 的 程 度 。  

 

 

三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滿 意 度 之 現 況 結 論  
 

(一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各 構 面 因 素 中 ， 以『 人 力 資 源 』得 分 最

高 ， 其 次 為 『 賽 程 規 劃 』 、 『 場 館 設 施 』 、 『 選 手 表

現 』， 而 『 服 務 便 利 』 則 得 分 較 低 。 整 體 平 均 得 分 為

3 . 9 3， 此 結 果 顯 示 ，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的

滿 意 度 上 ， 趨 近 於 「 同 意 」 的 程 度 。  
 

(二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題 項 中，評 價 最 高 的 前 三 題 為 ：

「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 我 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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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 以 上 皆 為 『 人 力 資 源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得 分

均 達「 非 常 同 意 」程 度 ， 由 此 可 知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 賽 會 志 工 協 助 及 賽 會 裁 判 ， 認 同

度 極 高 。  

 

  (三 )而 評 價 較 低 末 三 題 則 為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 、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 ， 除 了 「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便 利

性 感 到 」為『 服 務 便 利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其 餘 為『 場

館 設 施 』 因 素 構 面 之 題 項 。 末 三 題 雖 然 評 價 較 低 ， 但

得 分 皆 在 「 普 通 」 及 「 同 意 」 之 間 ， 顯 示 參 與 者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 停 車 空 間 及 服 務 便 利 性  

      ， 趨 於 尚 可 接 受 的 程 度 。  
 

 

四 、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差 異 性 分 析 結 論  
 

  (一 )不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 關 懷 需 求 』 及 『 專 業 態 度 』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異，「 男 性 」參 與 者 評 價 皆 高 於「 女 性 」

參 與 者 。  
 
  (二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2 0 歲 以 下 」 之 參 與 者 評 價 皆 高

於 「 5 1 ~ 6 0 歲 」 之 參 與 者 。  
 
  (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在『 關 懷 需 求 』及『 即 時 反 應 』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高 中 (職 )」之 參 與 者 評 價 皆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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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研 究 所 以 上 」 之 參 與 者 。  
 
  (四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 專 業 態 度 』 及 『 傳 遞 承 諾 』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學 生 」評 價 皆 高 於「 服 務 業 」之

參 與 者 。  
     
  (五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上 看 法 雷

同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六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上 觀

點 一 致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七 )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等 構 面 上 認 知 相

同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五 、 賽 會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結 論  
 
  (一 )不 同 性 別 之 參 與 者 在『 人 力 資 源 』、『 賽 程 規 劃 』及『 選

手 表 現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男 性 」參 與 者 評 價 皆

高 於 「 女 性 」 參 與 者 。  
 
  (二 )不 同 年 齡 之 參 與 者 在 『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選

手 表 現 』 構 面 上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 2 0 歲 以 下 」 族 群 評

價 皆 高 於 「 5 1 ~ 6 0 歲 」 族 群 。  
 
  (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參 與 者 僅 在 『 賽 程 規 劃 』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高 中 (職 )以 下 」之 參 與 者 評 價 高 於「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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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 之 參 與 者 。  
 
  (四 )不 同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僅 在 『 選 手 表 現 』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學 生 」 評 價 高 於 「 服 務 業 」 之 參 與 者 。  
 
  (五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服 務 便 利 』 等 因 素 構 面 觀 點

一 致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六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參 與 者 在『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服 務 便 利 』 等 因 素 構 面

看 法 雷 同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七 )不 同 居 住 地 之 參 與 者 在『 人 力 資 源 』、『 場 館 設 施 』、『 賽

程 規 劃 』、『 選 手 表 現 』、『 服 務 便 利 』 等 因 素 構 面 看 法

一 致 ， 在 賽 會 滿 意 度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六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結 論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 主 要 是 服 務 品 質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 關

懷 需 求 、 專 業 態 度 、 傳 遞 承 諾 、 即 時 反 應 、 實 體 形 象 ），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 向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人 力 資 源、場 館 設

施、 賽 程 規 劃、 服 務 便 利、 選 手 表 現 )， 顯 示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對

於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七 、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依 據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之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等 變 項 ， 透 過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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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因 子 變 異 數 分 析 ，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構 面 具 有 顯 著

性 差 異 ， 且 兩 變 項 之 間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茲 將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5 - 1 - 1 所 示 。  

 

 

表 5 - 1 - 1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假 設 一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1 - 1   性 別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1 - 2   年 齡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1 - 3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1 - 4   職 業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1 - 5   月 收 入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H 1 - 6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H 1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假 設 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2 - 1   性 別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2 - 2   年 齡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2 - 3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2 - 4   職 業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H 2 - 5   月 收 入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H 2 - 6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H 2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假 設 三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不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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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本 節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結 論 ，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作 為 日 後 賽

會 主 辦 者 與 相 關 單 位 在 籌 備 及 規 劃 上 之 參 考 ， 及 提 供 後 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研 究 者 之 相 關 依 據 。  

 

一 、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實 務 上 之 建 議  
 
  (一 )參 賽 資 格 方 面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條 例，乃 依 據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 I L S ) 之 競 賽 規 則 。其 參 賽 選 手 須 年 滿 1 6 歲 ，並 不 得 超 過

2 0 歲 ， 且 需 取 得 「 水 上 救 生 員 執 照 」 ， 方 得 參 賽 。 另 外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 因 應 體 委 會 「 泳 起 來 !專 案 」 政 策 領 航 ，

於 2 0 1 1 年 陸 續 舉 辦「 軍、警、消、海 巡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在 青 少 年 族 群 方 面 ， 亦 有 舉 辦 「 全 國 中 學 生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  

       在 上 述 族 群 中 若 非 學 生 或 公 職 人 員，即 使 一 般 社 會 人

士 具 有「 水 上 救 生 員 執 照 」或「 水 上 救 生 教 練 執 照 」亦 無

法 成 為 參 賽 選 手，此 參 賽 資 格 規 定 並 不 符 合「 全 民 運 動 會 」

普 及 全 民 運 動 風 氣 的 主 要 目 的 ， 亦 無 法 落 實 「 泳 起 來 !專

案 」 之 政 策 。  

       因 此， 建 議 主 辦 單 位 於「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參 仿

「 成 人 游 泳 分 齡 賽 」增 設「 水 上 救 生 競 技 分 齡 賽 」，使 具

有 合 格「 水 上 救 生 員 執 照 」之 社 會 人 士，也 有 競 技 的 舞 台 ，

進 而 帶 動「 全 民 泳 起 來 」運 動 風 氣 ，達 到「 人 人 會 游 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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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個 能 自 救 ， 人 人 懂 救 生 」 之 遠 景 ， 以 符 應 「 海 洋 之 子 」

稱 譽 。  

 

  (二 )服 務 品 質 方 面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態 度 、 行 為 表 現 、 信 賴 程 度 及 親 和 力 ， 均

給 予 高 度 肯 定 。 相 較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軟 硬 體 設 施 及 參 與 者

的 個 人 關 懷 需 求 ， 在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知 覺 上 則 感 受 較 低 。

因 此 ， 提 出 建 議 如 下 ：  
 

    1 . 在 軟 硬 體 設 施 方 面 ， 建 議 主 辦 單 位 遴 選 ， 具 有 布 置 大

型 活 動 場 地 經 驗 的 廠 商 ， 搭 配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的 特 色 ，

營 造 出 樂 水 、 活 水 及 速 度 的 具 體 形 象 ， 強 化 視 覺 上 的

感 官 。  
 
    2 . 於 場 館 服 務 設 施 方 面 ， 可 事 先 於 比 賽 場 地 ， 以 當 地 泳

客 進 行 小 型 的 問 卷 調 查 ， 進 而 瞭 解 參 與 者 之 需 求 ， 補

其 不 足 ， 以 提 高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  
 
    3 . 在 服 務 關 懷 需 求 方 面 ， 建 立 服 務 人 員 篩 選 機 制 ， 遴 選

具 有 水 上 救 生 背 景 的 服 務 人 員，於 賽 前 進 行 教 育 訓 練，

使 其 「 同 理 心 」 關 懷 服 務 水 上 運 動 賽 會 之 參 與 者 ； 並

培 養 固 定 班 底 ， 使 具 有 賽 會 服 務 經 驗 學 長 姐 帶 領 學 弟

妹，營 造 訓 練 有 素 之 專 業 形 象，以 滿 足 各 族 群 之 需 求 。  

 

  (三 )滿 意 度 方 面  

        研 究 結 果 顯 示，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賽 會 志 工 及 賽 會 裁 判，均 給 予 高 度 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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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及 停 車 空 間，在 賽 會 滿

意 度 知 覺 上 感 受 較 低 。 因 此 ， 提 出 建 議 如 下 ：  
 

    1 . 在 環 境 清 潔 方 面 ， 增 加 清 潔 人 員 的 調 度 ， 加 強 其 環 境

衛 生 觀 念 ， 定 時 巡 視 洗 手 間 的 衛 生 ， 並 對 於 辛 苦 的 清

潔 人 員 ， 給 予 實 質 的 獎 勵 及 讚 美 、 鼓 勵 ， 如 贈 送 符 合

運 動 賽 會 特 色 的 紀 念 品 及 精 美 的 感 謝 卡 等 。  
 
    2 .於 停 車 空 間 方 面，租 借 附 近 的 空 地，規 劃 專 屬 停 車 場 ，

並 提 供 醒 目 的 停 車 標 示 ， 專 人 服 務 指 揮 或 定 點 專 車 接

駁 ， 以 改 善 每 逢 大 型 賽 會 停 車 空 間 不 足 之 詬 病 。  
 
    3 . 在 場 館 設 施 方 面 ， 規 劃 舒 適 且 足 夠 的 休 息 區 ， 提 供 視

野 良 好 的 觀 賽 環 境 ， 如 架 設 大 螢 幕 現 場 播 放 ， 使 其 觀

眾 吶 喊 加 油 聲 與 參 賽 者 在 感 官 上 融 為 一 體 ， 增 加 趣 味

互 動 及 與 有 榮 焉 參 與 感 ， 透 過 完 善 的 軟 硬 體 ， 使 其 場

館 設 施 規 劃 更 臻 周 延 完 善 ， 進 而 提 昇 賽 會 滿 意 度 。  
 
    4 . 服 務 便 利 方 面 ， 慎 選 比 賽 場 地 ， 選 擇 交 通 便 利 的 比 賽

場 地 ， 並 於 周 邊 環 境 增 設 相 關 攤 位 ， 使 來 自 外 地 之 參

與 者 ， 藉 由 比 賽 空 檔 能 瞭 解 主 辦 城 市 的 文 化 特 色 及 當

地 特 產 ， 增 加 駐 留 時 間 ， 進 而 帶 動 當 地 觀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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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一 )因 主 辦 單 位 場 地 受 限，故 本 研 究 只 針 對「 靜 水 救 生 項

目 」進 行 調 查，對 於 內 容 深 度 及 廣 度，則 力 有 未 逮 。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整 合「 靜 水 救 生 項 目 」及「 海 浪 救 生

項 目 」， 使 本 賽 會 研 究 更 為 加 周 延 完 善 。  
 

   (二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情 形 進 行 探 討，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延 伸 其 他 變 項，如 參 與 動 機、忠 誠 度 、

行 為 意 向 等 因 素 進 行 探 討 。  
 

   (三 )本 研 究 主 要 採 用 量 化 問 卷 研 究 進 行 調 查，所 得 結 果 為

統 計 數 據 分 析 呈 現。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輔 以 質 性 研 究  

       ，針 對 專 家 學 者、 資 深 裁 判 、教 練、 游 泳 池 管 理 者 、

選 手 參 與 動 機 詳 談 記 錄，進 行 深 度 研 究 調 查，使 研 究

質 量 兼 顧，讓 研 究 結 果 更 具 有 代 表 性 及 完 整 性，以 厚

實 水 上 救 生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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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教 育 部 ( 2 0 1 0 )。 推 動 「 泳 起 來 專 案 － 提 升 學 生 游 泳 能 力 檢 測

合 格 率 及 游 泳 池 新 改 建 行 動 方 案 」 。 臺 北 市 ： 作 者 。  

教 育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 2 0 1 2 )。 體 育 司 電 子 報 。 推 動 「 泳 起 來 專

案 」，培 養 學 生 游 泳 能 力，並 提 供 學 生 習 泳 的 良 好 環 境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 0 1 2 年 0 2 月 0 1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 e

d u . t w / n e w s . a s p x ? n e w s _ s n = 5 0 5 6  

張 佑 嘉 ( 2 0 1 2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許 樹 淵 ( 1 9 9 9 )。 中 華 民 國 全 國 運 動 會 簡 史。大 專 體 育 ， 4 6， 7

- 1 0。  

許 淑 珠 ( 2 0 0 6 )。 臺 灣 資 服 業 人 力 派 遣 模 式 與 人 力 資 源 管 理 關

連 之 探 討 – 以 A 公 司 對 金 融 業 之 服 務 為 個 案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淡 江 大 學 ， 臺 北 縣 。  

許 瓊 云 ( 2 0 1 1 )。 「 泳 起 來 ！ 專 案 」 策 略 評 估 與 分 析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4 0 ( 3 )， 1 2 - 2 0。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I L S ( 2 0 1 1 )。競 賽 規 則 -國 際 救 生 總 會 世 界 救 生

大 賽 之 規 則 、 標 準 及 程 序 。 臺 北 市 ： 中 華 民 國 水 上 救 生

協 會 編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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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救 生 總 會 I L S ( 2 0 1 2 )。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之 體 育 賽 程 日 期 。  

    線 上 檢 索 日 期 ： 2 0 1 2 年 1 1 月 0 6 日 ， 取 自 h t t p : / / w w w . i l

s f . o r g /  

陳 建 名 ( 2 0 0 3 )。 大 臺 北 地 區 汽 車 服 務 業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陳 雅 玲 ( 2 0 0 5 )。 澄 清 湖 棒 球 場 服 務 品 質 與 球 迷 滿 意 度 之 探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 屏 東 市 。  

陳 瑞 辰 ( 2 0 0 8 )。 游 泳 池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以 臺 北 縣 三 重 市 地 區 游 泳 池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陳 怡 婷 ( 2 0 0 9 )。 運 動 觀 光 客 參 與 動 機 、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8 年 萬 人 泳 渡 日 月 潭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 臺 中 市 。  

游 宗 仁 ( 2 0 0 2 )。全 國 Y M C A 運 動 休 閒 課 程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臺 中

縣 。  

黃   煜 ( 2 0 0 3 )。 運 動 管 理 學 。 臺 中 市 ： 華 格 納 出 版 社 。  

黃 文 松 ( 2 0 0 6 )。 學 校 游 泳 池 使 用 者 服 務 品 知 覺 之 研 究 -以 臺

北 縣 立 高 中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黃 冠 曉 ( 2 0 0 7 )。 臺 灣 全 民 運 動 會 發 展 之 研 究 ： 以 2 0 0 6 年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 屏 東 市 。  

黃 詩 雯 ( 2 0 1 0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0 9 臺 東 之 美 鐵 人 三 項 國 際 邀 請 賽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臺 中 市 。  

葉 公 鼎 ( 2 0 0 9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經 營 管 理。台 北 市：華 都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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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雪 鳳 ( 2 0 1 0 )。 2 0 1 0 年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運 動 會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溫 智 璇 ( 2 0 1 0 )。 2 0 0 9 年 臺 北 聽 障 奧 運 會 桌 球 現 場 觀 眾 之 觀 賞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楊 添 火 ( 2 0 0 3 )。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內 部 行 政 服 務 品 質 第 五 缺 口 之

研 究 -以 國 立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屏 東 市 。  

楊 瑞 泉 ( 2 0 0 6 )。 大 學 體 育 室 服 務 品 質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萬 能

科 技 大 學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臺 北

縣 。  

趙 政 諭 ( 2 0 0 0 )。 公 營 與 公 辦 民 營 職 棒 球 場 現 場 觀 眾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立 棒 球 場 、 臺 南 市 立 棒 球 場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臺 北 市 政 府 ( 2 0 0 2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成 果 報 告

書 。 台 北 市 ： 作 者 。  

鄭 華 清 ( 2 0 0 7） 。 行 銷 管 理 。 臺 北 市 ： 全 華 圖 書 。  

劉 博 鈞 ( 2 0 0 7 )。 臺 中 地 區 健 身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價 值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關 係 之 探 討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大 葉 大 學  

    ， 彰 化 縣 。  

潘 沛 彤 ( 2 0 0 8 )。 臺 北 地 區 桌 球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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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蕙 芳 ( 2 0 0 3 )。 中 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客 戶 滿 意 度 調 查

之 實 證 研 究 -以 北 中 區 公 司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花 蓮 縣 。  

謝 仁 義 ( 2 0 0 3 )。 戰 後 臺 灣 社 會 變 遷 對 全 國 運 動 會 發 展 之 影 響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師 範 學 院 ， 屏 東 市 。  

謝 俊 耀 、 熊 婉 君 ( 2 0 0 8 )。 S B L 服 務 品 質 與 現 場 觀 眾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 運 動 事 業 管 理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1 6 3 - 1 8 0。  

闕 芝 穎 ( 2 0 0 4 )。 百 貨 公 司 服 務 品 質 、 顧 客 滿 意 度 、 顧 客 忠 誠

度 與 消 費 者 生 活 形 態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臺 北 市 地 區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 花 蓮 縣 。  

簡 英 智 ( 2 0 0 6 )。 大 專 羽 球 選 手 參 賽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蘇 武 龍 ( 2 0 0 0 )。住 院 服 務 品 質 與 病 患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以 成 大 、

奇 美 醫 院 為 例 (未 出 版 之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 臺

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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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英 文 部 分  
 

A m e r i c a n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1 9 6 0 ) .  M a r k e t i n g  

d e f i n i t i o n s .  C h i c a g o ： A  g l o s s a r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l b r e c h t ,  K . ,  Z e m k e ,  R .  ( 1 9 8 5 ) .  S e r v e  A m e r i c a :  D o i n g  

b u s i n e s s  i n  t h e  n e w  e c o n o m y .  N e w  Y o r k :  W a r n e r  B o o k s .  

A n d e r s o n ,  F . C . ,  L e h m a n n ,  D . R .  ( 1 9 9 4 ) .  C u s t o m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m a r k e t s h a r e ,  a n d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  F i n d i n g s  f r o m  S w e d e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8 ,  5 3 - 6 6 .  

B i t n e r ,  M . J .  ( 1 9 9 0 ) .  E v a l u a t i n g  s e r v i c e  e n c o u n t e r s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p h y s i c a l  s u r r o u n d i n g s  a n d  e m p l o y e e  r e s p o n s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4 ( 2 ) ,  6 9 - 8 2 .  

C a r d o z o ,  R .  ( 1 9 6 5 ) .  A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t u d y  o f  c u s t o m e r  e f f o r t ,  

e x p e c t a t i o n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 3 ) ,  2 4 4 - 2 4 9 .  

C r o s b y ,  L . A . ,  E v a n s ,  K . R . ,  C o w l e s ,  D .  ( 1 9 9 0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Q u a l i t y  i n  S e r v i c e s  S e l l i n g :  A n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I n f l u e n c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4 ( 2 ) .  6 8 - 8 2 .  

C h r i s t o p h e r ,  H . L .  ( 1 9 9 1 ) .  S e r v i c e  M a r k e t i n g  2 n d  e d .  U . S . A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P .  ( 1 9 9 2 ) .  A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s p o r t  a n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s e r v i c e s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s p o r t  ma n a g e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6 ,  3 8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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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o n i n ,  J . J . ,  T a y l o r ,  S . A .  ( 1 9 9 2 ) .  M e a s u r i n g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A  r e e x a m i n a t io n  a n d  e x t e n s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6 ,  

5 5 - 6 8 .  

D e V e l l i s ,  R .  F .  ( 1 9 9 1 ) .  S c a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t h e o r y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L o n d o n :  S A G E .  

D a y ,  R .  L .  ( 1 9 7 7 ) .  A l t e r n a t i v e  d e f i n i t i o n s  a n d  d e s i g n s  f o r  

c o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t h e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f o r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H .  K .  K e i t h ,  

( e d ) .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M a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F o r n e l l ,  C .  ( 1 9 9 2 ) .  A  n a t i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6 ( 1 ) ,  6 - 2 1 .  

F l a n a g a n ,  A . ,  F r e d e r i c k ,  H .  ( 1 9 9 3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e m p l o y e e  p e r c e i v e d  s e r v i c e  c l i m a t e  a n d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4 2 ( 1 ) ,  2 4 - 3 3 .  

G r o n r o o s ,  C .  ( 1 9 8 2 ) .  S t r a t e g i c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i n  

t h e  s e r v i c e  s e c t o r .  H e l i s i n g f o r s ： S w e d i s h  s c h o o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a n d  b u s i n e s s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G r o n r o o s ,  C .  ( 1 9 8 3 ) .  S t r a t e g i c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i n  

s e r v i c e  s e c t o r .  B o s t o n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G a r v i n ,  D . A .  ( 1 9 8 4 ) .  W h a t  d o e s  P r o d u c t  Q u a l i t y  R e a l l y  M e a n ,  

S l o a n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2 5 - 4 3 .  

G r o n r o o s ,  C .  ( 1 9 8 8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T h e  S i x  C r i t e r i a  o f  

G o o d  P e r c e i v e d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R e v i e w  o f  B u s i n e s s ,  9 ,  

1 0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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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w a r d ,  J . A . ,  S h e t h ,  J . N .  ( 1 9 6 9 ) .  T h e  t h e o r y  o f  b u y e r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 o r k :  J o h n  W i l e y  a n d  S o n s .  

H a m p e l ,  D . J .  ( 1 9 7 7 ) .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w i t h  t h e  h o m e  

b u y i n g  p r o c e s s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H u n t ,  H . K .  ( 1 9 7 7 )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H i l l ,  C . W . L . ,  J o n e s ,  G . R .  ( 1 9 9 5 ) .  S t r a t e g i c  M a n a g e m e n t  

T h e o r y ,  N e w  Y o r k :  H o u g h t o n  M i f f l i n  C o .  

H o n g ,  S . C . ,  G o o ,  Y . J .  ( 2 0 0 4 ) .  A  c a u s a l  m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i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e r v i c e  f i r m s :  A n  e m p i r i c a l  s t u d y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2 1 ( 4 ) ,  5 3 1 - 5 4 0 .  

H a i r ,  J . F . ,  B l a c k ,  W . C . ,  B a b i n ,  B . J . ,  A n d e r s o n ,  R . E . ,  T a t h a m ,  

R . L .  ( 2 0 1 0 ) .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6 t h  e d )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J u r a n ,  J . M .  ( 1 9 8 6 ) .  A  U n i v e r s a l  A p p r o a c h  t o  M a n a g i n g  f o r  

Q u a l i t y .  Q u a l i t y  P r o g r e s s ,  1 9 - 2 4 .  

K a i s e r ,  H . F .  ( 1 9 6 0 ) .  T h e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e l e c t r o n i c  c o m p u t e r s  

t o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M e a s u r e m e n t ,  2 0 ,  1 4 1 - 1 5 1 .  

K a i s e r ,  H . F .  ( 1 9 7 4 ) .  A n  i n d e x  o f  f a c t o r i a l  s i m p l i c i t y .  P s y c h o .  

3 9 ,  3 1 - 3 6 .  

K o t l e r ,  K . L .  ( 1 9 9 4 ) .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i n g ,  m e a s u r i n g ,  a n d  

m a n a g i n g  c u s t o me r  b a s e d  b r a n d  e q u i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3 6 ( 2 ) ,  1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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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o t l e r ,  P .  ( 1 9 9 6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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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L e v i t t ,  T .  ( 1 9 7 2 ) .  P r o d u c t io n - L i n e  A p p r o a c h  t o  S e r v i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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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 ,  2 8 7 - 3 0 3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8 0 ) .  A  c o g n i t i v e  mo d e l  o f  t h e  a n t e c e d e n t s  a n d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d e c i s i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1 7 ,  4 6 0 - 4 6 9 .  

O l i v e r ,  . R . L .  ( 1 9 8 1 ) .  M e a s u r e m e n t  a n d  E v a l u a t io n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P r o c e s s e s  i n  R e t a i l  S e t t i n g s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5 7 ( 3 ) .  

O l i v e r ,  R . L . ,  D e s a r b o ,  W .  S .  ( 1 9 8 8 ) .  R e s p o n s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i n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j u d g e m e n t s ,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4（ M a r c h） ,  4 9 5 - 5 0 7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7 )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b e h a v i o r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n  

t h e  c o n s u m e r .  N e w  Y o r k ,  N Y :  M c G r a w - H i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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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m p h o n y . C o r n e l l  H o t e l  a n d  R e s t u r a n t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Q u a r t e r l y ,  3 6 ( 3 ) ,  7 2 - 7 9 .  

S a s s e r ,  W . E . ,  O l s e n ,  R . P . ,  W y c k o f f ,  D . D .  ( 1 9 7 8 )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s e r v i c e  o p e r a t i o n s - t e x t ,  c a s e s ,  a n d  r e a d i n g s .  B o s t o n ,  

M A :  A l l y n  &  B a c o n .  



187 

 

W a k e f i e l d ,  R . L .  ( 2 0 0 1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T h e  C p a  J o u r n a l ,  

7 1 ( 8 ) ,  5 8 - 6 0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  B i t n e r ,  M .  J .  ( 2 0 0 0 ) .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  

I n t e g r a t i n g  c u s t o m e r  f o c u s  a c r o s s  t h e  f i r m .  N e w  Y o r k :  

M c G r a w - H i l l .  

  



188 

 

附 錄 一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關懷

需求 
 專業
態度 

 傳遞
承諾 

 即時
反應 

 實體
形象 

A19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給 予
我 個 別 化 的 關 懷  
 

.795     

A14 服 務 人 員 能 針 對 不 同 參

與 者 提 供 適 切 的 服 務  
 

.729     

A2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瞭 解
我 個 別 化 的 需 求  
 

.712     

A11 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竭盡所能
為我解決問題  
 

.683     

A17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誠 懇

有 禮 貌  
 

 .814    

A1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能 力  
 

 .791    

A15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表
現 值 得 我 信 賴  
 

 .782    

A16 與賽會服務人員互動過程中

讓我感到安心  
 

 .684    

A6 賽會的裁判尺度是公平可靠
的  
 

  .818   

A5 賽會主辦單位是可信賴的組
織  
 

  .807   

A7 賽會主辦單位能夠正確保存
服務的相關記錄  
 

  .769   

A9 當我遇到問題時賽會服務人
員能夠提供協助  
 

  .69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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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關懷

需求 
 專業
態度 

 傳遞
承諾 

 即時
反應 

 實體
形象 

A8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確 實
地 告 知 各 項 服 務 內 容  

   .814  

       
A10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能 夠 提 供

周 到 的 服 務  
 

   .801  

A13 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即時回應

我的需求  
 

   .723  

A12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非 常 樂 意

幫 助 我  
 

   .694 
 

 

A3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穿 著 整 齊
儀 表 得 體  
 

    .794 

A1 賽 會 場 地 擁 有 現 代 化 的
服 務 設 備  
 

    .783 

A4 賽 會 整 體 設 施 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內 容 相 符 合  
 

    .741 

A2 賽 會 場 地 外 觀 具 有 視 覺
上 吸 引 力  
 

    .605 

特徵值(λ) 3.623 3.439 3.286 2.997 2.784 

解釋變異量(％) 21.197 18.241 17.204 12.016 11.029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21.197 39.438 56.642 68.658 79.687 

Kaiser-Meyer-Olkin     .898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Cronbach’s α係數  .928 .912 .896 .768 .737 

整體量表Cronbach’s α係數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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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賽 會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項  人力

資源 
場館
設施 

賽程
規劃 

選手
表現 

服務
便利 

B12 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專 業 表 現 感 到  
 

.802    
 

B14 我 對 於 賽 會 的 志 工 感 到  .796    
 

B13 我 對 於 裁 判 的 判 決 尺 度
公 正 感 到  
 

.785    
 

B11 我 對 於 賽 會 檢 錄 組 提 供
的 人 力 分 配 感 到  
 

.763    
 

B10 我 對 於 賽 會 報 到 處 提 供
的 人 力 感 到  
 

.746    
 

B8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游 泳
池 水 質 感 到  
 

 .827   
 

B15 我 對 於 比 賽 場 館 的 座 位
及 視 野 感 到  
 

 .811   
 

B17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休 息 區 感 到  
 

 .797   
 

B16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所 提 供
的 停 車 空 間 感 到  
 

 .692   
 

B9 我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洗 手 間 環 境 衛 生 感 到  
 

 .584   
 

B4 我 對 於 賽 程 場 次 布 置 銜
接 感 到  
 

  .814  
 

B6 我 對 於 賽 會 場 地 的 動 線
規 劃 感 到  
 

  .798  
 

B5 我 對 於 整 體 賽 程 時 間 的
安 排 感 到  
 

  .723   

B7 我 對 於 賽 會 整 體 流 程 規
劃 感 到  
 

  .69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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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項  人力

資源 
場館
設施 

賽程
規劃 

選手
表現 

服務
便利 

B19 比 賽 中 出 現 緊 張 刺 激 的
救 援 動 作 (如 障 礙 賽 )  
 

   .852  

B20 比 賽 中 出 現 完 美 的 跳 水
動 作  
 

   .832  

B18 比 賽 中 出 現 選 手 們 的 絕
佳 默 契 (如 接 力 賽 )  

   .794  

B1 我 對 於 前 往 比 賽 會 場 的
大 眾 交 通 便 利 性 感 到  
 

    .798 

B2 我 對 於 獲 得 賽 會 資 訊 方
式 的 便 利 性 感 到  
 

    .757 

B3 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服
務便利性感到  
 

    .699 

特徵值(λ) 3.487 3.293 2.427 2.701 2.231 

解釋變異量(％) 19.521 17.214 15.021 13.247 11.258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19.521 36.735 51.756 65.003 76.261 

Kaiser-Meyer-Olkin     .881 

Bartlett球形檢定（顯著性）      .000 

因素構面Cronbach’s α係數  .884 .873 .869 .854 .827 

整體量表Cronbach’s α係數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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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預 試 問 卷 說 明  

 

親 愛 的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您 好 ：  

    本 人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理 學 系 碩 士 班 之 研

究 生，目 前 正 著 手 進 行 碩 士 論 文：「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為 例 」，非 常 感

謝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參 與 者 對 本 研 究 之 幫 助。在 此，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參 與 協 助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事 事 如 意   

 

                              指 導 教 授 ： 林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朱 薏 媃   敬 上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理 學 系 碩 士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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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感 謝 函  

 

           教 授 ／ 博 士 ／ 專 家 ： 您 好 ！  

    感 謝 您 同 意 擔 任 「 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為 例 」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的 成 員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之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 其 參 與 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現 況 ， 進 而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探 究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相 關 程 度 。 其 研 究 結 果 可 提 供 日 後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者 與 相 關 單 位 在 籌 備 及 規 劃 上 參 酌 依 據 ， 及 後 續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項 目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並 藉 以 提 升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 並 將 研 究 結 果 提 供 相 關 單 位 ， 辦 理 水 上 救 生 賽 會

之 參 考 。  

本 問 卷 分 為 三 部 份，分 別 為「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

「 參 與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請 您 詳 細 閱 讀 本 問 卷 之 題 目 內 容 ，

如 本 問 卷 之 文 字 敘 述 、 用 詞 及 語 意 不 清 或 模 糊 之 處 ， 請 您 直

接 在 題 目 上 修 改 或 註 明 。 如 果 您 認 為 本 問 卷 在 結 構 設 計 上 ，

有 任 何 不 妥 或 題 目 內 容 需 要 增 或 減 之 處 也 一 併 指 正 。  

當 您 完 成 問 卷 審 查 工 作 後 ， 請 將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評 估

表 ， 隨 信 封 回 郵 寄 回 或 以 E - m a i l  :  s n a k e 6 6 7 5 @ y a h o o . c o m. t w
方 式 寄 回 。 最 後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熱 心 與 協 助 ！ 誠 摯 期 待 您 的 指

正 與 建 議 。  

 恭 請   鈞 安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朱 薏 媃   敬 上  
 
地 址 ： 4 0 8 7 6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京 展 街 2 3 5 號  
電 話 ： 0 4 - 2 3 8 0 1 2 2 3   傳 真 ： 0 4 - 2 3 8 0 1 2 2 2  
0 E -  m a i l  :  s n a k e 6 6 7 5 @ y a h o o . c o m. t w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2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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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同 意 函  

 

題 目：運 動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以 2 0 1 2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水 上 救 生 競 賽 為 例  

 

是 ， 本 人 將 擔 任 貴 研 究 之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否 ， 本 人 無 法 擔 任 貴 研 究 之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姓     名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服 務 單 位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職     稱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專     長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通 訊 地 址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聯 絡 電 話 ：（ O）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H）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手     機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傳 真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E - m a i l: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若 您 同 意 擔 任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小 組 成 員 ， 煩 請 於 1 0 1 年

3 月 1 日 隨 信 附 上 之 回 郵 信 封 或 E - m a i l 方 式 回 覆 此 函 ， 若 有

不 便 之 處 ， 敬 請 包 涵 ，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朱 薏 媃   敬 上  

 

地    址 ： 4 0 8 7 6  台 中 市 南 屯 區 京 展 街 2 3 5 號  

電    話 ： 0 4 - 2 3 8 0 1 2 2 3  傳 真 ： 0 4 - 2 3 8 0 1 2 2 2  

E - m a i l  ：  s n a k e 6 6 7 5 @ y a h o o . c o m. t w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2 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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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評 估 表  

    請 將 您 對 本 研 究 問 卷 所 提 之 建 議 或 需 修 改 部 份 ， 填 寫 於

本 表 之 中 。 謝 謝 您 ！  

一 、 需 要 修 改 或 刪 除 的 題 目 ？ 請 標 示 題 號  

 

二 、 需 要 增 加 的 題 目 ？  

  

三 、 填 寫 指 示 是 否 清 晰 明 瞭 且 易 於 瞭 解 ？  

 

四 、 題 目 之 用 詞 遣 字 是 否 適 當 ？ 語 意 是 否 通 順 ？  

 

五 、 問 卷 花 費 的 時 間 是 否 適 當 ？  

 

六 、 您 對 於 本 研 究 問 卷 的 整 體 評 估 與 其 它 建 議 ？  

 

 

審 查 者 簽 名 ： ___ _ _ _ _ _ _ _ _ _ _  

 

※  請 您 將 此 評 估 表 直 接 在 問 卷 上 做 修 改 的 部 份， 以 附 上 之 回

郵 信 封 或 以 E - m a i l  s n a k e 6 6 7 5 @ y a h o o . c o m. t w 方 式 寄 回 。  

 

  謝 謝 您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碩 士 班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研  究  生 ： 朱 薏 媃   敬 上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0 2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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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預   試   問   卷 
 

 

 

 

 

 

 

 

 

 

 

 

 

 

 

 

【填答說明】 

一、本問卷分為三部份，包含「服務品質」、「滿意度」、「人口統計變項」等。 
 

二、服務品質構面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 )五點量表，選擇欄位分別為：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答案

欄。請依您個人意見在適當的“ □ ”中勾選。 
 

三、滿意度構面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氏 ( Likert ) 五點量表，選擇欄位分別為： 

5 非常滿意、 4 滿意、 3 普通、 2 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等五個答案

欄。請依您個人意見在適當的“ □ ”中勾選。 

 

親愛的參與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撥冗填寫，這是一份學術性的調查問卷，主要目的在於探討 

「運動賽會服務品質及滿意度之研究 - 以 2012 年全民運動會水上救生競賽為

例」。 

    本問卷採「不記名方式」填答，沒有標準答案或對錯，所得資料僅供研究分

析之用，絕不做為其他用途。因此，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及想法安心作答，

並懇請不要遺漏任何題目，您的答案對我國未來舉辦各項運動賽事具有重要的意

義。最後，再次衷心感謝您的協助及幫忙! 

敬祝 

          平安快樂、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管理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林文郎  博士 

研 究 生：朱薏媃  敬上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e-mail：snake667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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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參與者對於賽會服務品質的知覺 

請就您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在適當的“ □ ”上勾選，感謝您的協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賽會場地擁有現代化的服務設備 ............................... □5 □4 □3 □2 □1 

 2.賽會場地外觀具有視覺上吸引力 ............................... □5 □4 □3 □2 □1 

 3.賽會服務人員穿著整齊儀表得體 ............................... □5 □4 □3 □2 □1 

 4.賽會整體設施與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相符合 ............... □5 □4 □3 □2 □1 

 5.賽會主辦單位是可信賴的組織.................................... □5 □4 □3 □2 □1 

 6.賽會的裁判尺度是公平可靠的.................................... □5 □4 □3 □2 □1 

 7.賽會主辦單位能夠正確保存服務的相關記錄........... □5 □4 □3 □2 □1 

 8.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確實地告知各項服務內容........... □5 □4 □3 □2 □1 

 9.當我遇到問題時賽會服務人員能夠提供協助........... □5 □4 □3 □2 □1 

10.賽會服務人員能夠提供周到的服務 ........................... □5 □4 □3 □2 □1 

11.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竭盡所能為我解決問題 ............... □5 □4 □3 □2 □1 

12.賽會服務人員非常樂意幫助我.................................... □5 □4 □3 □2 □1 

13.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即時回應我的需求 ....................... □5 □4 □3 □2 □1 

14.服務人員能針對不同參與者提供適切的服務........... □5 □4 □3 □2 □1 

15.賽會服務人員的行為表現值得我信賴 ....................... □5 □4 □3 □2 □1 

16.與賽會服務人員互動過程中讓我感到安心 ............... □5 □4 □3 □2 □1 

17.賽會服務人員態度誠懇有禮貌.................................... □5 □4 □3 □2 □1 

18.賽會服務人員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 ........................... □5 □4 □3 □2 □1 

19.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給予我個別化的關懷.................. □5 □4 □3 □2 □1 

20.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瞭解我個別化的需求.................. □5 □4 □3 □2 □1 

21.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優先考量我的需求 ....................... □5 □4 □3 □2 □1 

22.賽會所提供的服務時間能符合我的需求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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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參與者對於賽會滿意度的知覺 
請就您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在適當的“ □ ”上勾選，感謝您的協助!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我對於前往比賽會場的大眾交通便利性感到........... □5 □4 □3 □2 □1 
 2.我對於獲得賽會資訊方式的便利性感到 ................... □5 □4 □3 □2 □1 
 3.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感到 ............... □5 □4 □3 □2 □1 
 4.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餐飲品質感到 ................... □5 □4 □3 □2 □1 
 5.我對於賽程場次布置銜接感到.................................... □5 □4 □3 □2 □1 

 6.我對於整體賽程時間的安排感到 ............................... □5 □4 □3 □2 □1 

 7.我對於賽會場地的動線規劃感到 ............................... □5 □4 □3 □2 □1 
8.我對於賽會的整體流程規劃感到 ............................... □5 □4 □3 □2 □1 
9.我對於比賽場館的游泳池水質感到 ........................... □5 □4 □3 □2 □1 

10.我對於比賽場館的洗手間環境衛生感到.................. □5 □4 □3 □2 □1 
11.我對於比賽場館的淋浴間環境衛生感到.................. □5 □4 □3 □2 □1 
12.我對於賽會報到處提供的人力感到 ........................... □5 □4 □3 □2 □1 
13.我對於賽會檢錄組提供的人力分配感到 ................... □5 □4 □3 □2 □1 
14.我對於賽會服務處提供的人力分配感到 ................... □5 □4 □3 □2 □1 
15.我對於賽會的行政人員感到 ..................................... □5 □4 □3 □2 □1 
16.我對於賽會服務人員的專業表現感到 ..................... □5 □4 □3 □2 □1 
17.我對於裁判的判決尺度公正感到 ............................. □5 □4 □3 □2 □1 
18.我對於賽會的志工感到 ............................................ □5 □4 □3 □2 □1 
19.我對於主辦單位所安排的醫護站感到 ..................... □5 □4 □3 □2 □1 
20.我對於比賽場館的座位及視野感到 ......................... □5 □4 □3 □2 □1 
21.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停車空間感到.................. □5 □4 □3 □2 □1 
22.我對於比賽場地的周邊環境感到 ............................. □5 □4 □3 □2 □1 
23.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休息區感到 ..................... □5 □4 □3 □2 □1 
24.比賽中出現選手們的絕佳默契(如接力賽) .............. □5 □4 □3 □2 □1 
25.比賽中出現緊張刺激的救援動作(如障礙賽) ........... □5 □4 □3 □2 □1 
26.比賽中出現完美的跳水動作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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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賽會參與者基本資料 

1.性       別： (1) □ 男 (2) □ 女 

   

2.年       齡： (1) □ 20歲以下 (2) □ 21~30歲 

 (3) □ 31~40歲 (4) □ 41~50歲 

 (5) □ 51~60歲 (6) □ 61歲以上 

   

3.教 育 程 度： (1) □ 高中(職)以下 (2) □ 專科 

 (3) □ 大學 (4) □ 研究所以上 

   

4.職       業： (1) □ 學生 (2) □ 工商業 

 (3) □ 公教軍警 (4) □ 服務業 

 (5) □ 其他  

   

5.月   收   入： (1) □ 20,000元以下 (2) □ 20,001元~30,000元 

(含零用金) (3) □ 30,001元~40,000元 (4) □ 40,001元~50,000元 

 (5) □ 50,001元~60,000元 (6) □ 60,001元以上 

   

6.婚 姻 狀 況： (1) □ 未婚 (2) □ 已婚 

 

7.居   住   地：                             

 

8.身   分   別： (1) □ 選手 (2) □ 隨隊職員 

 (3) □ 教練 (4) □ 裁判 

 (5) □ 賽會工作人員 (6) □ 觀眾 

※問卷結束，辛苦了!麻煩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地方，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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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正    式    問    卷 
 

 

 

 

 

 

 

 

 

 

 

 

 

 

 

 

 

【填答說明】 

一、本問卷分為三部份，包含「服務品質」、「滿意度」、「人口統計變項」等。 
 

二、服務品質構面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氏( Likert )五點量表，選擇欄位分別為： 

5 非常同意、 4 同意、 3 普通、 2 不同意、 1 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答案

欄。請依您個人意見在適當的“ □ ”中勾選。 
 

三、滿意度構面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氏 ( Likert ) 五點量表，選擇欄位分別為： 

5 非常滿意、 4 滿意、 3 普通、 2 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等五個答案

欄。請依您個人意見在適當的“ □ ”中勾選。 

親愛的參與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撥冗填寫，這是一份學術性的調查問卷，主要目的在於探討 

「運動賽會服務品質及滿意度之研究 - 以 2012 年全民運動會水上救生競賽為

例」。 

    本問卷採「不記名方式」填答，沒有標準答案或對錯，所得資料僅供研究分

析之用，絕不做為其他用途。因此，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及想法安心作答，

並懇請不要遺漏任何題目，您的答案對我國未來舉辦各項運動賽事具有重要的意

義。最後，再次衷心感謝您的協助及幫忙! 

敬祝 

          平安快樂、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管理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林文郎  博士 

研 究 生：朱薏媃  敬上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e-mail：snake667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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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參與者對於賽會服務品質的知覺 

請就您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在適當的“ □ ”上勾選，感謝您的協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賽會場地擁有現代化的服務設備 ............................... □5 □4 □3 □2 □1 

 2.賽會場地外觀具有視覺上吸引力 ............................... □5 □4 □3 □2 □1 

 3.賽會服務人員穿著整齊儀表得體 ............................... □5 □4 □3 □2 □1 

 4.賽會整體設施與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相符合 ............... □5 □4 □3 □2 □1 

 5.賽會主辦單位是可信賴的組織.................................... □5 □4 □3 □2 □1 

 6.賽會的裁判尺度是公平可靠的.................................... □5 □4 □3 □2 □1 

 7.賽會主辦單位能夠正確保存服務的相關記錄........... □5 □4 □3 □2 □1 

 8.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確實地告知各項服務內容........... □5 □4 □3 □2 □1 

 9.當我遇到問題時賽會服務人員能夠提供協助........... □5 □4 □3 □2 □1 

10.賽會服務人員能夠提供周到的服務 ........................... □5 □4 □3 □2 □1 

11.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竭盡所能為我解決問題 ............... □5 □4 □3 □2 □1 

12.賽會服務人員非常樂意幫助我.................................... □5 □4 □3 □2 □1 

13.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即時回應我的需求 ....................... □5 □4 □3 □2 □1 

14.服務人員能針對不同參與者提供適切的服務........... □5 □4 □3 □2 □1 

15.賽會服務人員的行為表現值得我信賴 ....................... □5 □4 □3 □2 □1 

16.與賽會服務人員互動過程中讓我感到安心 ............... □5 □4 □3 □2 □1 

17.賽會服務人員態度誠懇有禮貌.................................... □5 □4 □3 □2 □1 

18.賽會服務人員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 ........................... □5 □4 □3 □2 □1 

19.賽會服務人員能夠給予我個別化的關懷.................. □5 □4 □3 □2 □1 

20.賽會服務人員能夠優先考量我的需求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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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參與者對於賽會滿意度的知覺 

請就您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在適當的“ □ ”上勾選，感謝您的協助!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我對於前往比賽會場的大眾交通便利性感到........... □5 □4 □3 □2 □1 

 2.我對於獲得賽會資訊方式的便利性感到 ................... □5 □4 □3 □2 □1 

 3.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服務便利性感到 ............... □5 □4 □3 □2 □1 

 4.我對於賽程場次布置銜接感到.................................... □5 □4 □3 □2 □1 

 5.我對於整體賽程時間的安排感到 ............................... □5 □4 □3 □2 □1 

 6.我對於賽會場地的動線規劃感到 ............................... □5 □4 □3 □2 □1 

7.我對於賽會的整體流程規劃感到 ............................... □5 □4 □3 □2 □1 

8.我對於比賽場館的游泳池水質感到 ........................... □5 □4 □3 □2 □1 

 9.我對於比賽場館的洗手間環境衛生感到.................. □5 □4 □3 □2 □1 

10.我對於賽會報到處提供的人力感到 ........................... □5 □4 □3 □2 □1 

11.我對於賽會檢錄組提供的人力分配感到 ................... □5 □4 □3 □2 □1 

12.我對於賽會服務人員的專業表現感到 ..................... □5 □4 □3 □2 □1 

13.我對於裁判的判決尺度公正感到 ............................. □5 □4 □3 □2 □1 

14.我對於賽會的志工感到 ............................................ □5 □4 □3 □2 □1 

15.我對於比賽場館的座位及視野感到 ......................... □5 □4 □3 □2 □1 

16.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停車空間感到.................. □5 □4 □3 □2 □1 

17.我對於主辦單位所提供的休息區感到 ..................... □5 □4 □3 □2 □1 

18.比賽中出現選手們的絕佳默契(如接力賽) .............. □5 □4 □3 □2 □1 

19.比賽中出現緊張刺激的救援動作(如障礙賽) ........... □5 □4 □3 □2 □1 

20.比賽中出現完美的跳水動作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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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賽會參與者基本資料 

1.性       別： (1) □ 男 (2) □ 女 

   

2.年       齡： (1) □ 20歲以下 (2) □ 21~30歲 

 (3) □ 31~40歲 (4) □ 41~50歲 

 (5) □ 51~60歲 (6) □ 61歲以上 

   

3.教 育 程 度： (1) □ 高中(職)以下 (2) □ 專科 

 (3) □ 大學 (4) □ 研究所以上 

   

4.職       業： (1) □ 學生 (2) □ 工商業 

 (3) □ 公教軍警 (4) □ 服務業 

 (5) □ 其他  

   

5.月   收   入： (1) □ 20,000元以下 (2) □ 20,001元~30,000元 

(含零用金) (3) □ 30,001元~40,000元 (4) □ 40,001元~50,000元 

 (5) □ 50,001元~60,000元 (6) □ 60,001元以上 

   

6.婚 姻 狀 況： (1) □ 未婚 (2) □ 已婚 

 

7.居   住   地：                             

 

8.身   分   別： (1) □ 選手 (2) □ 隨隊職員 

 (3) □ 教練 (4) □ 裁判 

 (5) □ 賽會工作人員 (6) □ 觀眾 

※問卷結束，辛苦了!麻煩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地方，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